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一 號 報 告 書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月

重 打 文 件 ( Re t y p e d  Do c u me n t )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一 號 報 告 書

勘 　 誤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一 號 報 告 書 中 文 本 修 訂 如 下 ：

（ 一 ） 第 8 頁 第 2 . 8 段 第 三 行 「 實 用 科 目 」 應 改 為 「 實 用 課 程 」 。

（ 二 ） 第 5 1 頁 第 4 . 3 4 段 ， 最 後 一 句 應 改 為

「 現 時 ， 教 育 署 已 設 有 以 學 科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中 心 ， 作 為 輔 導

視 學 處 的 一 項 發 展 ， 日 後 ， 當 局 將 研 究 可 否 將 這 些 教 學 中 心

撥 入 教 師 中 心 內 。 」

（ 三 ） 第 6 3 頁 第 6 . 8 段 第 三 行 及

第 6 4 頁 第 6 . 1 0 段 ( 1 ) 第 一 行 之

「 語 文 研 究 學 院 」 應 改 為 「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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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前 　 言

（ 一 ） 本 委 員 會 的 成 立

1 . 1 一 九 八 四 年 二 月 ，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在 研 究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報 告

書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的 過 程 中 ， 決 定 成 立 本 委 員 會 。 本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是 按

照 社 會 的 需 要 而 就 整 個 教 育 體 系 向 總 督 提 出 綜 合 的 意 見 ， 本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如 下 ：

（ 甲 ） 界 定 教 育 整 體 性 的 目 的 ， 制 訂 教 育 政 策 ， 並 按 可 以 動

用 的 資 源 而 對 執 行 各 項 方 案 的 先 後 緩 急 次 序 提 出 建

議 ；

（ 乙 ） 統 籌 及 監 察 各 教 育 階 段 的 策 劃 和 發 展 工 作 ；

（ 丙 ） 推 動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1 . 2 本 委 員 會 在 上 述 工 作 中 應 負 統 籌 責 任 而 並 非 謀 求 指 導 教 育 委

員 會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與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工 作 。

1 . 3 本 委 員 會 的 首 項 工 作 是 研 究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報 告 書 所 提 出 的

主 要 意 見 ， 並 須 在 展 開 這 項 工 作 的 六 個 月 後 提 出 報 告 ， 並 且 在 以 後 亦

須 時 常 提 出 報 告 。



1 . 4 政 府 於 本 年 四 月 二 日 委 任 下 列 人 士 為 本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主 席 ： 利 國 偉 議 員 　 CBE J P

副 主 席 ： 韓 達 誠 議 員 （ 教 育 統 籌 司 ） 　 OBE J P

當 然 官 守 委 員 ： 教 育 委 員 會 主 席 由 林 思 顯 博 士 OBE J P 代 表 並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七 月 由 王 澤 長 議 員 OBE J P 接 替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主 席

楊 鐵 樑 法 官

職 業 訓 練 局 主 席

田 元 灝 議 員 　 OBE J P

教 育 署 署 長

許 瑜 議 員 　 CBE J P

副 財 政 司

程 尚 文 先 生 　 J P

委 員 ： 白 居 雅 女 士 　 MBE J P

李 黃 冰 斯 女 士

李 崇 德 先 生

Br i a n  Lo f t s 教 授 　 J P

譚 惠 珠 議 員 　 OBE J P

鄔 維 庸 醫 生 　 J P

楊 寶 坤 議 員 　 CP M



1 . 5 王 澤 長 議 員 由 一 九 八 四 年 七 月 起 被 委 為 教 育 委 員 會 主 席 替 代

林 思 顯 博 士 為 本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 林 思 顯 博 士 為 教 育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直

至 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為 止 。 本 委 員 會 對 林 博 士 所 作 的 寶 貴 貢 獻 ， 特 別 在

此 表 示 謝 忱 。

1 . 6 在 五 月 至 十 月 的 一 段 期 間 內 ， 數 名 當 然 官 守 委 員 離 開 本 港 ， 由

下 列 人 士 接 替 其 席 位 ：

副 財 政 司 石 偉 智 先 生 由 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五 日 至 七 月 五 日 替 代

程 尚 文 先 生 ；

署 理 教 育 署 長 梁 文 建 先 生 由 一 九 八 四 年 七 月 九 日 至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替 代 許 瑜 議 員 ；

教 育 統 籌 司 及 本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柏 景 年 先 生 由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四 日 至 十 月 十 八 日 替 代 韓 達 誠 議 員 。

（ 二 ） 本 委 員 會 的 首 項 工 作

1 . 7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在 報 告 書 終 結 的 一 段 說 ：「 我 們 就 在 這 裏 結 束

我 們 所 說 的 話 ， 而 香 港 人 就 要 從 這 裏 開 始 他 們 的 工 作 ──談 論 一 下 課

程 ， 把 需 要 協 調 的 教 育 理 論 、 知 識 結 構 和 文 化 環 境 加 以 掌 握 和 處 理 ，

以 求 香 港 的 教 育 制 度 可 以 欣 欣 向 榮 ， 使 到 香 港 的 社 會 可 以 繼 續 繁 榮 下

去 。 」

1 . 8 本 委 員 會 就 是 本 著 上 述 精 神 而 致 力 於 進 行 首 項 工 作 。 這 項 工 作

就 是 研 究 該 顧 問 團 特 別 提 出 的 幾 個 教 育 問 題 。



1 . 9 從 開 始 的 時 候 ， 本 委 員 會 就 深 深 明 白 ， 人 力 資 源 ， 一 直 是 香 港

最 主 要 的 資 產 ， 而 且 將 來 也 是 如 此 ， 而 發 展 人 力 資 源 則 要 倚 賴 教 育 。

同 時 也 知 道 ， 在 過 去 三 十 年 來 ， 本 港 的 教 育 機 會 ， 有 非 常 的 發 展 ， 成

就 非 鄰 近 國 家 可 比 。 不 過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 不 可 自 滿 ，

然 後 才 可 以 滿 足 變 化 不 停 的 社 會 需 求 和 日 益 趨 高 的 個 人 抱 負 。

1 . 1 0 本 委 員 會 考 慮 的 多 項 基 本 問 題 ， 是 世 界 上 大 多 數 地 方 的 教 育 策

劃 及 決 策 人 員 或 遲 或 早 都 會 遇 到 的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包 括 ──在 科 技 與 其

他 變 化 都 進 展 迅 速 的 時 代 中 ， 怎 樣 去 應 付 發 展 至 中 高 階 段 的 大 眾 教 育

所 帶 來 的 種 種 挑 戰 ； 怎 樣 去 解 決 普 通 教 育 和 工 業 教 育 兩 者 競 求 資 源 和

學 生 選 讀 的 問 題 ； 怎 樣 能 夠 使 教 育 達 到 質 量 並 重 ； 應 該 怎 樣 在 校 舍 ，

課 程 發 展 和 教 師 等 各 方 面 分 配 投 資 ； 怎 樣 才 能 夠 使 教 育 體 系 達 至 公 平

和 有 效 率 ； 而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 怎 樣 以 能 夠 動 用 的 資 源 來 把 社 會 的 需 求

和 個 人 的 抱 負 加 以 調 和 。

1 . 1 1 本 委 員 會 同 意 這 些 問 題 並 無 一 定 性 答 案 的 說 法 ， 並 且 認 為 正 如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建 議 一 樣 ， 香 港 應 尋 求 自 己 的 解 決 方 法 。 在 這 個 情

形 下，本 委 員 會 經 過 衡 量 之 後，認 為 當 局 在 運 用 可 供 使 用 資 源 的 時 候 ，

必 須 首 先 照 顧 社 會 的 需 求 ， 雖 然 在 一 個 自 由 社 會 之 中 ， 個 人 的 願 望 亦

應 在 同 樣 資 源 範 圍 內 盡 量 加 以 照 顧 。 正 如 顧 問 團 的 評 論 是 根 據 「 香 港

將 來 會 繼 續 是 一 個 開 放 的 社 會 ， 每 個 人 都 能 按 自 己 的 能 力 、 成 就 與 機

會 而 作 出 自 由 選 擇 」這 設 想 而 作 ， 本 委 員 會 亦 有 相 同 的 設 想 。事 實 上 ，

隨 著 環 境 演 變 ， 對 於 香 港 在 九 十 年 代 及 以 後 可 能 發 展 的 情 況 ， 本 委 員

會 實 在 較 顧 問 團 更 能 預 測 準 確 。

1 . 1 2 本 委 員 會 希 望 並 認 為 本 報 告 書 以 下 數 章 中 所 載 的 意 見 是 實 際

的 ， 並 且 是 本 港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的 核 心 所 在 。 各 委 員 深 明 所 研 究



的 問 題，都 是 現 行 發 展 中 的 事 項，在 本 委 員 會 以 後 所 提 出 的 報 告 書 中 ，

很 可 能 要 把 這 些 問 題 再 度 提 出 ， 因 為 各 委 員 相 信 ， 必 須 把 教 育 策 劃 成

為 一 個 靈 活 的 體 系 ， 以 配 合 不 斷 變 化 的 環 境 與 需 求 ， 同 時 又 相 信 ， 雖

然 環 境 與 需 求 會 有 所 變 化 ， 但 對 這 些 問 題 所 提 出 的 基 本 意 見 ， 並 不 會

與 各 種 演 進 相 悖 ， 而 這 些 意 見 ， 對 於 確 保 本 港 教 育 體 制 和 社 會 在 長 遠

的 將 來 中 欣 欣 向 榮 ， 會 有 很 大 的 功 效 。

（ 三 ） 本 報 告 書 內 容 的 編 排

1 . 1 3 本 報 告 書 以 下 各 章 研 究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 包 括 ：

( 1 )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第 二 章 ）

( 2 ) 語 文 教 學 的 質 素 與 教 學 語 言 （ 第 三 章 ）

( 3 ) 師 資 培 訓 與 教 師 組 織 （ 第 四 章 ）

( 4 ) 公 開 大 學 與 公 開 教 育 （ 第 五 章 ）

( 5 ) 教 育 的 研 究 工 作 （ 第 六 章 ）

( 6 ) 教 育 經 費 的 問 題 （ 第 七 章 ）

第 八 章 撮 述 本 委 員 會 的 基 本 意 見 ， 而 第 九 章 則 指 出 未 來 的

工 作 。

（ 四 ） 諮 詢

1 . 1 4 本 委 員 會 曾 經 參 閱 各 界 人 士 對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報 告 書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 並 在 研 究 上 述 第 二 至 七 章 所 論 及 的 問 題 時 ， 都 把 這 些 意 見 加

以 考 慮 。



第 二 章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一 ） 引 言

2 . 1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是 統 一 選 派 中 四 學 位 的 辦 法 。 當 局 實 施 這

個 辦 法 ， 原 因 有 三 ： 第 一 ， 只 向 被 認 為 宜 於 接 受 中 三 以 上 教 育 的 學 生

提 供 該 種 資 助 教 育 ──所 以 便 需 要 對 學 生 的 適 宜 程 度 加 以 評 核 ； 第 二 ，

因 為 學 生 在 中 三 後 既 可 升 讀 普 通 學 校 的 高 中 ， 也 可 升 讀 工 業 學 院 的 技

工 課 程 ， 所 以 便 需 要 把 宜 於 升 學 的 學 生 分 配 到 適 合 他 們 的 學 校 裏 去 ；

第 三 ， 由 於 部 份 中 學 的 班 級 結 構 並 不 均 勻 （ 註 一 ） ， 所 以 便 需 要 決 定

把 一 名 宜 於 升 學 的 中 三 學 生 派 往 那 間 學 校 升 學 。

2 . 2 本 委 員 會 在 本 章 內 首 先 研 究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跟 著 便 分

析 當 局 所 接 到 的 各 界 人 士 意 見 ， 審 查 中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和 考 慮 對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種 種 批 評 ， 然 後 便 檢 討 中 三 強 迫 教 育 階 段 後 學 生 的 升 學

機 會 是 否 充 分 和 升 學 機 會 的 種 類 ， 最 後 是 對 評 核 辦 法 前 途 作 出 建 議 。

                                                

（ 註 一 ） 所 謂 班 級 並 不 均 勻 的 學 校 ， 是 指 中 一 至 中 三 的 班 數 比 中 四 和

中 五 班 數 多 的 學 校 。 根 據 中 學 建 校 計 劃 直 至 第 四 期 所 批 准 的 工 程 ， 本

港 現 有 一 百 五 十 四 間 5 5 5 5 5 2 2 式 和 一 百 六 十 二 間 6 6 6 4 4 2 2 式 班 級 結 構

的 中 學 。 此 外 ， 尚 有 二 十 四 間 班 級 結 構 是 7 7 7 2 2 式 的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



（ 二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註 二 ）

2 . 3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認 為 「 政 府 應 盡 快 取 消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倘

若 官 立 或 資 助 學 校 無 法 相 應 增 加 學 位 … … ， 則 改 善 現 有 學 位 的 質 素 ，

是 為 一 個 可 行 辦 法 。 」 又 說 「 隨 著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逐 步 取 消 ， 升

讀 高 中 就 應 該 以 校 內 成 績 評 核 為 根 據 ， 而 校 內 成 績 評 核 就 須 加 以 調

整 ， 把 各 校 間 學 生 能 力 和 教 師 要 求 的 差 距 計 算 在 內 。 」 此 外 ， 顧 問 團

更 認 為 「 任 何 有 志 於 在 強 迫 教 育 後 繼 續 升 學 的 學 生 都 應 該 有 資 助 學 位

供 應 。 」

（ 三 ） 社 會 人 士 的 評 論

2 . 4 大 多 數 社 會 人 士 ， 關 係 團 體 ， 中 學 議 會 和 協 會 ， 以 及 區 議 會 ，

都 贊 成 以 增 加 中 四 與 中 五 資 助 學 位 的 途 徑 來 取 消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其 中 有 少 數 更 認 識 到 需 要 把 工 業 界 的 須 需 求 考 慮 在 內 。

2 . 5 部 份 人 士 在 贊 成 取 消 評 核 辦 法 之 餘 ， 認 為 收 取 中 四 及 中 五 學 生

應 完 全 由 有 關 學 校 自 行 決 定 ， 並 認 為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說 的 「 隨 著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逐 步 取 消 ， 升 讀 高 中 就 應 該 以 校 內 成 績 評 核 為 根

據 ， 而 校 內 成 績 評 核 就 須 加 以 調 整 ， 把 各 校 間 學 生 能 力 和 教 師 要 求 的

差 距 計 算 在 內 」 事 實 上 正 是 目 前 評 核 辦 法 的 寫 照 。

                                                

（ 註 二 ） 見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報 告 書 第 三 部 第 二 章 「 分 類 及 甄 選 」 。



（ 四 ） 中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2 . 6 過 去 十 年 來 ， 中 學 教 育 的 發 展 變 化 迅 速 。 當 局 在 推 行 全 面 免 費

小 學 教 育 三 年 後 ，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發 表 「 香 港 未 來 十 年 內 之 中 等 教 育 」

白 皮 書 ， 宣 佈 有 意 到 了 一 九 七 九 年 就 把 全 面 免 費 教 育 由 六 年 推 展 至 九

年 。 白 皮 書 又 說 ， 這 個 基 本 教 育 階 段 結 束 後 ， 應 該 舉 行 公 開 考 試 ， 在

十 五 和 十 六 歲 年 齡 的 學 童 中 甄 選 出 百 份 之 四 十 學 童 來 繼 續 接 受 資 助 的

高 中 教 育 。 結 果 ， 九 年 全 面 免 費 教 育 的 目 的 ，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便 實 現 ，

比 擬 定 時 間 提 早 了 一 年 。

2 . 7 同 年 ， 政 府 在 「 高 中 及 專 上 教 育 發 展 」 白 皮 書 內 宣 佈 有 意 增 加

普 通 學 校 和 工 業 學 院 中 三 以 上 各 級 的 資 助 學 位 ， 以 配 合 適 合 進 入 這 些

院 校 的 需 求 。 白 皮 書 又 提 及 教 育 署 宣 佈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實 施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並 聲 明 到 了 一 九 八 三 年 就 會 檢 討 評 核 辦 法 ， 以 觀 其 成 效 。

2 . 8 一 九 七 八 年 白 皮 書 中 所 說 的 中 三 以 上 學 位 供 應 政 策 ， 關 鍵 性 在

於 「 適 宜 」 這 兩 個 字 。 因 為 在 制 訂 政 策 的 時 候 ， 當 局 認 為 部 份 學 生 會

較 擅 長 於 實 用 課 程 ， 其 他 學 生 則 較 利 於 學 術 性 的 教 育 ， 而 部 份 學 生 則

會 選 擇 停 學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此 政 策 至 今 仍 然 適 用 。

2 . 9 為 了 找 出 各 學 童 宜 於 接 受 何 種 教 育，當 局 在 一 九 八 ○ ──八 一 年

度 實 施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當 年 正 是 本 港 第 一 批 接 受 九 年 免 費 強 迫 教

育 的 學 生 完 成 中 三 課 程 的 年 度 。 評 核 辦 法 ， 是 各 校 先 把 本 身 中 三 學 生

的 校 內 一 組 學 科 成 績 作 內 部 評 分 ， 然 後 當 局 再 以 一 中 、 英 、 數 三 基 本

科 的 公 開 測 驗 成 績 乘 調 整 各 校 的 校 內 評 分 ， 以 確 保 各 校 之 間 的 成 績 成

夠 作 公 平 的 比 較 。



2 . 1 0 在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還 未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實 施 之 前 ， 已 有 人 提 出

理 由 ， 要 把 這 個 辦 法 取 消 。 過 去 的 經 驗 ， 證 明 下 列 理 由 的 確 有 理 ：

( 1 ) 社 會 對 高 中 教 育 （ 中 四 、 五 ） 的 需 求 ：

一 九 八 三 年，官 立 及 政 府 資 助 學 校 和 私 立 學 校 總 計 的 中 四

實 際 學 生 數 目 佔 十 五 歲 人 口 的 百 份 之 八 十 四 點 六，但 資 助

學 位 只 可 供 應 大 約 百 份 之 六 十 一 該 類 人 口 。

( 2 )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對 學 生 的 影 響 ：

中 三 學 生 往 往 因 為 知 道 並 非 每 人 都 可 以 在 原 校 或 其 他 學

校 分 派 得 中 四 資 助 學 位 而 產 生 若 干 程 度 的 精 神 負 擔，而 這

種 精 神 負 擔，又 往 往 因 家 長 與 教 師 加 諸 學 生 身 上 的 壓 力 而

增 加。沒 有 學 位 分 派 的 學 生 可 能 產 生 一 種 挫 折 與 失 意 的 感

覺 。

( 3 )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對 課 程 的 影 響 ：

評 核 辦 法 阻 延 了 修 訂 一 般 課 程 綱 要 的 工 作，也 阻 延 了 增 加

實 用 與 工 業 科 目 。 因 為 評 核 辦 法 規 定 ， 參 加 學 校 （ 註 三 ）

的 所 有 學 生 都 必 須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考 核，所 以 教 師 便 傾 向 於

向 所 有 學 生 採 取 相 同 的 教 學 課 程 綱 要，不 大 理 會 個 人 才 能

的 差 異 。 這 樣 便 造 成 不 能 發 展 以 學 校 為 本 的 課 程 ， 亦 不 能

採 用 較 以 學 童 本 身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和 考 驗 方 法 。

                                                

（ 註 三 ） 所 有 官 立 及 資 助 學 校 以 及 政 府 向 之 買 位 的 私 立 學 校 都 要 參 加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 4 )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公 平 問 題 ：

評 核 辦 法 實 行 初 期 ， 已 有 人 懷 疑 調 整 成 績 的 方 法 是 否 可

靠 ， 尤 其 是 因 為 各 校 間 所 採 用 的 課 程 和 評 核 方 法 有 所 差

異。雖 然 此 後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甄 選 及 派 位 程 序 有 所 改

善 ， 但 疑 慮 仍 未 消 除 。

2 . 1 1 本 委 員 會 在 決 定 提 出 本 章 所 載 的 各 項 建 議 之 前 ， 對 於 上 述 的 理

由 都 曾 作 詳 細 的 考 慮 。

2 . 1 2 如 果 要 摒 除 一 切 的 甄 選 和 派 位 辦 法 ， 就 要 向 所 有 學 校 的 全 部 中

三 結 業 生 提 供 直 升 本 校 中 四 、 中 五 的 資 助 學 位 。 不 過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這 個 辦 法 並 不 是 好 辦 法 ， 也 並 不 是 實 際 的 辦 法 ：

( 1 ) 這 個 辦 法 並 不 是 好 辦 法，因 為 沒 有 考 慮 到 社 會 需 要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人 才 而 學 生 亦 各 有 不 同 的 稟 賦 。

( 2 ) 這 個 辦 法 並 不 是 實 際 的 辦 法，因 為 需 要 重 整 所 有 高 低 班 級

數 目 不 均 勻 的 公 立 與 不 牟 利 買 位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然 後 才

可 以 使 中 四 的 學 位 與 中 三 的 學 生 人 數 相 符。由 於 客 觀 條 件

限 制 的 關 係 ， 重 整 班 級 結 構 的 工 作 ， 只 可 以 用 減 少 中 一 至

中 三 班 級 的 辦 法 來 實 行 。 而 為 了 安 置 這 些 削 減 班 數 的 學

生 ， 就 要 建 造 大 量 的 新 學 校 。 所 需 要 的 新 學 校 的 數 目 如 此

龐 大（ 預 計 到 了 一 九 九 三 年 就 需 要 有 一 百 一 十 四 間 ）， 就

算 經 費 方 面 沒 有 問 題，也 要 等 到 一 九 九 三 年 才 可 以 全 部 建

成 。 另 外 的 方 法 就 是 在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中 購 買 中 四 、 五 學

位 。 不 過 此 舉 並 非 目 前 核 准 的 政 策 ， 同 時 也 會 產 生 使 當 局

要 增 加 及 延 長 在 不 太 理 想 的 私 立 學 校 中 買 位 的 不 良 效

果 。



2 . 1 3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當 局 應 依 照 上 面 第 2 . 8 段 所 說 的 一 九 七 八 年 白 皮

書 所 定 的 政 策 ， 提 供 不 同 種 類 的 中 三 以 上 教 育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增 加 中

三 結 業 生 接 受 不 同 種 類 資 助 教 育 的 機 會 。 所 謂 不 同 種 類 教 育 是 包 括 可

以 選 擇 在 工 業 學 院 或 訓 練 中 心 就 讀 全 日 制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 然 後 可

以 參 加 學 徒 訓 練 計 劃 就 讀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制 技 工 課 程 ， 也 包 括

在 普 通 學 校 中 就 讀 中 四 ， 接 受 普 通 教 育 。 各 委 員 相 信 兩 種 教 育 各 有 長

短 ， 而 且 對 社 會 及 個 來 說 ， 是 同 樣 重 要 和 有 意 義 的 。

2 . 1 4 以 下 各 段 集 中 研 究 直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為 止 各 類 教 育 的 供 應 率 。 本

委 員 會 在 研 究 時 考 慮 到 社 會 對 各 種 由 學 校 栽 培 出 來 的 人 才 的 需 求 ， 並

考 慮 到 中 三 以 上 學 生 對 資 助 教 育 的 可 能 需 求 。 這 些 需 求 ， 是 根 據 下 列

最 新 人 口 預 測 而 推 算 出 來 的 。

年 份 預 測 十 五 歲 人 口

一 九 八 五 年 九 月 8 5  2 0 0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8 5  2 0 0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8 5  4 0 0

一 九 八 八 年 九 月 8 5  4 0 0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8 4  5 0 0

一 九 九 零 年 九 月 8 2  3 0 0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7 9  5 0 0

一 九 九 二 年 九 月 8 2  3 0 0

一 九 九 三 年 九 月 8 2  3 0 0



（ 五 ） 全 日 制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的 供 應

2 . 1 5 本 委 員 會 同 意 全 日 制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的 供 應 率 ， 必 須 配 合 工

業 界 對 曾 受 訓 練 技 工 的 需 求 ， 雖 然 學 生 對 此 種 課 程 的 需 求 ， 亦 應 加 以

考 慮 （ 註 四 ） 。 在 一 個 好 像 香 港 這 樣 的 經 濟 自 由 而 對 工 人 需 求 可 以 因

工 業 結 構 變 更 而 迅 速 改 變 的 社 會 ， 要 進 行 可 靠 的 人 力 預 測 ， 是 一 件 極

之 困 難 的 事 。 不 過 ， 一 方 面 為 了 便 於 教 育 策 劃 而 另 一 方 面 設 立 工 業 學

院 和 招 募 有 關 教 職 人 員 都 要 籌 備 需 時 的 緣 故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應 該 定 下

若 干 方 針 ， 職 業 訓 練 局 最 近 的 人 力 調 查 結 果 和 教 育 署 對 學 生 需 求 的 預

測 對 本 委 員 會 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都 很 有 幫 助 。

2 . 1 6 根 據 上 述 資 料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 當 局 在 教 育 策 劃 工 作 方 面 ， 應

由 一 九 八 九 ──九 零 年 度 左 右 開 始 ， 預 算 每 年 提 供 7 6 0 0 個 全 日 制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這 個 數 目 一 方 面 可 以 滿 足 工 業 界 的 需 求 ， 另 一 方

面 則 可 能 滿 足 學 生 全 日 制 技 工 課 程 的 大 部 份 需 求 而 避 免 造 成 技 工 人 才

過 剩 。

2 . 1 7 上 述 建 議 的 7 6 0 0 個 全 日 制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比 現 有 和

計 劃 設 立 的 工 業 學 院 與 訓 練 中 心 所 能 提 供 的 學 位 為 多 。 後 者 的 學 位 到

了 一 九 八 七 年 充 分 發 展 時 只 共 有 7 0 0 0 個。兩 者 相 差 了 6 0 0 學 位 是 因 為

職 業 訓 練 局 曾 建 議 設 立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術 員 預 科 課 程 ， 以 供 在 工 業 學 院

全 日 技 工 課 程 畢 業 而 在 課 程 中 表 現 足 可 接 受 。

                                                

（ 註 四 ）一 九 八 三 年 中 有 2 2 2 6 6 人 申 請 現 有 的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工 課 程（ 其

中 1 2 8 3 3 人 為 經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而 申 請 的 中 三 結 業 生 ） ， 但 只 有 學

位 1 8 9 4 個 。



技 術 員 訓 練 的 學 生 就 讀（ 註 五 ）。職 業 訓 練 局 計 劃 首 先 作 小 規 模 開 始 ，

然 後 到 了 一 九 八 八 年 就 充 份 發 展 至 提 供 全 部 6 0 0 個 學 位 。 這 6 0 0 個 學

位 ， 代 表 了 各 工 業 學 院 全 日 制 技 工 課 程 的 預 算 學 生 人 數 的 百 份 之 十 五

左 右 。 既 然 這 個 預 科 課 程 是 用 來 引 導 學 生 去 進 修 技 術 員 課 程 ， 所 以 便

需 要 在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工 課 程 中 另 加 6 0 0 個 學 位 ， 以 保 持 能 夠 培 養 同 等

數 目 的 技 工 。 所 提 議 的 7 6 0 0 個 全 日 制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是 包 括 所 需

的 6 0 0 個 額 外 學 位 在 內 的 。

2 . 1 8 職 業 訓 練 局 將 會 提 議 在 八 十 年 代 末 期 增 設 一 所 工 業 學 院 ， 以 供

應 預 科 課 程 的 6 0 0 個 學 位 ， 同 時 也 提 供 因 預 科 課 程 而 失 去 的 6 0 0 個 全

日 制 的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以 維 持 培 養 工 業 界 每 年 所 需 數 目 的 見 習 技

工 。

2 . 1 9 如 果 政 府 接 納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建 議 ， 舉 辦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術 員 預 科

課 程 ， 以 供 6 0 0 名 從 工 業 學 院 全 日 制 技 工 課 程 挑 選 出 來 的 學 生 就 讀 ，

當 局 便 需 要 提 供 多 6 0 0 個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工 課 程 的 學

                                                

（ 註 五 ） 這 項 建 議 是 把 職 業 訓 練 局 工 業 教 育 顧 問 （ 考 爾 默 先 生 ） 的 提

議 修 改 而 成 的 。 原 來 的 提 議 是 把 全 日 制 技 工 課 程 由 一 年 的 技 術 教 育 和

工 業 訓 練 加 長 至 十 八 至 二 十 四 個 月 ， 使 學 生 可 以 憑 有 關 科 目 學 分 而 就

讀 技 術 員 課 程 ， 同 時 亦 可 豁 免 超 過 一 年 的 學 徒 訓 練 。 職 業 訓 練 局 提 出

兩 點 理 由 反 對 實 行 這 個 提 議 ： 第 一 ， 因 為 校 舍 不 足 的 緣 故 ， 如 果 延 長

了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工 課 程 的 時 間 ， 便 需 要 削 減 這 些 課 程 所 計 劃 錄 取 的 新

生 ， 從 而 減 少 了 勞 工 市 場 所 能 獲 得 的 見 習 技 工 的 數 目 ； 第 二 點 是 從 教

學 觀 點 來 看 ， 在 工 業 學 院 既 提 供 徹 底 的 實 習 訓 練 又 提 供 技 術 員 課 程 所

需 的 普 通 教 育 ， 是 一 件 困 難 的 事 情 ， 而 若 要 在 兩 年 課 程 結 業 後 可 以 豁

免 超 過 一 年 的 學 徒 訓 練 的 話 （ 這 點 是 很 少 僱 主 會 同 意 的 ） ， 就 必 定 需

要 有 徹 底 的 實 習 訓 練 。



位 。 因 為 現 有 和 經 批 准 建 立 的 工 業 學 院 與 訓 練 中 心 不 能 應 付 增 加 的 需

求 ， 所 以 本 委 員 會 便 建 議 譬 如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增 設 一 所 工 業 學 院 。 當 局

也 可 靈 活 地 運 用 這 所 工 業 學 院 來 應 付 學 生 的 需 求 （ 據 教 育 署 預 測 為

8 5 0 0 個 全 日 制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和 解 決 香 港 在 進 入 九 十 年 代 時 遇 到

的 任 何 人 力 需 求 。

（ 六 ） 提 供 資 助 中 四 學 位

2 . 2 0 一 九 八 三 年 ， 資 助 中 四 學 位 約 等 於 十 五 歲 年 齡 組 別 人 口 的 百 份

之 六 十 一 ， 而 實 際 在 資 助 與 非 資 助 中 四 學 位 就 讀 的 學 生 則 佔 該 組 別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四 點 六 ， 到 了 一 九 八 八 年 ， 中 學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的 學 校 建 成 後 ， 資 助 學 位 的 供 應 比 例 就 會 增 加 。 這 些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是 6 6 6 4 4 2 2 ， 是 特 別 用 來 逐 漸 替 代 在 不 大 理 想 的 私 立 學 校 中 所

購 買 的 學 位 的 。 當 初 決 定 建 校 計 劃 需 要 進 入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時 ， 當

局 根 據 一 九 八 一 年 的 人 口 預 測 （ 但 沒 有 預 算 提 供 留 級 學 位 ） 而 認 為 需

要 建 立 三 十 六 所 新 的 學 校 。 不 過 ， 後 來 人 口 預 測 卻 因 政 府 對 從 中 國 入

境 者 所 施 行 的 政 策 而 降 低 數 目 。 照 上 面 第 2 . 1 4 段 所 述 ， 現 在 根 據 最 新

的 人 口 預 測 而 計 ， 本 港 只 需 共 有 十 一 所 新 校 （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間 ， 八 八

年 七 間 ） 便 可 達 到 所 定 的 目 的 。

2 . 2 1 當 局 所 批 准 的 中 學 建 校 計 劃 中 ， 並 無 預 算 提 供 留 級 學 位 ， 本 委

員 會 對 此 甚 感 關 注 。 各 委 員 深 明 學 生 留 級 使 學 校 要 提 供 額 外 的 學 位 ，

在 財 政 方 面 來 說 ， 耗 費 不 少 。 同 時 ， 對 於 學 習 有 問 題 的 兒 童 來 說 ， 留

級 並 非 一 定 是 最 佳 的 辦 法 。 儘 管 如 此 ， 認 為 可 以 完 全 摒 除 留 級 的 情 況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

2 . 2 2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在 若 干 情 況 下 ， 留 級 是 有 其 需 要 的 ， 例 如 因 病 而

長 期 缺 課 。 對 於 有 些 成 熟 程 度 追 不 上 年 齡 或 成 績 欠 佳 的 兒 童 來 說 ， 留

級 也 可 能 會 有 好 處 ， 因 為 他 們 可 以 有 時 間 趕 上 別 人



和 加 深 所 學 東 西 的 印 象 。 此 外 ， 不 計 成 績 而 把 學 童 升 級 會 降 低 學 術 水

準 ， 破 壞 學 生 的 學 習 心 和 教 師 的 教 學 動 機 ， 同 時 也 因 為 在 班 內 增 加 了

學 習 能 力 的 差 距 而 在 教 學 上 造 成 問 題 。

2 . 2 3 目 前 本 港 中 學 平 均 有 百 份 之 七 的 留 級 生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除 非

在 計 算 應 建 新 校 數 目 時 預 留 適 當 比 例 的 留 級 學 位 ， 否 則 要 逐 漸 減 少 在

不 大 理 想 的 私 立 學 校 中 購 買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位 ， 只 會 成 為 紙 上 談 兵 而 實

際 上 不 會 實 現 。

2 . 2 4 經 過 考 慮 上 述 各 段 所 載 的 種 種 因 素 和 在 輔 導 教 學 方 面 現 在 所

進 行 的 工 作 ， 也 考 慮 到 在 下 一 章 所 建 議 較 多 使 用 中 文 作 為 教 學 語 言 和

下 面 第 2 . 3 6 段 所 論 及 的 修 訂 中 學 課 程 等 問 題，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策 劃 中

學 需 求 時 應 在 供 應 的 學 位 中 預 留 百 份 之 五 的 比 例 作 留 級 之 用 。 長 遠 來

說 ， 各 委 員 希 望 輔 導 教 學 在 經 過 足 夠 時 間 後 發 揮 作 用 ， 留 級 學 位 的 比

例 便 會 減 少 。 各 委 員 相 信 ， 經 過 逐 漸 發 展 以 學 校 為 中 心 的 課 程 ， 以 及

在 教 學 及 測 驗 採 取 較 以 學 童 為 中 心 的 方 法 ， 留 級 的 需 要 便 會 減 少 。

2 . 2 5 根 據 提 供 百 份 之 五 學 位 作 留 級 用 的 預 算 ， 以 及 照 現 有 和 已 批 准

建 立 的 學 校 和 十 一 所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所 興 建 的 新 校 所 有 的

學 位 來 計 算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應 在 中 學 建 校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興 建 十 所

班 級 結 構 為 6 6 6 4 4 2 2 的 新 校 （ 一 九 九 一 年 建 立 四 間 ， 一 九 九 二 年 六

間 ） ， 以 應 付 到 一 九 九 二 年 為 止 的 一 段 期 間 內 的 預 計 留 級 需 求 。 在 本

文 包 括 的 建 校 計 劃 期 以 後 的 各 建 校 期 中 ， 如 果 把 留 級 比 例 重 估 和 修 訂

的 話 ， 也 要 把 學 校 的 需 求 作 補 充 性 的 調 整 。

2 . 2 6 上 段 所 建 議 興 建 的 十 所 新 學 校 ， 加 上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所 興 建 的 十 一 所 新 中 學 ，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就 把 資 助 中 四 學 位 的 比

例 大 約 增 加 至 十 五 歲 人 口 的 百 份 之 七 十 六 點 四 。 這 個 數 目 ， 仍 然 低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實 際 就 讀 中 四 的 學 生 所 佔 的 百 份 之 八 十 四 點 六 的 比 例 。



2 . 2 7 為 了 完 全 解 決 對 中 四 學 位 的 上 述 需 求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用 建 立 十

四 所 學 校 （ 四 所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十 所 中 學 ） 加 上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買 位 的 辦 法 來 進 一 步 增 加 資 助 的 中 四 學 位 ， 本 委 員 會 特 別 建 議 ：

( 1 ) 修 改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目 前 本 港 現 有 的 二 十 四 間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是 7 7 7 2 2。 為 了 要 使 中 三 結 業 學

生 有 更 多 升 學 的 學 位，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把 這 些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第 一 段 ）完 成 之 後 改 為

6 6 6 4 4 ；

( 2 ) 建 立 四 所 新 的 職 業 先 修 學 校：上 述 建 議 的 修 改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班 級 結 構，會 使 中 一 至 三 的 三 級 中 每 級 流 失 二 十 四 班 ，

為 了 補 充 流 失 的 學 位 以 及 提 供 更 多 中 四 與 中 四 以 上 的 資

助 學 位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建 成 四 所 班 級 結 構

6 6 6 4 4 2 2 的 新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

( 3 )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中 學 購 買 學 位 以 供 這 些 學 校 本 身

的 中 三 結 業 生 升 學 ： 為 了 以 下 ( 4 ) 段 所 述 的 理 由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政 府 從 一 九 九 ○ 年 開 始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中

學 購 買 學 位 ， 以 供 這 些 學 校 本 身 的 中 三 結 業 生 升 學 。

( 4 ) 加 建 十 所 新 中 學 ： 為 了 順 利 實 行 上 述 ( 3 ) 段 的 建 議 ， 當 局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便 需 要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中 購 買

較 少 的 中 一 學 位，使 這 些 學 校 可 以 利 用 餘 下 的 地 方 來 開 辦

較 多 中 四 班 級。為 著 補 充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流 失 的 中 一 至 中 三

購 買 學 位 以 及 提 供 更 多 中 四 與 中 四 以 上 的 資 助 學 位，當 局

需 要 加 建 十 所 班 級 結 構 6 6 6 4 4 2 2 的 新 學 校。這 十 間 新 校 之

中 ， 有 九 間 在 一 九 九 ○ 年 便 需



要 建 好 ， 其 餘 的 一 間 ， 在 九 三 至 九 四 年 度 便 要 建 成 ， 這 樣

才 可 以 應 付 預 料 到 時 因 人 口 變 更 而 會 出 現 的 較 大 需 求 。

2 . 2 8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上 述 ( 2 ) 及 ( 4 ) 段 中 提 議 興 建 的 十 四 所 新 學 校 應

作 為 中 學 建 校 計 劃 的 第 六 期 處 理 。

2 . 2 9 本 委 員 會 同 時 亦 建 議 ， 為 便 利 策 劃 工 作 起 見 ， 建 議 興 建 的 二 十

四 間 學 校 〔 十 間 屬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十 四 間 屬 第 六 期 〕 和 經

已 批 准 興 建 的 十 一 間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的 學 校 ， 應 該 以 下 列 的 方 式 來

界 定 階 段 ：

建 成 學 校 數 目 及 年 份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總 計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4 7 - - - - - 1 1

（ 已 批 准 興 建 ）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 - - - 4 6 - 1 0

（ 建 議 興 建 ）

第 六 期 - - 4 9 - - 1 1 4

（ 建 議 興 建 ）                      

總 計 4 7 4 9 4 6 1 3 5

                     

逐 年 累 積 ( 4 ) ( 1 1 ) ( 1 5 ) ( 2 4 ) ( 2 8 ) ( 3 4 ) ( 3 5 ) ( 3 5 )

2 . 3 0 從 現 有 的 中 學 、 已 批 准 興 建 和 建 議 興 建 的 新 中 學 和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 又 從 修 改 現 有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班 級 結 構 的 建 議 ， 以 及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購 買 中 四 學 位 的 建 議 等 各 方 面 來 看 ， 本 港 的 資 助 中 四 學

位 ，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 就 會 好 像 附 件 （ 一 ） 所 示 一 樣 ， 增 加 至 八 十 五

點 六 ， 而 在 到 達 一 九 九 一 年 之 前 的 一 段 時 期 內 ， 漸 次 增 加 的 資 助 中 三

以 上 學 位 亦 會 使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對 中 三 學 生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逐 漸 減

少 。



2 . 3 1 自 從 一 九 七 四 年 白 皮 書 發 表 以 來 ， 第 一 至 第 四 期 和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的 建 校 計 劃 提 供 了 一 百 四 十 一 所 新 中 學 。 比 較 之 下 ， 本 委 員 會

就 認 為 ， 從 一 九 八 九 至 一 九 九 三 這 五 年 內 ， 在 整 個 香 港 才 建 立 十 所 新

學 校 的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和 建 立 十 四 所 新 學 校 的 第 六 期 建 校 計 劃 ， 並

非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

（ 七 ） 逐 漸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2 . 3 2 如 果 把 上 述 第 2 . 1 6 和 2 . 2 4 至 2 . 2 9 各 段 的 建 議 付 諸 實 行 ，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 本 港 的 全 日 制 中 三 以 上 的 資 助 學 位 就 正 如 附 表 （ 一 ）

所 示 一 樣 ， 約 佔 十 五 歲 人 口 的 百 份 之 九 十 五 點 二 （ 百 份 之 八 十 五 點 六

為 中 四 學 位 ， 百 份 之 九 點 六 為 一 年 制 全 日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這 個 數 字 是 足 以 滿 足 學 生 對 中 三 以 上 教 育 的 需 求 的 ， 因 為

總 會 有 些 學 童 在 中 三 結 業 後 是 不 願 意 繼 續 在 全 日 制 學 校 就 讀 的 。

2 . 3 3 因 此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 如 下 列 建 議 能 夠 實 現 ， 則 可 以 把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逐 步 廢 除 ，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 就 可 以 完 成 程 序 ， 把 整 個 辦

法 廢 除 ：

( 1 ) 增 設 全 日 制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 2 ) 增 設 中 學 及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

( 3 ) 修 改 現 在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

( 4 )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購 買 中 四 學 位 ；

( 5 ) 制 訂 新 派 位 方 法 （ 見 下 段 ） 。



2 . 3 4 本 委 員 會 相 信 ， 如 果 能 夠 實 施 上 述 建 議 ，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把 中 三

以 上 的 資 助 學 位 的 數 目 增 加 至 十 五 歲 人 口 的 百 份 之 九 十 五 點 二 左 右 ，

就 可 以 把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方 法 逐 步 廢 除 ， 這 是 因 為 到 了 那 時 候 ， 每 個 有

意 繼 續 升 學 的 中 三 結 業 生 都 會 在 普 通 或 工 業 實 用 學 校 中 獲 派 資 助 的 學

位 。 不 過 ， 如 果 上 述 建 議 ， 特 別 是 增 建 學 校 的 建 議 ， 不 為 當 局 接 納 的

話 ， 中 三 以 上 資 助 學 位 的 比 例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就 會 降 至 百 份 之 八 十 三

點 二 而 到 了 一 九 九 二 年 就 會 降 至 百 份 之 八 十 點 三 。 如 果 只 有 這 樣 比 例

的 學 位 ， 是 很 難 把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逐 步 廢 除 的 。

2 . 3 5 即 使 有 足 夠 的 中 三 以 上 資 助 學 位 來 供 給 所 有 有 意 九 年 強 迫 教

育 後 繼 續 求 學 的 學 生 ， 本 港 仍 然 需 要 制 訂 一 項 派 位 辦 法 ， 把 學 生 派 到

原 有 或 其 他 學 校 的 中 四 班 級 裏 去 ， 或 者 是 派 到 工 業 學 院 或 訓 練 中 心 裏

去 。 制 訂 新 的 派 位 辦 法 ， 需 要 當 局 與 各 校 校 長 及 有 關 的 團 體 和 委 員 會

進 行 緊 密 的 詢 商 。 如 果 當 局 接 納 本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完 成 逐 步 取 消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建 議 的 話 ， 教 育 署 會 研 究 制 定 新 派 位 辦 法 這 件 事

情 。

2 . 3 6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增 加 資 助 中 四 學 位 必 須 同 時 擴 展 課 程 ， 以 培 養

較 多 種 類 的 人 才 。 譬 如 來 說 ， 應 該 較 注 重 工 業 或 實 用 技 術 科 目 。此 外 ，

也 須 要 把 考 試 制 度 檢 討 和 作 適 當 的 修 改 。 所 以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教 育 署

應 繼 續 現 行 修 訂 中 學 課 程 的 工 作 而 香 港 考 試 局 亦 同 樣 應 進 行 修 訂 本 港

考 試 制 度 ， 這 兩 項 工 作 ， 應 該 與 增 加 中 三 以 上 資 助 學 位 以 求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試 的 工 作 同 時 進 行 。

2 . 3 7 不 論 當 局 對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前 途 如 何 決 定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教 育 署 現 在 應 該 正 式 檢 討 這 個 辦 法 的 功 能 。 檢 討 的 工 作 原 本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白 皮 書 早 就 聲 明 要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舉 行 的 （ 見 上 述 第 2 . 7 段 ） ， 不

過 因 為 避 免 妨 礙 研 究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報 告 書 才 拖 延 下 來 。 各 委 員 認

為 ， 檢 討 工 作 其 中 的 兩 項 主 要 目 的 ， 應 該



是 減 輕 參 加 評 核 辦 法 的 學 校 的 行 政 工 作 和 研 究 班 數 均 勻 學 校 的 情 況 。

（ 八 ） 建 議 撮 述

2 . 3 8 總 括 而 言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如 下 ：

( 1 ) 增 加 中 三 以 上 的 資 助 學 位。所 增 加 的 學 位 應 包 括 工 業 學 院

和 訓 練 中 心 的 全 日 制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的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以 及 普 通 中 學 的 中 四 教 育 （ 第 2 . 1 3 段 ） ；

( 2 ) 在 教 育 策 劃 方 面，約 由 一 九 八 九 至 九 ○ 年 度 起 即 應 預 算 每

年 提 供 七 千 六 百 個 全 日 制 的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 第

2 . 1 6 段 ） ；

( 3 ) 當 局 如 接 納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建 議，舉 辦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術 員 預

科 課 程，以 供 六 百 名 經 過 挑 選 的 工 業 學 院 全 日 制 技 工 課 程

畢 業 生 就 讀 的 話 ， 則 在 到 了 比 如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時 候 ， 就 應

該 增 設 了 一 所 工 業 學 院，以 提 供 因 實 行 這 個 計 劃 而 需 要 增

加 的 學 位，使 到 可 以 繼 續 把 工 業 界 所 需 數 目 的 見 習 技 工 培

養 出 來 （ 第 2 . 1 9 段 ） ；

( 4 ) 在 策 劃 中 學 需 求 方 面，應 預 留 百 份 之 五 比 例 的 留 級 學 位 ，

同 時 又 應 在 中 學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第 二 段 ）中 建 立 十 所 新

學 校 （ 第 2 . 2 4 及 2 . 2 5 段 ） ；

( 5 ) 現 有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的 班 級 結 構 應 從 7 7 7 2 2 改 至 6 6 6 4 4， 同

時 又 應 在 建 校 計 劃 第 六 期 中 建 立 四 所 新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以 接 收 削 減 出 來 的 較 低 年 級 （ 第 2 . 2 7  ( 1 ) 及 ( 2 ) 段 ） ；

( 6 ) 應 在 管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中 購 買 中 四 及 中 五 學 位，同

時 又 應 在 建 校 計 劃 第 六 期 中 建 立 十 所 新 校 以 補 充 因 中

四 、 五 買 位 而 削 減 的 中 一 至 中 三 買 位（ 第 2 . 2 7  ( 3 )  及 ( 4 )

段 ） ；

( 7 ) 在 策 劃 方 面 ，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第 二 段 ）和 第 六 期 建 議 興

建 的 二 十 四 所 學 校 應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至 九 三 年 這 段 期 間 內

分 別 建 成 （ 第 2 . 2 9 段 ） ；

( 8 ) 如 當 局 接 納 並 實 施 上 述 ( 1 ) 至 ( 7 ) 的 各 項 建 議，而 教 育 署 又

制 訂 一 項 新 的 派 位 辦 法 的 話，應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至 一 九 九 一 年 而 把 整 個 辦 法 完 全 廢 除（ 第 2 . 3 3 至 2 . 3 5

段 ） ；

( 9 ) 繼 續 修 訂 中 學 課 程 ， 並 在 適 當 情 形 下 檢 討 和 修 改 考 試 制

度 ， 此 項 工 作 應 與 增 加 中 三 以 上 的 資 助 學 位 同 時 進 行 ， 以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第 2 . 3 6 段 ） ；

( 1 0 ) 教 育 署 應 把 前 時 押 後 的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正 式 檢 討 在 現

時 舉 行 （ 第 2 . 3 7 段 ） 。

（ 九 ） 財 政 負 擔

2 . 3 9 本 委 員 會 對 於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多 項 建 議 ， 在 付 諸

實 行 時 是 要 動 用 額 外 資 源 的 。 不 過 ， 由 於 當 局 早 已 接 納 了 建 立 三 十 六

所 學 校 以 提 供 足 夠 而 水 準 可 以 接 受 的 初 中 學 位 的 財



政 負 擔 ， 而 另 一 方 面 又 因 人 口 預 測 下 降 （ 見 第 2 . 2 0 段 ） 而 現 在 只 需 要

有 十 一 間 學 校 即 可 以 達 成 目 的 ， 各 委 員 認 為 節 省 下 來 的 金 錢 是 可 以 用

來 當 作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大 部 份 經 費 之 用 的 。

2 . 4 0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有 關 各 項 建 議 的 預 計 財 政 負 擔 見

下 表 ， 各 項 財 政 負 擔 都 經 過 調 整 ， 以 反 映 因 人 口 預 測 數 目 下 降 而 「 節

省 下 來 」 的 費 用 ：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有 關 建 議 的 預 計 財 政 負 擔

（ 已 按 最 新 人 口 預 測 而 調 整 ）

I .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有 關 建 議 的 預 計 財 政 負 擔

（百萬元）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 A) 非經常費用

1. 24 間中學 3 18 52 93 91 70 40

11 1

2. 1 間工業學院 18 97 23

                                

小計 3 36 149 116 91 70 40 11 1

                                

( B) 經常費用

1. 24 間中學 6 21 44 81

116 141

2. 1 間工業學院 28 48 48 48

48 48

3. 中四至中五買位計劃 12

29 34 34 34

                    

小計 34 81 121 163 198 223

                    

( C) 總計 3 36 149 150 172 191 203 209 224

                                



I I . 最 新 人 口 預 測 對 當 局 逐 步 取 消 在 辦 理 不 善 學 校 購 買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位 計 劃 的 影 響

( 1 ) 進 行 中 學 興 建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一 段 ） 工 程 （ 3 6 間 中 學 ） 原

本 估 計 的 財 政 負 擔

（百萬元）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 A) 非經常費用 3 16 45 79 88 114 136 75 13

( B) 經常費用 6 24 49 85 136 187 222 238

                                        

( C) 總計 3 16 45 85 112 163 221 211 200 222 238

                                        

( 2) 第五期（第一段）工程經修訂的財政需求（由於人口預測的數字降低，因此現時 36

間中學中只需興建 11 間）

( A) 非經常費用 3 16 44 65 39 7

( B) 經常費用 6 24 46 64 72 74 74 74

                                        

( C) 總計 3 16 44 71 63 53 64 72 74 74 74

                                        

( 3) 省回的數額（第 I I 項( 1) 減去第 I I 項( 2) ）

( A) 非經常費用 1 14 49 107 136 75 13

( B) 經常費用 3 21 64 113 148 164

                                        

( C) 總計 1 14 49 110 157 139 126 148 164

                                        

I I I . 逐步廢除初中成績評核辦法的淨額外財政需求

（第 I 項減去第 I I 項( 3) ）

( A) 非經常費用 2 22 100 9 - 45  - 5 27 11 1

( B) 經常費用 31 60 57 50 50 59

                                        

( C) 總計 2 22 100 40 15 52 77 61 60

                                        



附 註 ： ( 1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以 財 政 年 度 （ 即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建 議 興 建 的 2 4 間 學 校 按 下 列 階 段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4 間

一 九 九 零 年 九 月 9 間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4 間

一 九 九 二 年 九 月 6 間

一 九 九 三 年 九 月 1 間

全 部 的 經 常 費 用，估 計 約 為 2 億 4 千 2 百 萬 元。惟 此 數 額 ，

則 有 待 所 有 學 校 ，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九 八 年 的 財 政 年 度 ， 將 校

內 班 級 開 設 至 最 高 數 目 ， 方 會 達 到 。

( 3 ) 預 定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竣 工 的 9 間 學 校 毋 須 在 一 九 九 零 年 與

一 九 九 一 年 開 辦 中 四 至 中 五 課 程 。

( 4 ) 興 建 與 開 辦 一 間 工 業 學 院 的 全 部 非 經 常 及 經 常 費 用 亦 包

括 在 內 ， 雖 然 在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過 程 中 ， 只

需 要 利 用 這 間 學 院 的 一 小 部 份 。



第 三 章

語 言 對 教 育 的 問 題

（ 一 ） 引 言

3 . 1 語 言 是 溝 通 的 主 要 工 具 ， 而 這 個 作 用 在 學 校 所 發 揮 的 深 遠 和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比 在 其 他 地 方 所 發 揮 的 要 大 得 多 。 本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語 言

對 教 育 的 問 題 時 ， 既 考 慮 到 教 學 的 問 題 ， 也 考 慮 到 較 廣 闊 的 政 治 、 社

會 和 經 濟 方 面 的 問 題 。 各 委 員 相 信 這 些 問 題 都 對 語 言 對 教 育 的 關 係 是

有 所 影 響 的 。

3 . 2 本 委 員 會 在 本 章 內 首 先 研 究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和 社 會 人

士 提 出 的 廣 大 紛 紜 意 見 。 跟 著 便 討 論 語 文 教 學 （ 語 文 的 傳 授 ） 和 教 學

語 言 （ 授 課 的 語 言 ） 這 兩 個 有 關 係 的 題 目 。 有 一 點 需 要 強 調 的 是 ， 本

章 所 達 致 的 結 論，在 下 面 第 3 . 1 7 段 中 所 指 的 幾 項 中 學 教 學 語 言 重 要 研

究 工 作 得 到 結 果 後 ， 便 可 能 要 略 為 修 訂 。

（ 二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註 六 )

3 . 3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對 本 港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英 語 水 準 都 頗 有 微 詞 ， 所

以 便 倡 議 加 強 英 語 教 師 的 師 資 培 訓 ， 並 且 把 「 職 員 本 地 化 政 策 」 反 調

過 來 ， 增 聘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及 能 說 流 利 英 語 的 人 員 為 英 語 教 師 。

                                                

（ 註 六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見 該 團 報 告 書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 課 室 裏

採 用 的 語 言 」 、 第 二 章 「 分 類 及 甄 選 」 、 第 三 章 第 2 . 1 5 至 2 . 1 8 段 及 第

八 章 「 教 師 組 織 」 之 第 8 . 1 4 段 。



3 . 4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對 於 本 港 採 用 英 語 作 為 中 學 教 學 語 言 的 問

題 ， 亦 同 樣 關 注 ， 認 為 本 港 不 少 與 教 育 有 關 的 問 題 ， 例 如 過 長 的 家 課

時 間 ， 沒 有 生 氣 的 學 生 和 死 記 背 誦 的 學 習 方 法 等 等 ， 都 是 由 於 英 語 教

學 而 加 深 了 嚴 重 性 的 。 顧 問 團 贊 成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以 母 語 教 學 ， 然 後 在

初 中 階 段 就 逐 漸 轉 為 真 正 的 雙 語 教 學 ， 使 到 在 中 三 末 期 的 時 候 ， 就 約

有 一 半 課 程 以 中 文 授 課 而 另 一 半 以 英 文 授 課 。 顧 問 團 因 為 知 道 在 初 中

階 段 硬 性 地 把 中 文 定 為 教 學 語 言 會 因 為 實 際 和 政 治 的 理 由 而 產 生 困

難 ， 所 以 便 提 議 使 用 優 待 以 中 文 授 課 的 學 校 來 鼓 勵 使 用 中 文 ， 又 提 議

要 改 變 家 長 和 僱 主 對 使 用 中 文 作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態 度 。

（ 三 ） 社 會 人 士 的 評 論

3 . 5 社 會 人 士 對 於 語 文 教 學 的 水 準 和 中 學 的 教 學 語 言 這 兩 個 問 題

評 論 最 多 ， 而 且 在 某 種 程 度 來 說 ， 這 些 評 論 也 是 最 具 爭 辯 性 的 。

3 . 6 在 語 文 教 學 方 面 來 說 ， 一 般 意 見 都 認 為 ， 如 果 要 香 港 繼 續 維 持

國 際 工 商 及 財 經 的 領 導 地 位 ， 就 不 可 減 少 學 校 對 英 文 的 注 重 。 又 認 為

學 生 的 中 英 文 水 準 必 定 要 提 高 ， 同 時 又 必 定 要 加 強 在 各 級 教 授 中 英 文

的 工 作 。



3 . 7 在 中 學 教 學 語 言 方 面 ， 社 會 人 士 就 意 見 紛 紜 ， 大 概 而 言 ， 這 些

意 見 可 以 分 為 下 列 三 大 派 別 ， 雖 然 這 樣 分 類 可 能 過 於 籠 統 ：

( 1 ) 部 份 學 校 及 社 會 人 士 贊 成 以 英 語 為 中 學 的 唯 一 教 學 語

言 ， 雖 然 並 無 提 議 所 有 中 學 都 應 該 實 行 這 個 辦 法 ；

( 2 ) 其 他 的 有 關 團 體 和 教 育 機 構 則 鼓 吹 規 定 初 中 階 段 必 須 以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若 干 教 育 組 織 且 更 進 而 支 持 在 高 中 階 段

亦 採 用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

( 3 ) 更 有 其 他 的 社 會 與 商 業 組 織，學 校 議 會 和 社 會 人 士 則 贊 成

在 中 學 階 段 以 漸 進 方 式，從 以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改 轉 為 以 英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

（ 四 ） 學 校 中 的 語 文 教 學

3 . 8 本 委 員 會 贊 同 本 港 必 須 培 養 中 英 文 都 擅 長 的 年 青 一 代 的 看

法 。 從 教 育 方 面 來 說 ， 學 生 語 文 程 度 不 足 ， 便 會 妨 礙 學 習 。 從 較 廣 闊

的 經 濟 和 政 治 方 面 來 說 ， 中 文 在 本 港 會 變 得 越 來 越 重 要 而 英 文 則 因 為

是 國 際 工 商 業 通 訊 語 言 的 關 係 而 會 維 持 其 重 要 性 。 本 委 員 會 深 信 ， 香

港 如 要 維 持 在 國 際 財 經 與 工 商 業 的 領 導 中 心 地 位 ， 必 須 實 行 雙 語 制 。



3 . 9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若 要 提 高 學 生 的 語 文 程 度 ， 就 必 須 先 行 改 善 語

文 教 師 的 質 素 。 因 此 ， 本 委 員 會 贊 成 當 局 為 此 目 的 而 業 已 實 行 的 連 串

互 相 配 合 的 工 作 ( 註 七 ) 。 這 些 工 作 包 括 ：

( 1 ) 設 立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以 提 高 語 文 教 學 的 質 素，這 個 學 院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設 立，至 今 已 有 三 百 名 英 文 和 三 百 名 中 文 小 學 教

師 曾 在 學 院 的 複 修 班 受 訓 。 預 算 到 了 一 九 八 六 ──八 七 年

度，每 年 可 以 有 一 千 名 教 師（ 中 英 文 教 師 各 五 百 名 ）受 訓 。

稍 後 時 期 ， 學 院 會 把 課 程 擴 展 至 中 學 語 文 教 師 的 範 圍 。

( 2 ) 增 派 中 學 教 師 擔 任 輔 導 語 文 教 學，以 解 決 學 生 才 能 差 異 的

問 題 。 每 間 標 準 規 模 的 中 學 都 增 加 了 兩 名 學 位 教 師 ， 擔 任

中 英 文 輔 導 教 學 工 作 ；

( 3 ) 修 訂 中 小 學 的 英 語 課 程，使 學 生 有 更 多 機 會 把 英 文 用 作 溝

通 的 工 具 ， 並 確 保 所 學 的 英 文 ， 可 以 應 付 工 作 和 升 學 的 需

要 。 小 一 至 小 三 的 修 訂 課 程 已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實 施 ， 而 其 他

班 級 的 修 訂 課 程 ， 則 會 分 期 實 施 如 下 ──一 九 八 五 年 小 四

至 小 六 ， 一 九 八 六 年 中 一 至 中 二 ， 一 九 八 七 年 中 三 ， 一 九

八 八 年 中 四 至 中 五。新 的 課 本 和 作 業 課 本 以 及 教 師 指 南 都

在 編 製 中 ；

( 4 ) 裝 設 無 線 接 收 感 應 圈，使 中 小 學 生 有 更 多 機 會 收 聽 口 述 英

語 的 教 材 。 一 九 八 四 年 二 月 ， 已 有 八 百 四 十 五 間 中 小 學 設

有 此 種 裝 備 。

                                                

（ 註 七 ） 行 攻 局 在 一 九 八 零 年 六 月 及 八 一 年 四 月 通 過 這 些 措 施 。



( 5 ) 進 行 研 究 工 作，以 識 別 各 中 學 現 行 採 用 的 工 作 辦 法 和 衡 量

這 些 辦 法 的 價 值，又 研 究 教 學 語 言 對 才 能 不 同 學 生 學 習 成

績 的 影 響 ， 評 定 適 宜 接 受 不 同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生 的 比 例 。 部

份 研 究 經 已 完 成 ， 其 他 的 則 預 料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完 成 。

3 . 1 0 本 委 員 會 得 悉 當 局 對 上 述 工 作 中 提 出 的 兩 項 有 關 連 的 建 議 仍

然 正 在 考 慮 。 這 兩 項 建 議 就 是 ：

( 1 ) 在 中 六 開 設 語 文 及 溝 通 課 程 ， 以 增 強 學 生 的 溝 通 技 巧 。 不

過 對 於 是 否 應 開 設 這 項 新 科 目，這 項 新 科 目 是 否 應 列 為 必

修 科，以 及 是 否 應 該 在 這 個 原 本 是 單 一 課 程 設 計 的 科 目 中

包 括 中 英 文 兩 方 面 的 溝 通 技 巧 等 種 種 問 題 ， 尚 未 有 定 論 。

( 2 ) 設 立 中 文 基 金 會 ， 以 出 版 質 素 優 良 的 中 文 教 材 和 一 般 讀

物 ， 以 供 中 小 學 生 及 其 他 人 士 之 用 。 這 個 基 金 會 同 時 亦 推

動 廣 泛 使 用 中 文 和 提 高 中 文 在 社 會 上 的 地 位，並 且 進 行 和

贊 助 研 究 現 代 中 文 使 用 問 題 的 多 項 計 劃 。

3 . 1 1 除 了 上 述 工 作 之 外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應 該 進 一 步 提 高 在 中 學 教 授

中 文 的 質 素。各 委 員 是 根 據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的 報 告 而 提 出 這 個 意 見 的（ 註

八 ） 。 該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教 授 中 文 的 主 要 問 題 ， 除

                                                

（ 註 八 ） 這 個 工 作 小 組 在 一 九 八 零 年 成 立 ， 由 教 育 署 主 持 。 成 員 包 括

各 中 學 ， 各 教 育 學 院 和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的 代 表 。 工 作 目 的 是 找 尋 出

在 中 學 教 授 中 文 科 目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和 問 題 ， 並 且 提 出 解 決 的 方 法 。



了 例 如 社 會 與 經 濟 壓 力 使 學 校 要 重 英 輕 中 等 因 素 外 ， 就 是 中 文 科 的 教

師 的 工 作 量 要 比 其 他 科 目 的 教 師 為 多 。 原 因 是 中 國 語 文 的 課 程 綱 要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經 過 修 訂 後 把 範 圍 擴 大 ， 同 時 又 非 常 著 重 以 聽 和 講 這 兩 方

面 來 學 習 。 結 果 ， 教 師 便 要 採 用 比 以 前 多 許 多 的 輔 助 讀 物 和 訓 練 理 解

力 的 習 作 來 提 高 學 生 讀 和 寫 的 技 巧 。 此 外 ， 雖 然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建 議

中 文 的 節 數 應 由 每 周 五 天 的 四 至 五 節 增 加 至 六 至 七 節 ， 以 配 合 擴 大 了

的 課 程 綱 要 ， 可 是 不 少 學 校 卻 不 採 納 這 個 建 議 。 結 果 ， 不 少 教 師 為 了

要 符 合 每 周 三 十 教 節 的 標 準 而 要 教 四 班 或 以 上 中 國 語 文 ， 同 時 又 要 兼

教 若 干 節 的 中 史，中 國 文 學 或 其 他 科 目。再 加 上 繁 重 非 常 的 改 卷 工 作 ，

這 些 教 師 便 沒 有 甚 麼 時 間 去 參 加 訓 練 課 程 和 研 討 會 ， 使 到 中 國 語 文 教

學 的 質 素 受 到 影 響 。

3 . 1 2 經 過 考 慮 上 述 的 因 素 ， 也 考 慮 過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的 結 論 ， （ 結 論

認 為 一 名 中 文 科 的 教 師 每 周 五 天 的 教 節 總 數 應 為 二 十 六 至 二 十 八 節 而

並 不 是 標 準 的 三 十 節 ， 同 時 又 不 應 教 授 超 過 三 班 的 中 國 語 文 ）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每 所 有 十 八 或 以 班 數 的 中 學 校 都 應 增 加 一 名 學 位 中 文 教 師 。

規 模 較 小 的 中 學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 此 種 學 校 有 二 十 四 所 ） 的 中 文 科

教 學 質 素 也 應 提 高 。 不 過 ， 由 於 這 些 學 校 的 上 課 量 並 不 能 構 成 增 加 教

師 的 理 由 ， 所 以 便 要 研 究 其 他 的 辦 法 來 解 決 問 題 。 本 委 員 會 在 下 一 期

的 工 作 中 會 對 這 件 事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3 . 1 3 本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 當 局 應 招 聘 海 外 英 語 講 師 在 各 教 育 學 院 及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執 教 ， 以 提 高 本 港 英 語 教 師 的 水 準 和 教 授 英 語 的 質 素 。 此

外 ， 各 委 員 發 覺 雖 然 目 前 的 資 助 則 例 准 許 每 間 中 學 聘 用 最 多 可 達 三 名

具 有 經 驗 的 海 外 語 文 教 師 ， 但 只 有 一 小 部 份 學 校 利 用 這 項 規 定 ， 原 因

大 部 份 是 難 以 替 海 外 教 師 解 決 住 屋 的 問 題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這 個 問 題 並 非 不 能 解 決 ， 而 由 英 語 母 語 教 師 教 授 英 文 ，

是 的 確 可 以 收 到 教 育 效 益 的 。 所 以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鼓 勵 中 學 任 用 可 以 在

本 港 招 聘 而 具 有 教 學 資 歷 的 英 語 母 語 人 士 擔 任 英 語 教 師 工 作 。

（ 五 ） 教 學 語 言

3 . 1 4 目 前 幾 乎 可 說 全 港 的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都 用 中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 大 多

數 的 幼 稚 園 中 都 略 為 教 授 英 語 ， 而 小 學 則 把 英 語 作 為 第 二 語 言 或 第 一

外 國 語 言 而 教 授 。 因 為 這 種 情 況 正 符 合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建 議 ， 也 與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見 一 致 ， 所 以 本 委 員 會 並 不 建 議 作 任 何 更 改 。

3 . 1 5 在 中 學 方 面 ， 中 文 科 和 英 文 科 各 以 本 身 語 言 教 授 ， 其 他 科 目 所

採 用 的 教 學 語 言 ， 就 由 個 別 學 校 當 局 本 身 決 定 。 傳 統 上 ， 英 文 學 校 和

中 文 中 學 的 分 別 是 前 者 用 英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而 後 者 用 中 文 。 不 過 ， 隨 著

普 及 初 中 教 育 的 擴 展 和 事 實 上 兩 類 學 校 都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使 用 兩 種 語

言 ， 這 個 傳 統 的 區 分 界 限 已 經 變 得 模 糊 。 這 種 情 形 是 符 合 政 府 政 策 的

基 本 概 念 的 。 政 府 政 策 的 基 本 概 念 便 是 個 別 學 校 當 局 應 自 行 決 定 在 初

中 階 段 採 用 中 文 或 英 文 作 為 某 一 科 目 的 教 學 語 言 。 （ 註 九 ）

                                                

（ 註 九 ） 是 一 九 七 四 年 「 未 來 十 年 香 港 的 中 學 教 育 」 白 皮 書 第 2 . 1 6 至

2 . 1 8 段 ，以 及 一 九 七 八 年「 高 中 及 專 上 教 育 的 發 展 」白 皮 書 第 5 . 2 3 段。



3 . 1 6 在 研 究 中 學 教 學 語 言 的 問 題 的 時 候 ， 本 委 員 會 取 得 多 項 研 究 工

作 的 詳 細 資 料 。 這 些 研 究 工 作 ， 都 是 已 經 完 成 的 。 各 項 研 究 工 作 包 括 ：

( 1 ) 教 育 署 教 育 研 究 處 對 中 學 採 用 的 語 文 及 各 科 教 科 書 以 及

對 官 立 及 資 助 中 學 的 時 間 表 所 進 行 的 綜 合 調 查 ；

( 2 ) 教 育 研 究 處 對 分 別 設 有 中 英 文 部 中 學 的 學 生 進 行 的 試 驗

研 究。這 些 研 究 調 查 了 不 同 教 學 語 言 對 學 生 教 育 成 就 的 影

響 。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英 文 中 學 頂 尖 兒 的 學 生 在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中 的 中 、 英 、 數 三 項 測 驗 中 的 表 現 ， 一 般 來 說 ，

都 比 中 文 中 學 同 等 等 級 的 學 生 較 佳 。

( 3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對 中 英 文 中 學 生 參 加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的 成 績

所 作 的 比 較。這 個 比 較 的 結 果 也 指 出 英 文 中 學 學 生 的 表 現

比 中 文 中 學 同 等 等 級 的 學 生 較 佳 。

3 . 1 7 還 有 其 他 尚 在 進 行 而 多 數 會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完 成 的 研 究 工 作 ， 包

括 ：

( 1 ) 教 育 研 究 處 與 香 港 大 學 合 作 進 行 研 究 不 同 教 學 語 言 對 雙

語 程 度 不 同 的 中 三 學 生 的 影 響 ；

( 2 ) 教 育 研 究 處 與 香 港 大 學 的 另 一 合 作 計 劃，進 行 研 究 以 不 同

語 言 方 式 向 不 同 能 力 的 中 英 文 中 二 學 生 教 授 歷 史 和 科 學

的 影 響 ；



( 3 ) 教 育 研 究 處 與 香 港 大 學 聯 合 舉 辦 的 研 究 工 作，憑 學 生 從 中

一 至 中 三 在 數 學、歷 史 和 科 學 三 科 的 表 現 而 評 估 對 才 能 各

異 的 學 生 可 以 使 用 英 文 的 多 寡 程 度 ；

( 4 ) 教 育 研 究 處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舉 辦 的 研 究 工 作，深 入 比

較 中 文 中 學 學 生 和 英 文 中 學 學 生 在 初 中 階 段 的 成 就，同 時

找 出 上 面 第 3 . 1 6 ( 2 ) 及 ( 3 ) 段 所 述 中 文 中 學 學 生 水 準 較 低

的 成 因 。 最 重 要 的 要 找 出 是 否 歸 因 於 教 學 語 言 ， 或 是 歸 因

於 例 如 學 生 的 社 會 和 文 化 背 景 等 因 素，或 是 由 於 學 校 設 備

不 同 ， 或 是 因 為 教 學 的 質 素 或 是 這 幾 種 因 素 都 有 關 係 。

3 . 1 8 上 述 研 究 工 作 的 結 果 ， 會 使 大 家 對 於 不 同 教 學 語 言 對 學 生 產 生

的 影 響 認 識 較 深 。 很 多 人 都 相 信 兩 件 事 ： 第 一 是 如 果 其 他 的 條 件 相 同

的 話 ， 採 用 母 語 教 學 ， 一 般 都 會 使 教 和 學 兩 方 面 得 到 較 好 的 成 績 ， 而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亦 贊 同 這 個 說 法 。 第 二 是 採 用 母 語 教 學 後 會 因 學 生 減

少 接 觸 英 語 而 使 他 們 的 英 語 水 準 下 降 。 本 委 員 會 在 假 設 上 述 研 究 工 作

能 證 實 這 兩 項 意 見 的 情 形 下 ， 建 議 當 局 應 該 鼓 勵 個 別 學 校 採 用 中 文 作

為 教 學 語 言 。 這 項 工 作 ， 不 應 以 硬 性 規 定 來 進 行 而 應 以 優 待 採 用 中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的 政 策 來 進 行 。

3 . 1 9 本 委 員 會 更 建 議 當 局 對 以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 使 這 些 學 校 可 以 加 強 教 授 英 語 的 工 作 ， 從 而 避 免 因 為 減 少 使 用 英

語 而 使 學 生 的 英 語 程 度 下 降 。 當 局 對 一 所 規 模 標 準 而 又 除 了 英 語 科 外

各 科 都 採 用 中 文 教 學 的 中 學 ， 應 該 提 供 最 高 額 的 協 助 ， 包 括 ：



( 1 ) 增 加 兩 名 額 外 的 英 語 教 師，使 中 一 和 中 二 兩 級 的 英 語 課 可

以 由 較 少 人 數 上 課 ， 這 樣 便 收 效 較 大 ， 兩 名 額 外 教 師 中 或

許 其 中 一 名 應 是 學 位 教 師 ， 而 另 外 一 名 則 是 非 學 位 教 師 ；

( 2 ) 增 設 可 以 移 動 的 間 格 裝 置 ， 用 以 在 分 班 時 隔 開 班 房 ；

( 3 ) 在 可 以 增 加 一 名 或 更 多 名 英 語 教 師 的 學 校 中 增 設 第 二 套

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

( 4 ) 發 出 一 次 過 的 圖 書 館 津 貼 以 供 增 購 英 語 讀 物 及 其 他 教

具 。

3 . 2 0 至 於 其 他 的 中 學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應 按 其 使 用 中 文 教 學 程 度 而 決

定 可 得 的 額 外 資 源 種 類 及 數 量 。

3 . 2 1 本 委 員 會 又 建 議 ， 政 府 除 應 向 各 校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之 外 亦 應 ：

( 1 ) 提 供 一 套 全 面 而 清 楚 的 指 引，以 協 助 個 別 中 學 決 定 採 用 何

種 教 學 語 言。指 引 所 載 的 各 種 資 料 中 可 以 包 括 可 供 列 舉 的

語 言 範 例 ， 以 及 怎 樣 根 據 個 別 情 況 而 從 班 級 方 面 ， 從 學 生

類 別 方 面，從 科 目 方 面 或 從 綜 合 各 種 辦 法 方 面 把 中 文 教 學

轉 為 英 文 教 學 ；

( 2 ) 向 各 中 學 提 供 所 收 中 一 新 生 英 語 程 度 的 資 料，以 協 助 這 些

學 校 將 學 生 分 組 。



( 3 ) 修 訂 師 範 生 和 在 職 教 師 的 師 訓 課 程，以 應 更 廣 泛 使 用 中 文

教 學 的 需 要 ；

( 4 ) 編 纂 中 學 課 程 各 科 的 中 英 文 專 門 名 詞 手 冊，並 分 派 給 中 學

教 師 使 用 ；

( 5 ) 重 新 編 訂 中 文 和 英 文 科 的 課 程 綱 要，安 排 出 版 中 英 文 版 本

的 教 科 書，使 到 無 論 以 中 或 英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都 有 此

種 教 科 書 可 用 。 中 英 對 照 的 教 科 書 雖 然 較 昂 貴 ， 但 仍 不 可

抹 煞 其 價 值 。 當 局 應 檢 討 目 前 的 教 科 書 津 貼 計 劃 ， 並 且 如

有 需 要 就 要 加 以 調 整 。

( 6 ) 鼓 勵 不 在 學 校 名 稱 加 上 中 文 或 英 文 學 校 稱 號，從 而 廢 除 中

英 文 學 校 間 的 區 別 。

3 . 2 2 本 委 員 會 一 方 面 建 議 個 別 學 校 在 政 府 發 出 的 全 面 而 清 楚 的 指

引 協 助 之 下 和 根 據 有 適 當 教 材 可 用 的 原 則 之 下 繼 續 自 行 決 定 採 用 何 種

教 學 語 言 ， 而 另 一 方 面 卻 並 非 不 知 道 贊 成 政 府 指 定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論 點 非 常 有 理 。 但 因 為 各 委 員 認 為 教 育 應 按 學 生 不 同 的 需 要 與 才 能 而

給 予 最 大 可 能 的 發 展 ， 所 以 便 反 對 強 制 的 方 法 。 譬 如 來 說 ， 如 果 強 制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話 ， 部 份 英 語 教 學 頗 為 成 功 學 校 的 學 生 便 失 去 以 英

語 媒 介 來 學 習 的 機 會 。

3 . 2 3 有 些 人 認 為 除 非 強 制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 否 則 家 長 方 面 的 壓 力 會

使 所 有 學 校 都 採 用 英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 這 個 論 點 卻 忽 視 了 一 項 事 實 ， 這

個 事 實 就 是 ， 目 前 的 中 英 文 中 學 ， 都 因 為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而 在 不 同 的 程

度 上 中 英 文 並 用 。 本 委 員 會 相 信 ， 按 照 上 述 第 3 . 2 1 ( 6 ) 段 的 建 議 而 把

目 前 已 大 部 份 不 存 在 的 中 英 文 中 學 的 區 別 廢 除 ， 可 以 增 加 中 文 學 校 學

生 的 家 長 對 子 弟 不 會 受 不 利 影 響 的 信 心 。



3 . 2 4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有 關 當 局 進 一 步 考 慮 廢 除 在 本 港 中 學 會 考 證 書

中 指 明 答 卷 所 用 的 語 言 。 各 委 員 認 為 在 原 則 上 ， 專 上 學 院 與 僱 主 較 宜

以 學 生 的 語 文 科 目 成 績 來 評 估 其 語 文 水 準 ， 而 並 非 根 據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應 考 語 文 以 外 的 科 目 來 評 估 。

3 . 2 5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上 述 第 3 . 1 9 至 3 . 2 4 段 內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措 施 ， 是

把 學 校 水 準 「 拉 平 」 的 工 作 的 主 要 部 份 ， 足 以 把 採 用 不 同 教 學 語 言 學

校 之 間 所 顯 露 的 水 準 差 異 之 處 「 拉 平 」 。

3 . 2 6 本 委 員 會 重 申 ， 他 日 上 述 第 3 . 1 7 段 所 指 的 研 究 工 作 達 至 成 果

後 ， 本 章 內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便 可 能 需 要 略 為 修 訂 。

（ 六 ） 普 通 話

3 . 2 7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建 議 ， 各 中 學 應 可 繼 續 自 由 選 擇 把 普 通 話 列 入

課 程 內 或 以 公 帑 把 學 習 普 通 話 作 為 課 外 活 動 推 行 ， 本 委 員 會 得 悉 教 育

署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九 月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 在 二 十 間 小 學 試 行 教 授 普 通 話 ，

並 且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把 計 劃 推 廣 至 在 二 十 間 中 學 之 中 一 班 實 行 。 此

外 ， 約 有 六 十 八 間 其 他 中 小 學 把 學 習 普 通 話 當 為 一 個 科 目 ， 四 間 大 規

模 的 學 校 以 普 通 話 為 教 學 語 言 ， 七 十 八 間 其 他 學 校 以 學 習 普 通 話 為 課

外 活 動 。 迄 今 為 止 ， 教 育 署 試 驗 計 劃 的 成 績 令 人 鼓 舞 。 學 生 熱 衷 學 習

而 特 別 為 本 港 學 校 編 纂 的 教 材 亦 證 明 非 常 適 合 。 不 過 ， 在 找 尋 更 多 合

格 教 授 普 通 話 師 資 方 面 ， 就 遭 遇 到 實 際 上 的 困 難 。



3 . 2 8 香 港 現 在 正 進 入 一 個 新 的 年 代 ， 而 普 通 話 的 應 用 ， 將 更 為 廣

泛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當 局 應 鼓 勵 更 多 學 校 以 課 程 科 目 或 課 外 活 動 方 式 教

授 普 通 話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曾 提 議 以 公 帑 進 行 這 項 工 作 ， 本 委 員 會 贊

同 此 議 ， 將 會 研 究 這 項 工 作 的 財 政 負 擔 。 各 委 員 認 為 合 格 師 資 不 足 的

問 題 可 以 在 師 範 及 增 加 在 職 訓 練 方 面 解 決 。

（ 七 ） 建 議 撮 述

3 . 2 9 總 括 而 言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如 下 ：

( 1 ) 每 所 有 十 八 或 更 多 數 目 班 級 的 中 學 增 添 一 名 學 位 中 文 教

師 ， 以 提 高 中 文 科 教 學 的 質 素 （ 第 3 . 1 2 段 ） ；

( 2 ) 招 聘 海 外 英 語 講 師 在 各 教 育 學 院 及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任 教（ 第

3 . 1 3 段 ） ；

( 3 ) 鼓 勵 中 學 任 用 可 在 本 港 招 聘 而 又 具 教 學 資 格 的 英 語 母 語

人 士 教 授 英 語 （ 第 3 . 1 3 段 ） ；

( 4 ) 鼓 勵 個 別 中 學 採 取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 第 3 . 1 8 段 ） ；

( 5 ) 向 以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以 加 強 其 教 授

英 語 工 作，從 而 避 免 因 學 生 減 少 接 觸 英 語 而 令 英 語 程 度 下

降 （ 第 3 . 1 9 及 3 . 2 0 段 ） ；

( 6 ) 提 供 一 套 全 面 而 清 楚 的 指 引，以 協 助 個 別 中 學 決 定 採 用 何

種 教 學 語 言 （ 第 3 . 2 1 　 ( 1 ) 段 ） ；



( 7 ) 向 各 中 學 提 供 所 收 中 一 新 生 英 語 程 度 的 資 料，以 協 助 各 校

將 學 生 分 組 （ 第 3 . 2 1 　 ( 2 ) 段 ） ；

( 8 ) 修 訂 師 範 生 和 在 職 教 師 的 訓 練 課 程，以 應 更 廣 泛 使 用 中 文

教 學 的 需 要 （ 第 3 . 2 1 　 ( 3 ) 段 ） ；

( 9 ) 編 纂 中 學 課 程 各 科 目 的 中 英 文 專 門 名 詞 手 冊，並 分 派 給 中

學 教 師 使 用 （ 第 3 . 2 1 　 ( 4 ) 段 ） ；

( 1 0 ) 重 新 編 訂 中 文 和 英 文 科 的 課 程 綱 要，出 版 中 英 文 版 本 的 教

科 書，使 到 無 論 以 中 或 英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都 有 此 種 教

科 書 可 用 （ 第 3 . 2 1 　 ( 5 ) 段 ） ；

( 1 1 ) 鼓 勵 不 在 學 校 名 稱 加 上 中 文 或 英 文 學 校 的 稱 號，從 而 廢 除

中 英 文 學 校 的 區 別 （ 第 3 . 2 1 　 ( 6 ) 段 ） ；

( 1 2 ) 有 關 當 局 應 進 一 步 考 慮 廢 除 在 本 港 中 學 會 考 證 書 中 指 明

答 卷 所 用 的 語 言 （ 第 3 . 2 4 段 ） ；

( 1 3 ) 鼓 勵 更 多 學 校 以 課 程 科 目 或 課 外 活 動 方 式 教 授 普 通 話（ 第

3 . 2 8 段 ） ；

（ 八 ） 財 政 負 擔

3 . 3 0 本 章 內 所 提 出 有 關 語 言 方 面 建 議 的 財 政 需 求 預 計 如 下 ：



語 文 建 議 方 面 的 預 計 財 政 需 求

（ 百 萬 元 ）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 A) 非經常費用 7. 9 8. 1 0. 2 0. 9 0. 1

( B) 經常費用 28. 2 77. 4 98. 2 99. 0 102. 9 105. 6 106. 0

                                   

總計 7. 9 36. 3 77. 4 98. 4 99. 9 103. 0 105. 6 106. 0

                                   

附 註 ： ( 1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以 財 政 年 度（ 即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假 定 各 語 文 建 議 最 早 的 實 行 日 期 為 一 九 八 八 年 九

月 。

( 3 ) 假 定 在 現 有 的 學 校 及 將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九 月 開 辦 的

經 批 准 興 建 的 學 校 中 ， 有 2 5 8 間 ( 8 0 %) 會 採 用 中 文

為 授 課 語 言 ， 其 中 半 數 會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採 用 ， 其 餘

則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採 用 。

( 4 ) 假 定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九 月 後 竣 工 的 2 4 間 （ 第 五 至 六

期 ） 學 校 全 部 均 採 用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

( 5 ) 各 語 文 建 議 的 全 部 費 用 要 待 一 九 九 四 ／ 九 五 年 的

財 政 年 度 方 會 達 至，即 在 建 議 於 第 五 至 六 期 工 程 中

興 建 的 所 有 新 中 學 竣 工 後 。



第 四 章

師 資 培 訓 與 教 師 組 織

（ 一 ）  引 言

4 . 1 香 港 的 教 育 質 素 端 視 乎 是 否 有 足 夠 數 目 及 質 素 良 好 的 教 師 而

定 。 本 章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 主 要 集 中 於 非 學 位 教 師 的 師 資 培 訓（ 註 十 ）。

在 本 章 內 ， 本 委 員 會 首 先 概 述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並 分 析 社 會 人

士 的 評 論 。 隨 著 便 審 察 現 時 師 資 的 培 訓 情 況 及 提 議 改 良 教 師 質 素 及 培

訓 更 多 教 師 的 方 法 。 最 後 ， 本 委 員 會 將 研 究 是 否 需 要 設 立 香 港 教 師 組

織 。

（ 二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註 十 一 ）

4 . 2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認 為 師 資 培 訓 是 未 來 政 策 中 最 舉 足 輕 重 的 一

環 。 顧 問 團 指 出 現 時 為 數 甚 多 教 師 從 未 接 受 訓 練 ， 或 訓 練 不 足 ， 而 若

干 種 教 育 則 因 為 進 一 步 擴 展 而 需 要 更 多 及 更 好 的 教 師 。 因 此 在 師 資 訓

練 方 面 ， 必 須 加 強 質 量 。 顧 問 團 亦 研 究 過 各 教 育 學 院 現 時 的 結 構 ， 並

探 討 採 用 其 他 結 構 組 織 模 式 的 可 能 性 。

                                                

（ 註 十 ） 學 位 教 師 的 訓 練 將 列 入 本 委 員 會 下 一 期 工 作 範 圍 內 。

（ 註 十 一 ）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見 其 報 告 書 第 三 部 第 八 章 “ 教 師 組 織 ” 一 章

內 。



4 . 3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又 認 為 應 鼓 勵 教 師 作 緊 密 聯 繫 ， 培 養 共 同 專 業

身 份 的 意 識 ， 並 提 議 設 立 香 港 教 師 組 織 ， 使 所 有 從 事 教 育 的 專 業 人 士

加 入 這 個 組 織 ， 而 有 志 從 事 教 學 的 人 士 亦 須 在 這 個 組 織 註 冊 為 教 師 ，

從 而 達 致 上 述 目 的 。 各 類 院 校 （ 由 幼 稚 園 至 中 七 的 政 府 、 津 貼 及 私 立

學 校 ） 可 通 過 該 組 織 聘 請 教 師 ， 而 教 育 專 業 人 士 的 基 本 薪 金 及 工 作 條

件 等 亦 由 該 組 織 釐 定 。

（ 三 ）  社 會 人 士 的 評 論

4 . 4 總 括 而 言 ，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見 都 認 為 需 要 更 多 及 較 好 的 教 師 。 他

們 亦 贊 成 教 師 更 多 參 與 校 內 事 務 。 但 對 於 設 立 香 港 教 師 組 織 一 議 ， 則

未 能 達 成 一 致 意 見 。 雖 然 他 們 一 致 支 持 需 要 加 強 專 業 意 識 及 使 教 師 能

夠 發 揮 更 大 的 作 用 ， 但 對 於 依 照 顧 問 團 所 提 方 式 去 設 立 香 港 教 師 組 織

以 達 致 目 的 一 事 ， 部 份 人 士 不 表 同 意 。

（ 四 ）  師 資 培 訓

4 . 5 目 前 ， 教 育 署 透 過 三 間 普 通 教 育 學 院 ──羅 富 國 、 葛 量 洪 及 柏

立 基 ──及 香 港 工 商 師 範 學 院 去 培 訓 非 學 位 教 師 ， 這 些 學 院 的 課 程 包

括 ：

( 1 ) 為 非 學 位 學 生 提 供 職 前 訓 練 ， 使 成 為 小 學 、 初 中 、 工 業 學

院 、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及 職 業 訓 練 中 心 的 具 資 格 教 師 ； 及



( 2 ) 為 沒 有 足 夠 資 格 的 教 師 及 有 足 夠 資 格 的 教 師 提 供 在 職 訓

練 ， 使 前 者 獲 得 教 學 資 格 ， 而 後 者 可 提 高 專 業 才 能 ， 包 括

為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及 特 殊 班 的 教 師 提 供 進 一 步 的 訓 練 。

4 . 6 此 外 ， 教 育 署 又 透 過 轄 下 的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為 在 職 的 語 文 教 師 提

供 語 文 複 修 訓 練 ， 及 透 過 該 署 的 輔 導 視 學 處 為 教 師 提 供 不 同 程 度 的 在

職 訓 練 課 程 ， 藉 以 加 強 他 們 的 專 業 水 平 ， 和 使 到 他 們 能 吸 取 最 新 的 教

學 技 巧 知 識 。 該 署 更 透 過 訓 練 組 為 本 港 各 校 校 長 及 有 機 會 成 為 校 長 人

士 提 供 學 校 行 政 課 程 。

4 . 7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提 意 見 中 ， 有 一 點 是 必 須 提 高 師 資 培 訓 的 質

素 。 在 這 方 面 ， 本 委 員 會 得 悉 近 年 來 當 局 已 採 取 若 干 措 施 去 改 良 教 師

訓 練 課 程 的 性 質 及 精 密 性 ， 包 括 ：

( 1 ) 加 長 部 份 課 程 的 時 間 ；

( 2 ) 修 訂 全 部 課 程 的 結 構 ， 使 活 動 層 面 更 廣 ， 及 使 受 訓 教 師 更

深 入 了 解 所 學 習 的 學 科 ， 尤 其 是 本 身 選 擇 教 授 的 學 科 ； 及

( 3 ) 為 中 、 小 學 教 師 提 供 系 統 性 的 複 修 ， 使 在 職 教 師 吸 取 最 新

的 教 學 方 法 及 推 廣 課 程 發 展 新 概 念 的 知 識 。

4 . 8 本 委 員 會 亦 得 悉 當 局 已 實 施 顧 問 團 所 提 出 的 若 干 項 建 議 ， 包

括 ：



( 1 ) 就 所 需 的 各 類 教 育 人 材 ， 制 訂 明 確 的 「 轉 動 」 計 劃 ， 立 下

能 力 所 及 的 一 定 目 標。雖 然 這 項 計 劃 已 進 行 了 一 段 時 間 ，

但 經 過 對 教 師 人 數 進 行 詳 細 調 查 後 ， 曾 將 該 計 劃 修 訂 ；

( 2 ) 提 供 所 有 教 師 都 可 參 加 的 在 職 訓 練 的 資 料 ；

( 3 ) 更 多 在 職 教 師 參 與 師 資 培 訓 工 作。他 們 不 但 視 察 實 習 教 師

的 工 作 ， 並 在 訓 練 課 程 內 客 串 講 師 ， 又 協 助 找 出 在 職 及 職

前 訓 練 的 各 類 需 求 ， 及 釐 定 解 決 這 些 需 求 的 方 法 ；

( 4 ) 擴 闊 甄 選 範 圍 ， 以 便 可 從 政 府 或 外 界 招 聘 教 育 學 院 的 講

師 ； 及

( 5 ) 教 育 學 院 與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進 行 緊 密 聯 絡，提 高 教 育 學 院 學

生 的 語 文 水 準 。

4 . 9 此 外 ， 本 委 員 會 亦 獲 悉 各 教 育 學 院 近 年 來 成 立 了 一 個 學 院 聯 合

委 員 會 ， 以 統 籌 分 配 教 學 實 習 ， 並 將 於 短 期 內 舉 辦 研 討 會 ， 與 各 校 校

長 商 討 後 者 如 何 協 助 教 育 學 院 的 訓 練 工 作 及 初 執 教 鞭 教 師 的 入 職 等 事

項 。 教 育 學 院 及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亦 為 現 在 或 日 後 有 教 師 參 加 複 修 課 程 的

各 校 校 長 舉 辦 研 討 會 ， 使 各 校 長 能 令 該 等 教 師 有 充 份 機 會 去 發 揮 本 身

知 識 ， 並 將 之 介 紹 給 校 內 其 他 教 師 。

4 . 1 0 除 了 上 述 工 作 外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當 局 還 有 很 多 工 作 要 做 ， 因 為

現 在 官 立 及 資 助 學 校 有 1 , 5 0 0 名 未 經 訓 練 的 非 學 位 教 師 ， 而 私 立 學 校

則 有 3 , 4 3 4 名 未 經 訓 練 的 非 學 位 教 師 ， 此 外 更 有 4 , 5 0 8



名 幼 稚 園 教 師 等 待 接 受 訓 練，及 2 9 , 3 6 0 名 學 位 或 非 學 位 在 職 教 師 需 要

接 受 複 修 訓 練 （ 註 十 二 ） 。 為 著 應 付 上 述 及 其 他 經 已 批 准 的 工 作 ， 各

教 育 學 院 在 未 來 數 年 內 將 需 大 量 增 加 學 生 人 數 。

4 . 1 1 各 教 育 學 院 為 實 現 計 劃 中 的 擴 展 ， 要 把 不 少 的 工 作 放 在 租 來 、

改 裝 或 借 用 的 地 方 進 行 。 雖 然 短 期 內 這 不 失 為 一 個 解 決 問 題 的 實 際 方

法 ， 但 決 非 解 決 教 育 學 院 校 舍 問 題 的 長 遠 之 計 。 因 此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設 立 一 所 新 的 教 育 學 院 ， 去 加 強 師 資 培 訓 的 質 量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該 學

院 可 以 ：

( 1 ) 將 現 時 在 臨 時 地 方 開 辦 的 香 港 工 商 師 範 學 院 併 入 該 學 院

內 ， 並 特 別 裝 置 專 門 設 施 ， 作 訓 練 工 業 教 師 之 用 ；

( 2 ) 使 三 間 普 通 教 育 學 院 毋 須 租 用 或 借 用 校 舍 ；

( 3 ) 使 每 間 教 育 學 院 能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將 師 範 教 育 課 程 專 門

化 ；

( 4 ) 將 中 、 小 學 的 師 資 培 訓 課 程 分 開 ， 從 而 提 高 教 育 學 院 畢 業

生 的 水 準 ， 及 改 良 學 校 的 教 學 質 素 ；

( 5 ) 應 付 進 一 步 擴 展 的 需 求 ， 因 為 如 果 當 局 接 納 前 兩 章 的 建

議 ， 則 中 學 教 育 及 語 文 教 育 都 會 作 進 一 步 擴 展 ； 及

( 6 ) 如 果 當 局 決 定 擴 展 幼 稚 園 師 資 訓 練 的 話，則 可 使 訓 練 課 程

依 決 定 而 舉 行 。 （ 註 十 三 ）

                                                

（ 註 十 二 ） 引 用 的 數 字 顯 示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份 的 情 況 。

（ 註 十 三 ） 短 期 內 在 政 府 內 部 成 立 的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將 作 出 建 議 ， 就 應

否 為 幼 稚 園 教 師 及 幼 兒 中 心 工 作 人 員 特 設 一 間 訓 練 學 院 或 繼 續 為 該 兩

種 人 員 分 別 進 行 訓 練 事 宜 ， 提 出 意 見 。



4 . 1 2 至 於 教 育 學 院 的 結 構 組 織 ， 本 委 員 會 雖 然 不 會 摒 除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採 用 其 他 組 織 模 式 的 建 議 ， 例 如 將 各 學 院 合 併 為 一 間 規 模 宏 大 的

教 育 院 校 ， 或 併 入 附 屬 於 現 存 或 新 成 立 的 專 上 教 育 院 校 或 作 聯 邦 式 的

聯 繫 ， 但 組 織 上 如 作 任 何 轉 變 ， 都 會 帶 來 深 遠 及 多 方 面 的 影 響 ， 因 此

必 須 徹 底 審 慎 考 慮 。 本 委 員 會 有 意 待 至 下 一 期 工 作 才 研 究 這 問 題 。

4 . 1 3 上 文 4 . 1 1 （ 4 ） 段 將 中 、 小 學 的 師 資 培 訓 課 程 分 開 的 建 議 ， 有

助 於 改 良 小 學 的 教 學 質 素 。 本 委 員 會 知 道 現 有 人 建 議 開 辦 小 學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以 促 進 小 學 教 師 的 領 導 才 能 。 本 委 員 會 贊 成 這 項 建 議 並

提 議 早 日 實 施 。 這 項 建 議 與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吻 合 ， 並 獲 得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的 支 持 ， 對 於 改 良 和 增 強 小 學 師 範 教

育 ， 及 提 高 小 學 教 職 員 的 地 位 ， 有 很 大 的 作 用 。

4 . 1 4 本 委 員 會 知 道 實 行 這 項 建 議 需 要 額 外 的 財 政 資 源 ， 並 會 對 小 學

教 師 的 職 級 結 構 及 薪 級 有 影 響 。 有 鑑 於 此 ， 本 委 員 會 相 信 適 當 的 方 法

是 好 像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所 提 議 一 樣 ， 開 始 時 要 有 節 制 ， 最 多 只 可 容 許 三

十 名 資 深 能 幹 的 小 學 校 長 及 教 師 參 加 ， 雖 然 日 後 會 按 實 際 經 驗 及 需 要

去 檢 討 擴 大 人 數 的 可 能 性 。 同 時 ， 本 委 員 會 亦 認 為 需 要 發 展 其 他 教 育

的 學 位 課 程 ， 例 如 在 一 間 專 上 學 院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及 中 學 教 育 的 學 位 課

程 。

4 . 1 5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關 注 教 師 與 校 外 的 世 界 隔 離 ， 因 而 建 議 教 師 應

有 機 會 吸 取 教 學 以 外 的 其 他 經 驗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隔 離 」 一 詞 ， 似 言

過 其 實 。 因 此 本 委 員 會 對 顧 問 團 的 建 議 ， 認 為 既 不 需 要 亦 不 可 行 。



4 . 1 6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應 鼓 勵 教 授 工 藝 及 工 業 學 科 的 教 師 追 上 科 技 的

最 新 發 展 。 事 實 上 ， 香 港 現 已 循 這 個 方 向 去 做 ， 當 局 派 送 工 業 學 院 及

訓 練 中 心 的 教 師 往 本 港 或 海 外 的 工 業 機 構 實 習 ， 及 不 斷 修 改 工 業 訓 練

計 劃 的 課 程 ， 使 之 追 上 時 代 ， 而 工 業 界 人 士 及 專 業 團 體 亦 有 參 與 工 業

及 職 業 訓 練 的 發 展 。

4 . 1 7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建 議 應 優 先 取 錄 年 齡 較 長 而 在 教 學 以 外 還 有

其 他 工 作 經 驗 的 申 請 人 修 讀 師 範 課 程 。 本 委 員 會 發 覺 本 港 現 時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已 這 樣 做 ， 並 建 議 不 但 應 繼 續 下 去 ， 更 須 盡 可 能 予 以 擴 展 。

4 . 1 8 教 師 的 質 素 亦 受 專 業 滿 足 感 及 職 業 責 任 感 所 影 響 。 有 鑑 於 此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認 為 應 有 更 多 機 會 在 課 室 講 課 的 教 師 去 積 極 參 與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 本 委 會 同 意 此 點 ， 並 且 樂 於 見 到 課 程 發 展 現 已 有 頗 大 程 度

由 教 師 參 與 ， 而 參 與 途 徑 計 有 ：

( 1 ) 借 調 往 教 育 署 從 事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一 至 兩 年 ；

( 2 ) 加 入 教 育 署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為 成 員，就 不 同 程 度 的 課 程 發

展 提 出 意 見 ； 計 劃 及 擬 定 建 議 課 程 綱 要 ； 及 確 使 課 本 與 其

他 有 關 教 材 適 合 本 港 的 課 程 綱 要 ；

( 3 ) 就 教 學 經 驗 對 新 訂 或 修 改 後 的 課 程 綱 要 提 出 評 論 ； 及

( 4 ) 加 入 香 港 考 試 局 為 成 員，對 與 學 校 課 程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本 港

公 開 試 的 發 展 ， 提 出 意 見 。



4 . 1 9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應 繼 續 致 力 於 上 述 工 作 並 須 倍 加 留 意 中 學 課 程

的 發 展 。 本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將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進 一 步 由 中 央 分 放 出 去 ， 使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獲 得 更 大 的 自 主 權 ， 並 逐 漸 將 活 動 方 針 改 為 支 持 以 學

校 為 中 心 的 課 程 發 展 。 但 這 樣 的 進 展 必 須 由 教 師 協 助 ， 積 極 將 課 程 教

材 適 應 學 生 的 特 別 需 求 。

4 . 2 0 本 委 員 會 又 建 議 各 校 應 鼓 勵 教 師 更 多 參 與 決 策 ， 最 初 限 於 專 業

事 項 方 面 （ 例 如 學 校 組 織 、 評 核 制 度 ， 計 劃 學 校 活 動 等 等 ） ， 然 後 逐

漸 伸 展 至 一 般 行 政 工 作 。

4 . 2 1 為 使 各 校 獲 得 更 大 自 由 及 靈 活 性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當 局 考 慮 簡 化

資 助 則 例 。

4 . 2 2 除 了 參 與 課 程 發 展 及 校 務 外 ， 教 師 的 專 業 滿 足 感 及 職 業 責 任 感

亦 與 聘 用 條 件 及 感 到 本 身 參 與 整 體 教 育 制 度 的 發 展 很 有 關 係 。 在 這 方

面 ， 本 委 員 會 已 注 意 到 已 有 很 多 教 師 會 及 小 組 關 注 教 師 的 服 務 條 件 和

教 育 事 項 ， 而 且 已 有 一 定 程 序 供 這 些 團 體 傳 遞 意 見 和 供 政 府 就 有 關 事

項 諮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

4 . 2 3 除 了 教 師 會 外 ， 尚 有 由 校 長 代 表 出 席 的 學 校 議 會 及 委 員 會 。 上

述 人 士 有 時 晤 見 教 育 署 署 長 ， 對 於 改 變 教 育 政 策 及 聘 用 條 件 而 影 響 及

其 學 校 的 建 議 ， 接 受 專 題 和 正 式 的 諮 詢 。 此 外 ， 教 育 署 又 設 立 教 師 諮

議 制 度 ， 直 接 與 教 師 保 持 聯 絡 ， 聽 取 他 們 對 各 方 面 事 項 的 意 見 。



4 . 2 4 本 委 員 會 研 究 所 有 事 實 後 ， 認 為 雖 然 目 前 並 無 統 一 的 溝 通 及 諮

議 途 徑 ， 但 現 有 途 徑 很 有 功 效 。 透 過 這 些 途 徑 ， 教 師 對 服 務 條 件 及 學

校 的 教 育 情 況 ， 都 獲 得 一 一 反 映 。

（ 五 ）  香 港 教 師 組 織

4 . 2 5 香 港 的 教 師 受 兩 方 面 管 制 ：

( 1 ) 法 定 條 文 對 教 師 的 規 定 ， 特 別 是 規 定 除 檢 定 （ 即 具 資 格 ）

或 准 用 （ 即 未 具 資 格 但 獲 准 在 某 間 學 校 任 教 某 些 學 科 ） 教

師 外 ， 其 他 人 士 不 得 在 學 校 執 教 ； 及

( 2 ) 政 府 規 例 及 資 助 則 例 對 官 立 學 校 及 資 助 學 校 的 教 師 的 資

格 及 服 務 條 件 的 規 定 。

4 . 2 6 檢 定 及 准 用 制 度 確 保 教 師 的 資 格 受 嚴 格 管 制 。 但 由 於 具 足 夠 資

格 的 教 師 不 足 ， 故 當 局 接 納 具 有 不 同 專 業 教 學 能 力 的 人 士 為 教 師 ， 所

以 目 前 教 育 制 度 內 便 存 有 檢 定 及 准 用 教 師 。 現 今 教 師 的 專 業 資 格 不

一 ， 從 薪 酬 及 服 務 條 件 的 參 差 已 可 看 出 這 種 情 況 。

4 . 2 7 當 局 對 官 立 及 資 助 學 校 直 接 或 透 過 資 助 則 例 施 行 嚴 格 中 央 管

制 ， 使 到 教 師 的 各 種 專 業 資 格 非 常 接 近 。 在 該 兩 類 學 校 執 教 的 教 師 薪

酬 相 等 ， 雖 然 兩 者 在 「 附 帶 利 益 」 方 面 稍 有 差 異 ， 特 別 是 在 退 休 福 利

方 面 ， 官 立 學 校 的 教 師 享 有 長 俸 ， 而 資 助 學 校 的 則 領 取 公 積 金 ； 在 醫

療 、 住 屋 及 教 育 資 助 方 面 ， 官 立 學 校 的 教 師 均 享 有 利 益 ， 但 資 助 學 校

的 教 師 則 並 無 這 些 福 利 。



4 . 2 8 真 正 差 距 存 在 於 官 立 ／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與 私 立 學 校 教 師 之 間 ， 部

分 原 因 是 若 干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僱 用 沒 有 足 夠 資 格 的 教 師 ， 及 給 與 較 低 薪

酬 ， 同 時 亦 因 為 即 使 各 私 立 學 校 願 意 及 有 足 夠 財 力 去 聘 用 合 資 格 的 教

師 ， 但 由 於 沒 有 足 夠 數 目 的 合 格 教 師 去 供 各 校 聘 請 ， 所 以 便 有 差 別 存

在 。 還 有 另 一 原 因 是 私 立 學 校 的 設 施 一 般 較 差 。

4 . 2 9 鑑 於 目 前 情 況 ， 本 委 員 會 並 不 贊 成 按 照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建 議

的 辦 法 而 成 立 一 教 師 組 織 ， 去 管 制 教 師 的 資 格 及 決 定 教 師 的 工 作 條

件 ， 因 為 前 一 項 工 作 目 前 已 有 教 育 署 負 責 ， 而 後 一 項 則 已 由 官 立 ／ 資

助 學 校 的 教 師 透 過 職 工 會 活 動 ， 去 左 右 他 們 的 聘 用 條 件 。

4 . 3 0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建 議 的 教 師 組 織 ， 實 不 能 解 決 教 師 在 資 格 及

服 務 條 件 方 面 存 在 著 差 距 的 問 題 。 雖 然 ， 耗 用 大 筆 款 項 可 將 私 立 學 校

與 官 立 ／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的 服 務 條 件 差 距 消 除 或 達 致 幾 乎 相 等 ， 但 只 要

具 資 格 教 師 仍 舊 短 缺 ， 師 資 培 訓 的 差 距 問 題 就 會 繼 續 存 在 。 此 外 ， 由

於 私 立 學 校 的 一 般 設 施 較 差 ， 在 這 方 面 而 引 起 的 差 距 也 會 繼 續 出 現 。

4 . 3 1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如 要 拉 近 全 港 教 師 的 專 業 資 格 及 服 務 條 件 ， 應 不

斷 增 加 接 受 政 府 完 全 資 助 的 學 校 ， 去 滿 足 學 生 對 官 立 及 資 助 學 校 的 需

求 。 這 樣 一 來 本 港 的 教 育 便 可 透 過 資 助 則 例 達 到 劃 一 標 準 ， 而 同 時 亦

可 使 個 別 學 校 自 由 發 展 本 身 的 風 格 及 傳 統 。 這 個 制 度 還 可 容 許 為 數 不

多 的 私 立 學 校 ， 在 高 水 準 辦 學 情 況 下 ， 繼 續 存 在 。



4 . 3 2 雖 然 本 委 員 會 不 贊 成 依 照 顧 問 團 所 建 議 的 辦 法 ， 設 立 香 港 教 師

組 織 ， 但 卻 建 議 透 過 教 育 署 的 統 籌 ， 去 鼓 勵 教 師 、 校 長 、 校 董 會 及 辦

學 機 構 相 互 合 作 ， 編 纂 一 份 教 學 專 業 的「 守 則 」， 從 而 提 高 專 業 意 識 。

該 守 則 將 規 定 教 師 在 執 行 專 業 職 責 時 行 為 上 的 道 德 標 準 ， 而 所 有 檢 定

及 准 用 教 師 都 應 遵 守 。

4 . 3 3 此 外 ， 本 委 員 會 贊 成 實 施 顧 問 團 就 設 立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而 提 出

的 建 議 ， 從 而 鼓 勵 教 師 互 相 交 流 經 驗 、 不 斷 促 進 和 加 強 專 業 的 發 展 ，

及 使 教 師 團 結 一 致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這 些 中 心 應 提 供 聚 會 地 點 及 設 施 ，

使 教 師 能 進 行 非 正 式 的 接 觸 及 討 論 ， 並 提 供 對 教 育 或 教 學 工 作 有 意 義

的 時 事 消 息 ， 及 教 育 參 考 資 料 等 。 這 些 中 心 的 活 動 模 式 因 教 師 的 需 求

而 異 ， 但 預 料 應 包 括 講 課 、 研 習 、 放 學 後 的 短 時 間 研 討 會 、 學 校 假 期

時 舉 行 的 會 議 ， 及 新 教 材 與 工 業 設 施 展 覽 會 等 等 。

4 . 3 4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初 期 成 立 這 些 中 心 的 費 用 及 經 常 費 應 由 政 府 負

擔 。 這 些 中 心 應 由 教 師 管 理 ， 可 用 成 立 一 個 法 定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方 法 進

行 ， 委 員 會 由 主 要 專 業 團 體 的 代 表 組 成 ， 包 括 教 師 職 工 會 及 協 會 、 學

校 議 會 、 贊 助 團 體 及 教 育 署 等 代 表 。 「 現 時 ， 教 育 署 已 設 有 以 學 科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中 心 ， 作 為 輔 導 視 學 處 的 一 項 發 展 ， 日 後 ， 當 局 將 研 究 可

否 將 這 些 教 學 中 心 撥 入 教 師 中 心 內 。 」

4 . 3 5 為 推 廣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的 創 新 精 神 及 評 核 其 可 行 性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成 立 第 一 個 此 類 中 心 ， 並 負 責 裝 置 所 需 設 備 及 供 應 初 時 需

要 的 人 手 。 該 中 心 應 有 一 個 管 理 諮 詢 小 組 ， 成 員 包 括 教 學 專 業 人 士 ，

以 便 逐 漸 對 該 中 心 的 管 理 ， 取 得 更 大 的 自 主 權 ， 及 承 擔 更 多 責 任 。 事

實 上 ， 這 個 委 員 會 可 能 日 後 發 展 為 辦 理 所 有 此 類 中 心 的 管 理 委 員 會 。



（ 六 ） 建 議 撮 述

4 . 3 6 總 括 而 言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如 下 ：

( 1 ) 成 立 一 所 新 教 育 學 院 ， 以 改 善 師 資 培 訓 的 質 量 （ 第 4 . 1 1

段 ） ；

( 2 ) 實 施 開 辦 小 學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課 程，以 促 進 小 學 教 師 的 領 導

才 能 （ 第 4 . 1 3 段 ） ；

( 3 ) 鼓 勵 教 授 工 藝 及 工 業 學 科 的 教 師 追 上 科 技 的 最 新 發 展（ 第

4 . 1 6 段 ） ；

( 4 ) 應 優 先 取 錄 年 齡 較 長 而 在 教 學 以 外 還 有 其 他 工 作 經 驗 的

申 請 人 修 讀 師 範 教 育 課 程 （ 第 4 . 1 7 段 ） ；

( 5 ) 教 師 對 課 程 的 發 展 ， 應 繼 續 擔 任 積 極 工 作 ， 並 多 注 重 中 學

課 程 的 發 展 （ 第 4 . 1 9 段 ） ；

( 6 )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應 進 一 步 由 中 央 分 放 出 去 （ 第 4 . 1 9 段 ） ；

( 7 ) 應 鼓 勵 各 校 使 教 師 更 多 參 與 決 策 ， 最 初 限 於 專 業 事 項 ， 然

後 逐 漸 伸 展 至 一 般 行 政 工 作 （ 第 4 . 2 0 段 ） ；

( 8 ) 為 使 各 校 獲 得 更 大 自 由 及 靈 活 性，當 局 應 考 慮 簡 化 資 助 則

例 （ 第 4 . 2 1 段 ） ；

( 9 ) 應 鼓 勵 教 師 、 校 長 、 校 董 及 贊 助 人 士 透 過 教 育 署 的 統 籌 ，

相 互 合 作 ， 編 纂 一 份 教 學 專 業 「 守 則 」 （ 第 4 . 3 2 段 ） ；

及



( 1 0 ) 政 府 應 成 立 首 個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 從 而 評 核 其 可 行 性 。 長

遠 而 言 ，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應 由 政 府 協 助 成 立 ， 並 由 教 學 專

業 人 士 管 理 （ 第 4 . 3 3 至 4 . 3 5 段 ） 。

（ 七 ）  財 政 負 擔

4 . 3 7 成 立 另 一 間 教 育 學 院 及 一 間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的 預 計 費 用 如

下 ：



建議設立的教育學院及地區性教師中心的預計費用

（百萬元）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甲） 非經常開支

1. 建議的教育學院 5 10 29. 5 15. 5

減去節省

( i ) 一間中學 1. 5 3. 3 8. 7 2. 3

( i i ) 葛量洪教育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學院部份

分校舍的租金

                     

淨數 3. 5 6. 7 20. 8 11.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2. 建議的地區性 0. 43 0. 35

教師中心                     

      

小計 0. 43 3. 85 6. 7 20. 8 11.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乙） 經常開支

建議的地區性 0. 27 0. 47 0. 49 0. 53 0. 53 0. 54 0. 56 0. 57 0. 59 0. 60

教師中心

（丙） 合計 0. 70 4. 32 7. 39 20. 61 11. 63 - 1. 56 - 1. 54 - 1. 53 - 1. 51- 1. 50

                    

      



附 註 ： ( 1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財 政 年 度 （ 即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除 了 柏 立 基 教 育 學 院 的 分 校 舍（ 即 位 於 沙 田 的 中 學 ）及 部

份 葛 量 洪 教 育 學 院 分 校 舍 外，一 俟 建 議 的 教 育 學 院 落 成 後

下 列 校 舍 亦 可 空 出 ：

（ 甲 ） 前 時 的 摩 理 臣 山 小 學 （ 現 時 的 工 商 師 範 學 院 大

樓 ） ；

（ 乙 ） 前 時 的 維 多 利 亞 工 業 學 校 部 份 校 舍 （ 現 時 的 工 商

師 範 學 院 分 校 舍 ） ；

（ 丙 ） 借 給 工 商 師 範 學 院 的 摩 理 臣 山 工 業 學 院 的 部 份 校

舍 ；

（ 丁 ） 羅 富 國 教 育 學 院 在 般 含 道 的 分 校 舍 。

在 現 階 段 仍 無 法 計 算 出 空 出 上 述 四 間 校 舍 後 能 省 卻 下 來

的 款 項 ， 因 為 要 視 乎 教 育 學 院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空 出 該 等 校

舍 後 ， 將 之 作 何 用 途 而 定 。

( 3 ) 假 設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啟 用 ， 則 該 中 心

的 實 施 計 劃 應 如 下 ：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甄 選 職 員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月 聘 用 職 員

一 九 八 六 年 一 月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該 中 心 啟 用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成 立 顧 問 委 員 會



第 五 章

公 開 教 育

（ 一 ）  引 言

5 . 1 「 公 開 教 育 」 的 一 般 定 義 ， 是 指 在 正 規 學 校 教 育 制 度 以 外 所 辦

理 的 教 育 。 正 規 學 校 教 育 制 度 關 乎 指 定 的 年 齡 組 別 和 教 育 程 度 。 公 開

教 育 則 不 同 ， 並 沒 有 年 齡 限 制 ， 而 在 程 度 方 面 而 言 ， 則 由 基 本 閱 讀 和

書 寫 以 至 大 專 教 育 都 有 ， 課 程 範 圍 則 由 專 門 職 業 研 究 以 至 可 作 康 樂 或

消 閒 用 的 一 般 興 趣 研 究 不 等 。 公 開 教 育 有 多 個 目 的 ， 包 括 提 供 輔 導 性

學 習 、 提 供 第 二 次 考 取 資 格 的 機 會 、 教 授 日 新 月 異 的 知 識 、 讓 學 習 者

追 上 有 關 領 域 的 最 新 發 展 、 以 及 滿 足 個 別 人 士 的 個 人 發 展 需 要 。

5 . 2 在 學 習 時 間 和 期 間 方 面 ， 公 開 教 育 不 像 正 規 學 校 教 育 制 度 那 樣

有 硬 性 規 定 ； 授 課 方 式 亦 較 有 伸 縮 性 ， 可 以 是 部 份 時 間 制 和 在 認 可 校

院 上 課 及 ／ 或 採 用 遙 學 方 式 。 這 種 伸 縮 性 使 公 開 教 育 有 別 於 傳 統 的 封

閉 式 學 習 制 度 ， 也 把 阻 塞 學 習 之 門 的 障 礙 除 去 。

5 . 3 由 於 時 間 有 限 ， 本 委 員 會 一 直 未 能 探 討 公 開 教 育 眾 多 方 面 的 問

題 ， 而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是 確 定 需 求 的 範 圍 和 比 對 的 先 後 緩 急 次

序 ， 以 及 管 理 和 實 施 方 面 的 安 排 。 由 於 這 些 都 是 重 要 和 複 雜 的 問 題 ，

因 此 本 委 員 會 將 在 下 一 期 工 作 中 深 入 研 究 。 在 本 章 內 ， 本 委 員 會 只 討

論 公 開 教 育 的 其 中 一 個 問 題 ， 就 是 在 本 港 設 立 一 所 公 開 大 學 的 可 行

性 。



（ 二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註 十 四 ）

5 . 4 從 一 開 始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已 深 信 「 每 個 人 在 生 命 中 任 何 一 段

時 期 都 應 該 有 權 接 受 教 育 ， 這 應 該 是 一 項 基 本 的 原 則 」 。 顧 問 團 並 強

調 ， 為 超 過 入 學 年 齡 的 人 提 供 第 二 次 接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 使 他 們 可 以 增

廣 學 識 ， 發 展 潛 質 ， 或 取 得 對 工 作 有 利 的 技 能 ， 是 很 重 要 的 。

5 . 5 至 於 成 立 公 開 大 學 的 建 議 ， 雖 然 顧 問 團 認 為 開 辦 一 所 透 過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授 課 的 「 不 設 校 舍 大 學 」 是 一 項 好 主 意 ， 但 同 時 亦 承 認 「 這

項 主 意 的 可 行 性 及 可 信 性 尚 成 疑 問 ， 因 此 似 乎 不 會 在 可 預 見 的 將 來 實

施 。 」

（ 三 ）  社 會 人 士 評 論

5 . 6 當 局 從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和 團 體 收 到 不 少 意 見 ， 全 部 都 強 調 公 開 教

育 是 重 要 和 必 需 的 ， 可 補 充 正 規 學 校 教 育 制 度 和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機 會 。 至 於 開 辦 公 開 大 學 來 應 付 本 港 專 上 程 度 教 育 的 需 求 這 個 建 議 ，

亦 獲 得 社 會 人 士 大 力 支 持 。

（ 四 ）  公 開 大 學

5 . 7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 「 公 開 大 學 」 是 指 一 所 致 力 於 為 全 職 工 作 或 在

家 裏 工 作 的 成 人 以 遙 讀 方 式 提 供 部 份 時 間 制 高 等 教 育 的 院 校 ， 目 的 是

為 那 些 因 某 種 原 因 不 能 在 離 開 中 學 後 立 即 升 學 的 人

                                                

（ 註 十 四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見 於 其 報 告 書 第 三 部 第 五 章 「 高 等

教 育 」 第 3 . 5 . 4 段 及 第 三 部 第 六 章 「 持 續 教 育 」 。



提 供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機 會 。 只 要 他 們 達 到 指 定 的 水 準 ， 則 無 論 他 們 以

往 的 學 歷 如 何 ， 都 可 進 修 公 開 大 學 的 學 位 和 其 他 資 格 的 課 程 。 所 以 稱

為 「 公 開 」 大 學 ， 是 由 於 入 學 資 格 並 無 規 定 學 歷 ， 不 過 ， 「 公 開 」 的

意 思 ， 並 不 指 所 有 人 都 會 被 取 錄 。

5 . 8 在 考 慮 本 港 開 辦 公 開 大 學 的 問 題 時 ， 本 委 員 會 曾 研 究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日 前 就 這 件 事 完 成 的 報 告 （ 註 十 五 ） 。 這 份 報 告 對

我 們 的 工 作 幫 助 很 大 。 在 這 份 報 告 內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曾

研 究 是 否 適 宜 仿 照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的 模 式 在 本 港 設 立 一 所 公 開 大 學 。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是 一 所 專 為 某 類 學 生 提 供 大 學 程 度 課 程 的 院 校 。 這 些 學 生

包 括 年 齡 成 長 而 多 數 都 已 經 就 業 的 人 士 ， 他 們 的 入 學 資 格 較 低 ， 顯 示

他 們 的 學 業 成 績 可 能 比 不 上 普 通 全 日 制 課 程 學 生 的 成 績 那 樣 完 美 。 這

間 大 學 的 辦 理 成 績 ， 有 賴 於 採 用 質 素 高 的 課 程 教 材 。 授 課 是 透 過 特 別

編 纂 的 函 授 課 文 ， 配 以 電 視 和 電 台 節 目 、 夏 季 和 週 末 課 程 、 以 及 在 各

區 開 辦 的 指 導 和 輔 導 班 進 行 。 學 生 可 以 用 斷 斷 續 續 的 方 式 修 讀 ， 而 且

在 被 取 錄 後 ， 可 以 暫 時 退 學 ， 然 後 再 返 校 繼 續 學 業 ， 如 果 有 需 要 的 話

可 以 用 累 積 學 分 的 方 式 考 取 學 位 。

5 . 9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認 為 ， 如 果 在 本 港 開 辦 一 所 仿 效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的 院 校 ， 必 定 要 有 約 7 萬 至 1 0 萬 名 這 個 學 生 人 數 ， 這 間 大

學 才 可 維 持 下 去 。 同 時 ， 這 間 大 學 的 各 種 教 職 所 需 要 的 學 術 技 術 專 業

人 材 ， 本 港 都 極 之 缺 乏 ， 而 公 開 大 學 是 必 須 要 有 熟 知 本 港 教 育 需 求 的

人 材 ， 才 可 辦 理 成 功 的 。 舉 例 來 說 ，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不 單 只 有 其 本 身 的

教 師 ， 亦 甚 為 依 賴 其 他 理 工 學 院 和 大

                                                

（ 註 十 五 ） 政 府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委 任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研

究 在 本 港 設 立 一 所 公 開 大 學 的 可 行 性 。 這 項 研 究 的 詳 細 委 任 文 件 副 本

見 附 件 （ 二 ）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八 月 完 成 報

告 ， 報 告 書 副 本 見 附 件 （ 三 ） 。



學 的 教 師 擔 任 導 師 的 工 作 。 本 港 只 有 大 學 和 理 工 學 院 各 兩 間 ， 因 此 要

解 決 導 師 人 材 的 問 題 ， 實 非 易 事 。

5 . 1 0 除 了 人 力 的 問 題 需 要 考 慮 之 外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亦

指 出 本 港 的 公 開 大 學 會 需 要 以 中 英 文 授 課 。 製 備 兩 種 語 文 的 教 材 ， 成

本 不 菲 ， 而 另 一 方 面 ， 在 海 外 出 售 這 些 教 材 以 抵 消 部 份 製 作 成 本 的 辦

法 ， 似 乎 亦 難 以 成 功 。

5 . 1 1 上 述 因 素 在 在 使 本 港 難 以 發 展 一 所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類 型 的 院

校 。 除 此 之 外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認 為 本 港 大 部 份 學 生 的 住

所 都 缺 乏 適 合 溫 習 的 環 境 。 換 言 之 ， 有 關 方 面 可 能 需 要 設 立 溫 習 中 心

網 ， 而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要 設 立 電 話 指 導 服 務 則 需 要 龐 大 的 投 資 。

5 . 1 2 顯 然 易 見 ， 開 辦 公 開 大 學 所 需 要 考 慮 的 主 要 問 題 之 一 是 成 本 效

用 。 由 於 上 面 第 5 . 9 至 5 . 1 1 段 所 列 出 的 原 因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不 贊 成 在 本 港 設 立 公 開 大 學 。 本 委 員 會 亦 持 同 樣 的 意 見 ， 因 此 對

設 立 公 開 大 學 之 議 ， 並 不 推 薦 。 不 過 ， 各 委 員 深 知 本 港 需 要 更 多 接 受

專 上 教 育 的 機 會 ， 並 且 認 為 本 港 應 該 發 展 其 他 授 課 方 式 ， 以 發 展 專 上

程 度 的 教 育 。

（ 五 ）  公 開 教 育

5 . 1 3 雖 然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不 支 持 設 立 專 用 院 校 作 為 公

開 大 學 的 建 議 ， 但 卻 贊 成 盡 早 將 發 展 公 開 教 育 一 事 排 在 優 先 實 行 之

列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所 指 的 公 開 教 育 ， 包 括 用 函 授 課 程 作

遙 遠 學 習 ， 適 當 的 話 ， 更 以 電 台 ／ 電 視 節 目 、 現 有 認 可 院 校 開 辦 的 部

份 時 間 制 課 程 、 校 外 學 位 和 文 憑 課 程 配 合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更 建 議 ， 這 方 面 的 發 展 應 該 以 目 前 所 有



的 專 上 學 院 為 基 礎 ， 本 身 則 擔 任 一 個 統 籌 角 色 ， 以 免 工 作 大 量 重 覆 ，

以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促 進 各 方 面 合 作 。

5 . 1 4 一 如 上 面 第 5 . 3 段 所 述 ， 本 委 員 會 在 下 一 期 工 作 中 將 會 研 究 何

種 類 型 的 公 開 教 育 對 社 會 最 有 用 和 是 社 會 最 需 要 的 ， 亦 會 探 討 最 適 合

學 習 者 需 求 和 情 況 的 不 同 學 習 方 法 。 我 們 並 會 詳 細 考 慮 公 開 教 育 的 組

織 和 院 校 方 面 的 安 排 。 目 前 不 少 公 開 團 體 積 極 參 與 提 供 不 同 程 度 和 以

不 同 組 別 為 對 象 的 公 開 教 育 ， 這 點 連 同 設 立 一 公 開 教 育 統 籌 機 構 的 可

能 性 亦 會 在 考 慮 之 列 。

5 . 1 5 在 目 前 的 階 段 裏 ， 本 委 員 會 要 說 的 只 是 已 經 了 解 到 在 科 技 和 社

會 都 急 劇 變 遷 的 情 況 之 下 ， 在 本 港 提 供 公 開 教 育 ， 至 為 重 要 。 各 委 員

相 信 提 供 公 開 教 育 ， 以 及 利 用 公 開 學 習 的 方 法 和 新 的 資 訊 傳 遞 技 術 ，

將 可 消 除 接 受 教 育 的 障 礙 ， 並 將 接 受 教 育 和 訓 練 的 機 會 擴 展 至 更 廣 階

層 的 市 民 。

（ 六 ）  建 議 撮 述

5 . 1 6 本 委 員 會 一 方 面 同 意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不 贊 成 本 港

開 辦 公 開 大 學 的 建 議 ， 但 另 一 方 面 則 會 在 下 一 期 的 工 作 中 研 究 如 何 發

展 各 種 程 度 的 公 開 教 育 。



第 六 章

教 育 的 研 究 工 作

（ 一 ） 引 言

6 . 1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認 為 教 育 的 研 究 工 作 是 與 香 港 教 育 發 展 有 關

的 第 五 個 重 要 領 域 。 本 章 亦 正 如 其 他 章 目 一 樣 ， 首 先 略 述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及 當 局 收 集 所 得 的 社 會 人 士 意 見 ， 接 著 便 描 述 香 港 現 時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的 實 力 ， 以 及 本 委 員 會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意 見 。

（ 二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 註 十 六 ）

6 . 2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對 「 香 港 在 教 育 上 很 少 進 行 研 究 及 發 展 的 工

作 」 表 示 關 注 ， 並 極 力 主 張 「 香 港 需 要 對 課 程 發 展 、 教 學 實 踐 和 學 生

成 就 評 估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顧 問 團 認 為「 須 加 強 研 究 工 作 方 面 的 實 力 ，

以 支 持 進 行 研 究 工 作 」 。 該 團 又 認 為 教 育 署 在 這 方 面 的 資 源 （ 人 力 、

物 力 及 財 力 ） ──包 括 輔 導 視 學 處 及 課 程 組 的 人 員 ──不 足 以 完 成 這 項

工 作 。

                                                

（ 註 十 六 ）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的 意 見 載 於 其 報 告 書 第 二 部 「 政 策 與 策 劃

工 作 」 的 第 2 . 3 3 和 2 . 3 4 段 ， 及 第 三 部 第 四 章 「 學 校 」 的 第 3 . 4 . 3 0 段 。



（ 三 ） 社 會 人 士 的 評 論

6 . 3 社 會 人 士 普 遍 認 為 有 需 要 對 課 程 發 展 、 教 學 實 踐 和 學 生 成 就 評

估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部 份 意 見 更 進 一 步 認 為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研 究 較 在 海 外

進 行 的 研 究 會 更 為 中 肯 。 輿 論 對 基 本 研 究 亦 有 發 表 意 見 ， 這 些 研 究 主

要 在 於 推 展 特 殊 領 域 的 知 識 。 由 於 這 些 問 題 不 在 教 育 研 究 的 範 疇 內 ，

本 委 員 會 並 無 加 以 考 慮 。

（ 四 ） 現 時 的 情 況

6 . 4 現 時 ， 有 系 統 的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主 要 由 下 列 團 體 進 行 ：

( a ) 教 育 署 屬 下 的 教 育 研 究 處 ；

( b ) 香 港 大 學 的 教 育 學 院 教 育 系 （ 以 往 稱 為 教 育 學 院 ） ；

( c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 及

( d ) 香 港 理 工 學 院 。

6 . 5 教 育 研 究 處 進 行 一 般 的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並 監 察 在 學 校 體 制 內 各

教 育 階 段 的 標 準 。 其 工 作 範 圍 廣 泛 ， 包 括 評 估 不 同 程 度 的 學 生 在 基 本

學 科 的 學 業 成 績 標 準 、 語 言 研 究 、 課 程 發 展 ， 以 調 整 成 績 試 驗 作 為 甄

選 方 法 ， 以 及 提 供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 各 項 工 作 見 附 件 （ 四 ） 所 載 教 育 研

究 處 現 時 及 預 算 推 行 的 計 劃 一 表 中 。 附 件 （ 五 ） 所 載 的 研 究 計 劃 ， 則

是 教 育 研 究 處 有 意 在 時 間 及 資 源 許 可 下 進 行 的 工 作 。



6 . 6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及 香 港 理 工 學 院 亦

進 行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包 括 對 語 言 學 習 和 教 學 、 課 程 設 計 和 學 習 過 程 、

以 及 教 育 觀 念 和 制 度 的 探 究 。 由 兩 所 大 學 及 香 港 理 工 學 院 負 責 進 行 的

部 份 大 型 計 劃 載 於 附 件 （ 六 ） 。

6 . 7 此 外 ， 城 市 理 工 學 院 現 正 成 立 研 究 部 門 ， 而 語 文 研 究 學 院 則 正

擬 訂 一 份 研 究 計 劃 ， 並 計 劃 出 版 與 香 港 的 語 文 學 習 及 教 學 有 關 的 刊

物 。

（ 五 ） 未 來 展 望

6 . 8 從 上 述 各 段 及 附 件 （ 四 ） 至 （ 六 ） 所 見 ， 香 港 現 時 已 有 進 行 研

究 工 作 的 常 備 實 力 ， 而 目 前 多 項 教 育 研 究 亦 已 在 進 行 中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 教 育 研 究 處 、 兩 所 大 學 、 兩 所 理 工 學 院 及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應 繼 續 致

力 於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 當 然 ， 各 委 員 將 會 對 這 些 組 織 的 工 作 加 以 監 察 。

此 外 ， 本 委 員 會 尚 打 算 著 手 進 行 適 合 香 港 教 育 發 展 （ 特 別 在 課 程 發 展

方 面 ） 的 進 一 步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所 有 教 育 研 究 的 活 動 應

與 教 育 政 策 的 策 劃 及 制 訂 協 調 。

6 . 9 鑑 於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認 為 教 育 研 究 處 的 資 源 不 足（ 各 委 員 對 此

點 表 示 同 意 ） ， 本 委 員 會 已 與 兩 所 大 學 及 理 工 學 院 接 觸 ， 探 求 由 他 們

進 行 部 份 附 件 （ 五 ） 所 載 的 研 究 工 作 的 可 能 性 。 有 關 這 些 院 校 的 研 究

實 力 ， 最 近 已 展 開 研 究 。 一 九 八 三 年 二 月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委 任 一 個 以 費 華 士 勳 爵 為 首 的 研 究 工 作 小 組 ， 對 於 香 港 的 專 上 教 育

學 院 在 供 學 術 用 途 的 基 本 研 究 及 對 香 港 極 其 重 要 的 特 別 研 究 計 劃 方

面 ， 考 慮 當 局 如 何 可 以 加 以 輔 助 及 輔 助 的 程 度 。 政 府 現 正 考 慮 該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 包 括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 以 加 強 研 究 的 質 與 量 。 假 如 這 些 建

議 獲 接 納 的 話 ， 各 院 校 的 研 究 工 作 實 力 ， 將 會 加 強 ， 而 進 行 中 的 額 外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前 景 亦 會 有 所 改 善 。



（ 六 ） 建 議 撮 述

6 . 1 0 總 括 而 言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

( 1 ) 教 育 研 究 處 、 兩 所 大 學 、 兩 所 理 工 學 院 及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應

繼 續 致 力 於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第 6 . 8 段 ） ； 及

( 2 ) 所 有 教 育 研 究 的 活 動 應 與 教 育 政 策 的 策 劃 及 制 訂 協 調 （ 第

6 . 8 段 ） 。



第 七 章

教 育 經 費 的 問 題

（ 一 ） 引 言

7 . 1 本 委 員 會 認 識 到 ， 與 教 育 經 費 有 關 的 事 項 ， 由 於 涉 及 款 項 龐

大 ， 因 此 在 教 育 範 疇 內 受 人 關 注 的 各 個 問 題 中 ， 是 最 重 要 及 影 響 深 遠

的 事 項 之 一 。 正 如 附 錄 表 四 所 示 ， 一 九 八 四 至 八 五 年 度 的 開 支 達 7 0 億

7 千 萬 元，約 為 公 共 開 支 總 預 算 的 1 6 . 1 %及 本 港 生 產 總 值 預 算 的 2 . 9 %。

本 委 員 會 深 悉 本 港 教 育 服 務 的 經 費 撥 款 歷 年 穩 步 增 加 ， 由 一 九 八 ○ 至

八 一 年 的 3 3 億 8 2 0 0 萬 元 ， 增 至 一 九 八 一 至 八 二 年 的 4 1 億 7 2 0 0 萬 元

（ 即 增 加 2 3 . 4 %） ， 一 九 八 二 至 八 三 年 的 5 1 億 5 0 0 萬 元 （ 即 增 加

2 2 . 4 %） ， 一 九 八 三 至 八 四 年 的 5 9 億 3 8 0 0 萬 元 （ 即 增 加 1 7 . 3 %） ， 及

本 財 政 年 度 預 算 的 7 0 億 7 千 萬 元 （ 即 增 加 1 8 . 1 %） （ 註 十 七 ） 。

7 . 2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並 無 談 及 教 育 經 費 的 問 題 而 只 在 其 報 告 書 的

倒 數 第 二 段 中 順 帶 提 及 一 下 ， 稱 之 為 一 個 極 為 重 要 的 問 題 ， 並 須 視 作

「 一 列 應 不 斷 加 以 研 究 和 作 政 策 分 析 的 教 育 問 題 」 。 本 委 員 會 同 意 這

觀 點 。

7 . 3 不 少 需 要 研 究 的 問 題 都 非 常 複 雜 ， 例 如 公 營 部 門 與 私 人 機 構 在

教 育 開 支 方 面 的 對 比 、 教 育 投 資 的 得 益 率 及 各 教 育 部 門

                                                

（ 註 十 七 ）一 九 八 ○ ／ 八 一 至 一 九 八 三 ／ 八 四 財 政 年 度 的 數 字 引 自「 一

九 八 四 年 ──八 五 年 度 預 算 第 二 卷、稅 收 、資 金 及 統 計 附 錄 」的 附 錄 六 。



開 支 的 對 比 等 。 不 過 ， 時 間 的 限 制 不 容 許 本 委 員 會 在 本 報 告 書 中 對 該

等 問 題 作 出 建 議。因 此，該 等 問 題 已 計 劃 以 顧 問 團 提 議 的 方 式 來 研 究 。

在 本 章 中 ， 本 委 員 會 集 中 研 究 教 育 經 費 的 一 個 特 別 問 題 ， 即 實 行 本 報

告 書 所 提 建 議 所 需 要 的 費 用 的 問 題 。

（ 二 ） 本 報 告 書 建 議 的 財 政 負 擔

7 . 4 本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是 制 定 教 育 政 策 及「 按 可 以 動 用 的 資 源 而

對 執 行 各 項 方 案 的 先 後 緩 急 次 序 提 出 建 議 」 。 很 明 顯 ， 如 果 提 出 因 缺

乏 資 源 而 不 可 能 實 施 的 建 議 ， 只 是 徒 然 。 凡 資 源 有 所 不 足 ， 便 須 對 實

施 建 議 的 先 後 次 序 提 出 意 見 ， 這 也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因 此 ， 在 本 章 章 末

的 表 一 至 表 七 中 ， 本 委 員 會 嘗 試 計 算 以 上 各 章 各 項 建 議 的 全 部 財 政 負

擔 ， 及 探 討 這 些 財 政 數 字 與 推 行 現 行 教 育 政 策 和 業 已 批 准 的 活 動 的 預

算 開 支 的 關 係 ， 預 算 的 期 間 是 由 目 前 直 至 和 包 括 一 九 九 一 至 九 二 年 為

止 。 各 項 建 議 財 政 負 擔 的 摘 要 ， 列 於 表 五 。 從 該 表 所 見 ， 主 要 財 政 負

擔 來 自 與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前 途 有 關 的 建 議 （ 非 經 常 及 經 常 開 支 ） 及

優 待 使 用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的 建 議 （ 只 有 經 常 開 支 ） 。

7 . 5 本 委 員 會 明 白 由 於 可 用 資 源 須 視 經 濟 情 況 而 定 ， 所 以 難 以 作 出

準 確 預 測 。 然 而 ， 鑒 於 所 提 出 的 教 育 與 社 會 理 由 非 常 充 分 ， 各 委 員 會

認 為 增 加 財 政 開 支 以 實 施 本 報 告 書 內 的 建 議 是 合 理 及 可 接 受 的 。 該 等

建 議 ， 如 獲 政 府 接 納 ， 應 並 行 實 施 。

7 . 6 本 委 員 會 在 下 一 期 的 工 作 中 ， 將 會 檢 討 提 供 教 育 經 費 的 形 式 ，

包 括 提 供 本 報 告 書 建 議 改 善 工 作 所 需 的 經 費 的 形 式 ， 以 便 確 定 對 目 前

及 未 來 建 議 均 可 提 供 經 費 的 所 有 途 徑 。



7 . 7 本 委 員 會 要 強 調 的 是 ， 本 章 引 用 的 數 字 只 是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而 計 算 的 簡 略 指 示 性 費 用 。 此 等 數 字 ， 自 需 就 時 間 的 變 遷 及

在 獲 得 更 新 之 資 料 時 而 加 以 調 整 。

（ 三 ） 建 議

7 . 8 鑒 於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對 本 報 告 書 內 討 論 事 項 認 為 應 優 先 處

理 ， 及 所 提 各 種 建 議 在 教 育 與 社 會 上 都 有 非 常 充 分 的 理 由 支 持 ， 本 委

員 會 建 議 當 局 應 接 納 實 施 這 些 建 議 所 需 的 費 用 。



表 一

教 育 署 轄 下 經 批 准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財 政 開 支 總 預 算

（百萬元）

（甲） 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幼稚園 7 10 12 14 18 21 26

32

2. 小學

( a) 官立 153 160 163 165 167 170 173

176

( b) 資助 1815 1884 1955 2040 2141 2197 2252

2333

3. 中學

( a) 官立 260 275 287 297 305 310 315

320

( b) 資助 1639 1777 1916 2055 2171 2196 2222

2235

( c) 私立 200 203 201 190 175 175 175

175

4. 其他

( a) 特殊教育 144 157 169 187 211 211 211

211

( b) 師範學院 70 81 89 93 95 96 98

99

( c) 其他 239 277 307 327 343 349 355

361

                            

小計 4527 4824 5099 5368 5626 5725 5827 5942

                            

（百萬元）

（乙） 非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小學 208 151 80 46 35 32 32

32



2. 中學 242 327 214 301 110 55 48

48

3. 其他 24 48 49 48 38 38 38

38

                            

小計 474 526 343 395 183 125 118 118

                            

（丙） 合計 5001 5350 5442 5763 5809 5850 5945 6060

                            



附 註 ： （ 甲 ） 經 常 開 支

( 1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財 政 年 度（ 即 由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直 至 一 九 八 八 至 八 九 年 度 的 各 項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本

期 五 年 支 出 預 算 為 根 據 。

( 3 ) 一 九 八 八 至 八 九 年 度 以 後 的 開 支 ， 由 人 口 增 長（ 資

助 小 學 方 面 ）及 發 展 中 學 校 開 辦 較 多 班 級（ 資 助 中

學 方 面 ） 而 引 起 的 增 加 開 支 業 已 計 算 在 內 。

( 4 ) 估 計 並 無 增 長 的 各 類 活 動 的 開 支 事 項，如 適 用 時 ，

已 按 1 . 7 1 %比 率 的 漸 進 遞 增 數 額 計 算 。

( 5 ) 包 括 由 目 前 所 需 的 第 五 期 第 一 段 十 一 間 學 校 增 加

班 級 而 引 起 的 經 常 開 支 。

( 6 ) 第 4 ( c ) 項 指 教 育 電 視 、 專 上 教 育 、 成 人 教 育 及 教

育 署 的 活 動 。

（ 乙 ）   非 經 常 開 支

( 1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財 政 年 度（ 即 由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包 括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第 一 段 ）的 十 一 間 學 校 的 建

築 費 用 ， 估 計 費 用 為 每 間 學 校 1 5 8 0 萬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表 二

職 業 訓 練 局 及 工 業 教 育 及 訓 練 處 轄 下

經 批 准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財 政 開 支 總 預 算

（百萬元）

（甲） 經常開支

（附註 1）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工業學院

( a) 日間課程 164 178 243 282 304 320 320

320

( b) 只在晚間開辦 23 27 31 37 41 41 41

41

的課程（附註 2）

2. 工業訓練中心

( a) 日間課程（附註 3） - 108 111 117 118 118 118

118

( b) 只在晚間開辦 - 1 1 1 1 1 1

1

的課程

3. 為弱能人士而設的

職業訓練

( a) 政府中心 9 10 11 13 19 22 23

23

( b) 資助中心 6 7 7 7 8 8 8

8

4. 工業訓練委員會及 17 18 18 19 19 19 19

19

一般委員會

                            

小計 219 349 422 476 510 529 530 530

                            

（百萬元）

（乙） 非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工業學院 23 144 174 64 10 10 10

10

2. 工業訓練中心 158 29 7 2 2 2 2



2

3. 弱能人士中心 3 16 35 21 6 - -

-

                            

小計 184 189 216 87 18 12 12 12

                            

（丙） 總計 403 538 638 563 528 541 542 542

                            



附 註 ： ( 1 ) 經 常 開 支 以 學 年 （ 即 由 九 月 一 日 至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為 根

據 ， 而 非 經 常 開 支 則 以 財 政 年 度 （ 即 由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為 根 據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估 計 數 字 主 要 為 兼 職 職 員 的 薪 酬 與 校 外 中 心 租 金 。

( 3 ) 估 計 數 字 亦 包 括 工 科 畢 業 生 訓 練 計 劃 所 需 的 開 支 。

( 4 ) 直 至 一 九 八 八 至 八 九 年 的 財 政 年 度 為 止 ， 其 數 字 是 以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估 計 ／ 五 年 預 算 為 根 據 。 至 於 一 九 八 九 至 九 ○ 年

度 及 以 後 的 年 度 ， 其 數 字 只 是 簡 略 的 估 計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表 三

高 等 教 育 中 經 批 准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財 政 開 支 總 預 算

（百萬元）

（甲） 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兩間大學

( a) 經常津貼 790 837 878 918 949 982 1015

1044

( b) 學生津貼 18 22 27 32 36 41 47

52

2. 理工學院及

浸會學院

( a) 經常津貼 593 646 716 730 756 777 791

805

( b) 學生津貼 15 18 24 30 36 42 48

56

                            

小計 1416 1523 1645 1710 1777 1842 1901 1957

                            

（百萬元）

（乙） 非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兩間大學 187 201 133 168 179 143 57

49

2. 理工學院及 63 159 207 327 340 30 3

-

浸會學院

                            

小計 250 360 340 495 519 173 60 49

                            

（丙） 總計 1666 1883 1985 2205 2296 2015 1961 2006



                            



附 註 ： ( 1 ) 估 計 數 字 以 學 年 （ 即 由 七 月 一 日 至 六 月 三 十 一 日 ） 計 算 ，

並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包 括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薪 酬 調 整 （ 一 九 八 三 至 八 四 年 度 的 三 個

月 份 ） 。

( 3 ) 由 於 並 無 各 院 校 由 一 九 八 八 ／ 八 九 年 度 至 一 九 九 一 ／ 九

二 年 度 的 學 術 建 議 及 由 一 九 八 五 ／ 八 六 年 度 至 一 九 九 一

／ 九 二 年 度 的 開 支 建 議 ， 因 此 一 九 八 五 ／ 八 六 年 度 及 其 後

的 數 字 只 是 大 略 及 匆 匆 的 「 猜 估 」 。

( 4 ) 不 包 括 第 三 間 大 學 及 公 開 教 育 所 需 的 估 計 開 支 ， 亦 無 另 外

預 留 款 項 供 研 究 之 用 。

( 5 ) 城 市 理 工 的 估 計 開 支 是 以 相 當 於 全 日 制 學 生 人 數 最 多

8 9 0 0 名 為 根 據 。

( 6 ) 學 生 津 貼 是 按 照 學 費 標 準 計 算 ， 而 預 測 學 位 課 程 將 每 年 增

加 學 費 6 0 0 元 ， 非 學 位 課 程 則 增 加 5 0 0 元 。

( 7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根 據 一 九 八 一 年 人 口 預 測 計 算 ， 並 不 包 括 最

近 宣 佈 的 人 口 縮 減 預 測 。

( 8 ) 一 九 八 五 至 八 八 年 連 續 三 年 的 估 計 開 支 並 不 反 映 最 近 對

該 段 期 間 所 實 施 的 現 金 限 制 ， 以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以 後 方

宣 佈 的 修 訂 人 口 預 測 數 字 。

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表 四

經 批 准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財 政 開 支 總 預 算 摘 要

（百萬元）

（甲） 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幼稚園 7 10 12 14 18 21 26 32

2. 小學 1968 2044 2118 2205 2308 2367 2425 2509

3. 中學 2099 2255 2404 2542 2651 2681 2712 2730

4. 工業教育及訓練 219 349 422 476 510 529 530 530

5. 專上 1416 1523 1645 1710 1777 1842 1901 1957

6. 其他 453 515 565 607 649 656 664 671

                            

小計 6162 6696 7166 7554 7913 8096 8258 8429

                            

（百萬元）

（乙） 非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小學 208 151 80 46 35 32 32 32

2. 中學 242 327 214 301 110 55 48 48

3. 工業教育及訓練 184 189 216 87 18 12 12 12

4. 專上 250 360 340 495 519 173 60 49

5. 其他 24 48 49 48 38 38 38 38

                            

小計 908 1075 899 977 720 310 190 179

                            

（丙） 總計 7070 7771 8065 8531 8633 8406 8448 8608

                            

附 註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表 五

本 委 員 會 各 項 建 議 引 起 的 財 政 開 支 總 預 算

（ 預 算 數 字 已 按 最 新 人 口 推 測 而 調 整 ）

( 一) 本委員會各項建議引起的財政開支總預算

（百萬元）

（甲） 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1. 語文建議 28. 2 77. 4 98. 2 99. 0102. 9 105. 6

106. 0

2. 教師中心 0. 3 0. 5 0. 5 0. 5 0. 5 0. 5 0. 6 0. 6 0. 6

0. 6

3. 初中成績 34 81 121 163 198

223

評核辦法

                                         

小計 0. 3 0. 5 0. 5 28. 7 111. 9 179. 7 220. 6 226. 5304. 2 329. 6

                                         

（百萬元）

（乙） 非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1. 語文建議 7. 9 8. 1 0. 2 0. 9 0. 1

2. 師資訓諫 3. 5 6. 7 20. 8 11. 1 - 2. 1 - 2. 1 - 2. 1 - 2. 1

- 2. 1

3. 教師中心 0. 4 0. 4

4. 初中成績 3 36 149 116 91 70 40 11

1

評核辦法

                                         

小計 0. 4 6. 9 50. 6 177. 9 127. 1 89. 1 68. 8 38 8. 9 - 1. 1

                                         

（丙） 總計 0. 7 7. 4 51. 1 206. 6 239. 0 268. 8 289. 4 304. 5313. 1 328. 5



                                         

附 註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表 五 （ 續 ）

（二） 第五期（第一段）由修訂人口預測而產生之「省回款項」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甲） 經常開支 3 21 64 113 148 164

（乙） 非經常開支 1 14 49 107 136 75 13

                              

總計 1 14 49 110 157 139 126 148 164

                              

（三） 調整本委員會各項建議引起的財政開支總預算，以反映因修訂人口預測而在第五期

（第一段）所「省回」的款項〔第（一）項減去第（二）項〕

（甲） 經常開支 0. 3 0. 5 0. 5 28. 7 108. 9 158. 7 156. 6 153. 5156. 2 165. 6

（乙） 非經常開支 0. 4 5. 9 36. 6 128. 9 20. 1 - 46. 9 - 6. 2 25 8. 9 - 1. 1

                                 

總計 0. 7 6. 4 37. 1 157. 6 129. 0 111. 8 150. 4 178. 5165. 1 164. 5

                                 

附 註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財 政 年 度 （ 即 由 四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表 六

經 批 准 及 建 議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總 財 政 開 支 預 算

（百萬元）

（甲） 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幼稚園 7 10 12 14 18 21 26 32

2. 小學 1968 2044 2118 2205 2308 2367 2425 2509

3. 中學 2099 2255 2404 2542 2679 2792 2891 2950

4. 工業 219 349 422 476 510 529 530 530

5. 專上 1416 1523 1645 1710 1777 1842 1901 1957

6. 其他 453 515 566 608 650 657 665 672

                            

小計 6162 6696 7167 7555 7942 8208 8438 8650

                            

（百萬元）

（乙） 非經常開支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1. 小學 208 151 80 46 35 32 32 32

2. 中學 242 327 217 345 267 171 139 119

3. 工業 184 189 216 87 18 12 30 109

4. 專上 250 360 340 495 519 173 60 49

5. 其他 24 48 53 55 59 49 36 37

                            

小計 908 1705 906 1028 898 437 279 248

                            

（丙） 總計 7070 7771 8073 8583 8840 8645 8717 8898

                            

附 註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表 七

經 批 准 進 行 的 活 動 與 經 批 准 及 建 議 進 行 的 活 動 財 政 開 支 總 預 算 的 比 較

（甲） 經常開支

（百萬元）

經批准進行

經批准及

建議進行 差距 %
差距

經批准進行











1984- 85 6162 6162 - -

1985- 86 6696 6696 - -

1986- 87 7166 7167 +1 +0. 01

1987- 88 7554 7555 +1 +0. 01

1988- 89 7913 7942 +29 +0. 4

1989- 90 8096 8208 +112 +1. 4

1990- 91 8258 8438 +180 +2. 2

1991- 92 8429 8650 +221 +2. 6

（乙） 非經常開支

（百萬元）

經批准進行

經批准及

建議進行 差距 %
差距

經批准進行











1984- 85 908 908 - -

1985- 86 1075 1075 - -

1986- 87 899 906 +7 +0. 8

1987- 88 977 1028 +51 +5. 2

1988- 89 720 898 +178 +24. 7

1989- 90 310 437 +127 +41. 0

1990- 91 190 279 +89 +46. 8

1991- 92 179 248 +69 +38. 5

（丙） 總計

（百萬元）

經批准進行

經批准及

建議進行 差距 %
差距

經批准進行











1984- 85 7070 7070 - -

1985- 86 7771 7771 - -

1986- 87 8065 8073 +8 +0. 1

1987- 88 8531 8583 +52 +0. 6

1988- 89 8633 8840 +207 +2. 4

1989- 90 8406 8645 +239 +2. 8

1990- 91 8448 8717 +269 +3. 2



1991- 92 8608 8898 +290 +3. 4



附 註 ： ( 1 ) 所 有 估 計 數 字 均 以 一 九 八 四 年 的 價 格 為 根 據 。

( 2 ) 建 議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經 常 費 用 只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九 八 年 當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及 第 六 期 的 所 有 新 中 學 開 辦 全 部 班 級 時 ，

才 全 部 使 用 。

( 3 ) 一 九 九 七 至 九 八 年 度 建 議 進 行 的 活 動 的 額 外 經 常 費 用 為 3

億 4 千 9 百 萬 元 ， 即 該 年 經 批 准 進 行 的 活 動 經 常 開 支 總 預

算 增 加 約 3 . 2 %。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月



第 八 章

各 項 建 議 的 摘 要

為 著 方 便 參 考 ， 而 且 讓 讀 者 了 解 一 下 本 委 員 會 各 項 建 議 所 涉 及

的 範 圍 ， 現 在 依 照 各 建 議 在 本 報 告 書 內 提 出 的 先 後 ， 全 部 順 序 臚 列 如

下 ：

第 二 章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1 ) 應 該 提 高 學 生 在 中 三 以 後 獲 得 資 助 教 育 的 機 會 ， 包 括 在 工 業 學 院

或 訓 練 中 心 就 讀 全 日 制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和 在 中 學 攻 讀 中 四 的

一 般 課 程 （ 第 2 . 1 3 段 ） 。

( 2 ) 在 教 育 策 劃 方 面 ， 約 由 一 九 八 九 至 九 ○ 年 度 開 始 ， 每 年 應 該 提 供

全 日 制 一 年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學 位 7 6 0 0 個 （ 第 2 . 1 6 段 ） 。

( 3 ) 如 果 政 府 接 納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建 議 ， 在 工 業 學 院 內 開 辦 全 日 制 一 年

技 術 員 預 料 課 程 ， 以 供 6 0 0 名 從 工 業 學 院 全 日 制 技 工 課 程 挑 選 出

來 的 學 生 就 讀 ， 那 麼 全 日 制 基 本 技 工 課 程 的 學 位 便 須 增 加 ， 以 便

保 持 為 工 業 界 培 養 同 等 數 目 的 技 工 ， 所 以 大 約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時

候 便 須 多 設 一 所 工 業 學 院 （ 第 2 . 1 9 段 ） 。

( 4 ) 在 策 劃 中 學 需 求 方 面 ， 應 該 採 納 預 留 百 分 之 五 的 學 位 作 留 級 之 用

的 辦 法 ， 而 在 中 學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中 應 興 建 十 所 新 校

（ 第 2 . 2 4 及 2 . 2 5 段 ） 。



( 5 )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現 行 的 班 級 結 構 應 由 7 7 7 2 2 修 改 為 6 6 6 4 4 ， 而 且 應

該 在 建 校 計 劃 第 六 期 中 增 建 四 所 新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 以 收 容 因 更 改

結 構 而 削 減 出 來 的 低 年 級 學 生 （ 第 2 . 2 7 ( 1 ) 及 ( 2 ) 段 ） 。

( 6 ) 應 該 在 辦 理 完 善 的 私 立 獨 立 學 校 購 買 中 四 與 中 五 學 位 。 因 實 行 此

計 劃 而 減 少 購 買 的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位 應 該 由 建 校 計 劃 第 六 期 增 建

十 所 新 校 來 補 足 （ 第 2 . 2 7 ( 3 ) 及 ( 4 ) 段 ） 。

( 7 ) 在 策 劃 方 面 ， 建 校 計 劃 第 五 期 （ 第 二 段 ） 和 第 六 期 所 提 議 的 二 十

四 所 學 校 應 該 在 一 九 八 九 至 一 九 九 三 這 段 期 間 內 興 建 （ 第 2 . 2 9

段 ） 。

( 8 ) 如 果 上 述 第 ( 1 ) 至 第 ( 7 ) 各 項 建 議 得 到 當 局 接 納 和 實 施 ， 而 教 育 署

能 夠 制 訂 新 派 位 方 法 ，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便 可 逐 步 廢 除 而 到 了 一

九 九 一 年 便 可 以 完 成 程 序 ， 把 整 個 辦 法 廢 除 （ 第 2 . 3 3 及 2 . 3 5

段 ） 。

( 9 ) 在 增 加 中 三 以 上 資 助 學 位 以 求 逐 步 廢 除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的 同

時 ， 當 局 應 該 繼 續 修 訂 中 學 課 程 ， 而 考 試 制 度 亦 應 加 以 檢 討 和 作

適 當 的 修 改 （ 第 2 . 3 6 段 ） 。

( 1 0 ) 教 育 署 應 該 現 在 進 行 已 經 拖 延 下 來 的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正 式 檢

討 （ 第 2 . 3 7 段 ） 。

第 三 章 　 　 語 言 對 教 育 的 問 題

( 1 1 ) 每 所 有 十 八 班 或 以 上 的 中 學 應 增 加 學 位 中 文 教 師 一 名 ， 以 便 提 高

中 文 教 學 的 質 素 （ 第 3 . 1 2 段 ） 。



( 1 2 ) 應 招 聘 海 外 英 文 講 師 在 各 教 育 學 院 和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執 教（ 第 3 . 1 3

段 ） 。

( 1 3 ) 應 該 鼓 勵 各 中 學 任 用 可 在 本 港 招 聘 、 而 具 教 學 資 歷 的 英 語 母 語 人

士 擔 任 英 語 教 師 工 作 （ 第 3 . 1 3 段 ） 。

( 1 4 ) 應 該 鼓 勵 個 別 中 學 採 用 中 文 作 為 教 學 語 言 （ 第 3 . 1 8 段 ） 。

( 1 5 ) 以 中 文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中 學 應 該 獲 得 額 外 資 源 ， 以 加 強 教 授 英 語 的

工 作 ， 從 而 避 免 因 減 少 使 用 英 語 而 使 學 生 的 英 語 程 度 下 降 （ 第

3 . 1 9 至 3 . 2 0 段 ） 。

( 1 6 ) 應 該 訂 定 一 套 全 面 而 清 楚 的 指 引 ， 以 協 助 個 別 中 學 決 定 採 用 何 種

教 學 語 言 （ 第 3 . 2 1 ( 1 ) 段 ） 。

( 1 7 ) 向 各 中 學 提 供 所 收 中 一 新 生 英 語 程 度 的 資 料 ， 以 協 助 這 些 學 校 將

學 生 分 組 （ 第 3 . 2 1 ( 2 ) 段 ） 。

( 1 8 ) 修 訂 師 範 生 和 在 職 教 師 的 師 訓 課 程 ， 以 應 更 廣 泛 使 用 中 文 教 學 的

需 要 （ 第 3 . 2 1 ( 3 ) 段 ） 。

( 1 9 ) 編 纂 中 學 各 科 的 中 英 文 專 門 名 詞 手 冊 ， 並 分 派 發 給 中 學 教 師 使 用

（ 第 3 . 2 1 ( 4 ) 段 ） 。

( 2 0 ) 重 新 編 訂 中 文 和 英 文 的 課 程 綱 要 ， 安 排 出 版 中 英 文 版 本 的 教 科

書 ， 使 無 論 以 中 或 英 文 作 教 學 語 言 的 學 校 都 有 此 種 教 科 書 可 用

（ 第 3 . 2 1 ( 5 ) 段 ） 。

( 2 1 ) 廢 除 英 文 學 校 和 中 文 中 學 的 區 別 ， 辦 法 是 鼓 勵 有 關 學 校 將 中 文 或

英 文 學 校 的 稱 號 從 校 名 中 剔 除 。 （ 第 3 . 2 1 ( 6 ) 段 ） 。



( 2 2 ) 有 關 當 局 應 該 進 一 步 考 慮 廢 除 在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證 書 指 明 答 卷 語

言 （ 第 3 . 2 4 段 ） 。

( 2 3 ) 應 該 鼓 勵 更 多 學 校 教 授 普 通 話 ， 作 為 學 科 或 作 為 課 外 活 動 均 可

（ 第 3 . 2 7 段 ） 。

第 四 章 　 　 師 資 培 訓 及 教 師 組 織

( 2 4 ) 應 該 開 辦 一 所 新 的 教 育 學 院 ， 以 便 提 高 師 資 培 訓 的 質 量（ 第 4 . 1 1

段 ） 。

( 2 5 ) 現 時 有 關 開 辦 小 學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以 促 進 小 學 教 師 的 領 導 才

能 的 建 議 ， 應 該 加 以 實 施 。 （ 第 4 . 1 3 段 ） 。

( 2 6 ) 應 該 鼓 勵 教 授 工 藝 及 工 業 學 科 的 教 師 進 修 ， 追 上 最 新 的 科 技 發 展

（ 第 4 . 1 6 段 ） 。

( 2 7 ) 各 教 育 學 院 應 繼 續 優 先 取 錄 年 齡 較 長 而 在 教 學 以 外 還 有 其 他 工

作 經 驗 的 人 ， 修 讀 師 範 課 程 。 （ 第 4 . 1 9 段 ）

( 2 8 ) 教 師 應 該 繼 續 致 力 於 參 與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 尤 應 較 重 視 中 學 課 程 的

發 展 （ 第 4 . 1 9 段 ） 。

( 2 9 ) 課 程 發 展 工 作 應 該 逐 步 由 中 央 分 放 出 去 （ 第 4 . 1 9 段 ） 。

( 3 0 ) 應 該 鼓 勵 各 學 校 更 多 讓 教 師 參 與 決 策 ， 最 初 可 由 專 業 事 項 上 開

始 ， 逐 漸 擴 及 一 般 行 政 工 作 （ 第 4 . 2 0 段 ） 。



( 3 1 ) 為 使 各 學 校 有 更 多 自 由 和 辦 事 能 夠 較 為 靈 活 ， 應 該 考 慮 簡 化 資 助

則 例 （ 第 4 . 2 1 段 ） 。

( 3 2 ) 應 該 鼓 勵 教 師 、 校 長 、 校 董 會 和 辦 學 機 構 相 互 合 作 ， 在 教 育 署 協

調 之 下 ， 編 纂 教 學 專 業 「 守 則 」 （ 第 4 . 3 2 段 ） 。

( 3 3 ) 政 府 應 該 先 成 立 一 個 地 區 性 教 師 中 心 ， 然 後 評 估 這 中 心 可 否 維 持

下 去 。 長 遠 來 說 ， 政 府 應 協 助 各 地 區 成 立 教 師 中 心 ， 由 教 師 自 行

管 理 （ 第 4 . 3 3 至 4 . 3 5 段 ） 。

第 五 章 　 　 公 開 教 育

( 3 4 ) 本 委 員 會 一 方 面 同 意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不 贊 成 本 港 開

辦 公 開 大 學 的 建 議 ， 但 另 一 方 面 則 會 在 下 一 期 的 工 作 中 研 究 如 何

發 展 各 種 程 度 的 公 開 教 育 （ 第 5 . 1 6 段 ） 。

第 六 章 　 　 教 育 的 研 究 工 作

( 3 5 ) 教 育 署 的 教 育 研 究 處 、 兩 所 大 學 、 兩 所 理 工 學 院 和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應 繼 續 致 力 於 教 育 研 究 方 面 的 工 作 （ 第 6 . 8 段 ） 。

( 3 6 ) 所 有 教 育 研 究 的 活 動 應 與 教 育 政 策 的 策 劃 和 制 訂 協 調 （ 第 6 . 8

段 ） 。

第 七 章 　 　 教 育 經 費 的 問 題

( 3 7 ) 由 於 國 際 顧 問 團 認 為 本 報 告 書 論 及 的 各 項 問 題 應 優 先 處 理 ， 而 且

本 報 告 書 的 各 項 建 議 在 教 育 和 社 會 上 都 有 非 常 充 份 的 理 由 支

持 ， 所 以 當 局 應 接 納 實 施 這 些 建 議 所 需 的 費 用 （ 第 7 . 8 段 ） 。



第 九 章

未 來 的 工 作

9 . 1 正 如 在 本 報 告 書 的 第 一 章 所 說 ， 本 委 員 會 認 為 當 局 必 須 將 教 育

策 劃 成 為 一 個 靈 活 的 體 系 ， 以 配 合 不 斷 變 化 的 環 境 與 需 求 。 教 育 政 策

必 須 不 斷 檢 討 ， 而 且 要 接 受 新 思 想 。 因 此 ， 各 委 員 打 算 密 切 注 意 本 報

告 書 建 議 的 發 展 。

9 . 2 在 下 一 期 工 作 ， 本 委 員 會 會 考 慮 國 際 教 育 顧 問 團 所 檢 討 但 本 報

告 書 並 無 談 及 的 其 他 問 題 ， 這 些 問 題 包 括 ：

( 1 ) 加 強 制 訂 課 程 和 發 展 ， 包 括 提 倡 公 民 教 育 ；

( 2 ) 幼 稚 園 ；

( 3 ) 香 港 考 試 局 的 作 用 ；

( 4 ) 中 六 教 育 ；

( 5 ) 專 上 教 育 的 發 展 ； 及

( 6 ) 特 殊 教 育 。

9 . 3 此 外 ， 本 委 員 會 希 望 進 一 步 研 究 本 報 告 書 內 提 到 的 一 些 問 題 ，

包 括 ：

( 1 ) 師 資 培 訓 （ 特 別 是 學 位 教 師 培 訓 ， 教 育 學 院 的 組 織 、 調 和

學 位 及 非 學 位 教 師 培 訓 等 各 方 面 ） ；



( 2 ) 教 師 這 專 門 行 業 的 發 展 ；

( 3 ) 公 開 教 育 的 組 織 和 應 該 優 先 處 理 的 項 目 ； 及

( 4 ) 檢 討 現 時 對 教 育 提 供 經 費 的 方 式 。

在 進 一 步 研 究 各 項 問 題 時 ， 本 委 員 會 肯 定 會 展 開 適 當 的 教 育 研 究 工

作 。

9 . 4 本 章 所 列 出 的 問 題 ， 只 不 過 是 本 委 員 會 下 一 期 工 作 的 程 序 指

南 ， 並 不 是 已 經 包 括 全 部 工 作 在 內 。

9 . 5 本 委 員 會 根 據 職 權 範 圍 而 致 力 於 改 善 教 育 制 度 。 在 未 來 的 歲 月

中 ， 香 港 會 有 重 要 的 改 變 ， 本 委 員 會 相 信 屆 時 應 把 教 育 作 最 優 先 事 項

處 理 ， 因 為 憑 藉 教 育 ， 香 港 人 才 可 以 爭 取 經 濟 繁 榮 ， 社 會 進 步 以 及 實

現 個 人 理 想 。



附 件 （ 一 ）

實 行 第 二 章 “ 初 中 成 績 評 核 辦 法 ” 內 的 建 議 後

所 提 供 的 中 三 以 上 資 助 學 位

九月份開始的學年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 十五歲的估計人口 85400 85400 84500 82300 79500 82300 82300

2. 提供的中四學位

A 現有的官立／資助

學校

I 文法／工業 52760 52880 52800 52920 53000 52920 52880

I I 職業先修 1760 1760 3320 3320 3320 3320 3320

B 在非牟利私立學校

買位 2790 2790 2790 2655 2655 2655 2655

總額 57310 57430 58910 58895 58975 58895 58855

C 第五期

I 第一段 640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I I 第二段 0 0 0 640 1600 1600

D 第六期

I 新建學校 0 0 640 640

( 2080)

640

( 2080)

2080 2240

I I 買位 0 0 0 6080 6080 6080 6080

E 提供學位小計 57950 59190 61310 67375 68095 70415 70535

( 68815) ( 69535)

F 學位佔年齡組別的百

分率

67. 86% 69. 31% 72. 56% 81. 87%

( 83. 61%

)

85. 65%

( 87. 47%

)

85. 56% 85. 70%



附 件 （ 一 ） （ 續 ）

3. 提供全日制基本技工學

位

A 現有的認可工業學

院／訓練中心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B 新工業學院 600 600 600 600

C 提供學位小計 7000 7000 7000 7600 7600 7600 7600

D 學位佔年齡組別的

百分率

8. 19% 8. 19% 8. 28% 9. 23% 9. 55% 9. 23% 9. 23%

4. 提供中三以上學位的總

額

A 中四學位 57950 59190 61310 67375 68095 70415 70535

B 全日制基本技工學

位

7000 7000 7000 7600 7600 7600 7600

C 總額 64950 66190 68310 74975 75695 78015 78135

D 總額佔年齡組別的

百分率

76. 05% 77. 5% 80. 84% 91. 09% 95. 21% 94. 79% 94. 93%

附 註 ： 有 關 方 面 建 議 在 1 9 9 0 年 建 成 的 九 所 學 校 ， 不 用 在 1 9 9 0 年 及

1 9 9 1 年 開 設 中 四 及 中 五 班 級。原 因 是 如 果 這 些 學 校 在 這 兩 年 開

設 中 四 班 （ 提 供 1 4 4 0 個 額 外 學 位 ） ， 1 9 9 1 年 中 四 學 位 的 提 供

總 額 將 為 8 7 . 4 7 %（ 見 括 號 內 數 字 ）， 超 過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顯 示 約

8 5 %的 需 求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月



附 件 （ 二 ）

向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提 交

在 香 港 成 立 公 開 大 學 的 參 考 文 件

當 局 根 據 行 政 局 的 意 見 ， 決 定 對 本 港 成 立 公 開 大 學 的 可 行 性 進 行

研 究 ， 並 向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徵 詢 意 見 。 為 避 免 有 任 何 混 淆

之 處 ， 因 此 須 要 擬 備 一 份 文 件 ， 以 供 該 委 員 會 參 考 。

2 . 政 府 相 信 公 開 大 學 對 香 港 來 說 可 能 是 極 有 價 值 的 教 育 機 構 。 有 關

人 士 認 為 政 府 須 對 所 關 注 的 事 項 有 更 明 確 的 表 示 ， 然 後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贊 助 委 員 會 始 能 提 供 有 用 意 見 。

3 . 公 開 大 學 是 指 在 下 列 各 方 面 與 傳 統 大 學 有 所 分 別 的 教 育 機 構 ：

( a ) 入 學 資 格 不 若 傳 統 大 學 嚴 格 ， 或 甚 至 可 完 全 豁 免 ；

( b ) 學 生 不 須 依 照 通 常 學 習 方 式 齊 集 在 大 學 校 舍 內 上 課 ；

( c ) 大 部 份 學 生 為 在 職 人 士 ；

( d ) 採 用 遙 距 學 習 方 法 ； 及

( e ) 學 業 成 績 預 期 能 達 到 傳 統 大 學 的 水 準，以 使 所 頒 授 學 位 亦 能

達 到 同 樣 標 準 。

4 . 遙 距 學 習 方 法 是 指 採 用 ：



( i ) 特 備 課 程 教 材，以 適 應 未 能 符 合 通 常 大 學 入 學 條 件 而 又 可 能

擔 任 全 職 人 士 的 需 求 ；

( i i ) 為 大 學 教 學 用 途 而 設 計 的 電 視 及 電 台 節 目 ； 及

( i i i ) 為 彌 補 上 述 缺 少 個 人 接 觸 情 形 而 設 計 的 導 師 輔 導 辦 法 。

5 . 除 第 三 及 第 四 段 所 述 外 ， 下 列 各 點 對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在 提 供 意 見 上 或 會 有 所 幫 助 ：

( i ) 不 論 公 開 大 學 是 否 所 費 不 多，亦 不 應 以 其 作 為 代 替 本 港 第 三

間 傳 統 大 學 或 任 何 其 他 主 要 招 收 全 日 制 學 生 的 教 育 機 構 ；

( i i ) 本 港 的 公 開 大 學 應 集 中 開 辦 能 反 映 社 會 需 要 的 課 程。此 外 ，

公 開 大 學 應 儘 可 能 設 法 使 學 生 的 抱 負 與 社 會 公 認 需 要 的 所

有 實 用 課 程 協 調 ； 及

( i i i ) 公 開 大 學 所 取 錄 的 學 生，主 要 應 為 已 完 成 良 好 的 學 校 教 育 而

未 能 繼 續 升 讀 大 學 的 人 士。大 部 份 學 生 的 年 齡 應 已 超 過 二 十

三 歲 。

6 . 政 府 欲 獲 得 有 關 下 列 各 方 面 的 意 見 ：

( i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是 否 建 議 成 立 一 間 公 開 大 學 ；

( i i ) 若 然 ， 則 該 委 員 會 對 成 立 公 開 大 學 會 給 予 何 等 優 先 次 序 ；



( i i i ) 若 否，則 是 否 有 其 他 可 擔 任 相 同 或 類 似 角 色 而 性 質 相 同 的 教

育 機 構 ， 該 委 員 會 可 否 就 此 作 出 建 議 ？ 及

( i v ) 該 委 員 會 可 否 向 政 府 建 議 在 此 方 面 下 一 步 應 進 行 何 種 工

作 。

7 . 政 府 亦 欲 獲 得 有 關 以 下 方 面 的 意 見 ：

( i ) 開 始 進 行 成 立 公 開 大 學 的 最 適 當 方 法 ；

( i i ) 開 辦 學 士 學 位 以 下 程 度 的 課 程 是 否 可 行 及 是 否 適 宜 ；

( i i i ) 試 行 開 辦 需 裝 置 重 型 及 昂 貴 設 備 的 工 業 課 程 是 否 可 行 及 是

否 適 宜 ；

( i v ) 現 有 的 政 府 資 助 專 上 教 育 機 構 是 否 可 在 成 立 及 管 治 公 開 大

學 上 作 出 貢 獻，又 此 等 機 構 的 設 施 是 否 可 供 公 開 大 學 使 用 。

公 開 大 學 與 香 港 大 學 校 外 學 位 課 程 及 中 文 大 學 部 份 時 間 制

學 位 課 程 的 關 係 ， 應 根 據 以 上 背 景 而 考 慮 ；

( v ) 入 學 資 格 應 否 完 全 豁 免，或 以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作 為 起

碼 的 入 學 資 格。又 或 者 根 據 香 港 目 前 的 環 境 是 否 需 要 較 高 的

入 學 資 格 ？

( v i ) 應 如 何 蒐 集 或 編 訂 教 材 ；

( v i i ) 應 以 中 文 抑 或 英 文 作 為 主 要 教 學 語 言，又 是 否 需 事 先 作 出 決

定 ；



( v i i i ) 是 否 應 對 通 常 的 修 業 期 加 以 規 定 ；

( i x ) 在 決 定 成 立 公 開 大 學 之 前 ， 應 取 得 何 種 專 業 意 見 ， 又 在 作 出

決 定 前 ， 尚 應 進 行 何 種 工 作 ； 及

( x ) 公 開 大 學 的 適 當 規 模，特 別 從 減 省 及 最 小 的 適 當 規 模 兩 方 面

加 以 考 慮。由 此 政 府 欲 清 楚 知 道 開 辦 公 開 大 學 的 經 常 單 位 成

本 及 每 名 畢 業 生 的 單 位 成 本，並 請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就 非 經 常 成 本 提 供 意 見 。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 附 件 三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就 設 立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提 出 的 報 告 書

1 . 參 考 文 件

1 . 1 教 育 統 籌 司 曾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致 函 與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主 席 ， 請 求 委 員 會 「 詳 細 考 慮 在 本 港 設 立 一 所 公 開 大

學 的 問 題 」 ， 並 附 上 一 份 參 考 文 件 。 這 份 文 件 列 出 政 府 心 目 中 的

公 開 大 學 的 定 義 ， 並 以 下 列 四 個 方 法 將 公 開 大 學 區 別 於 傳 統 大

學：入 學 資 格 較 寬；通 常 不 在 校 舍 溫 習；大 部 份 學 生 為 就 業 份 子 ；

以 及 採 用 遙 學 方 法 。 不 過 ， 學 業 成 績 的 水 準 會 與 傳 統 大 學 相 近 。

1 . 2 根 據 參 考 文 件 的 定 義，「 遙 學 方 法 」是 採 用 特 別 編 製 的 課 程 材 料 、

電 視 和 電 台 節 目 ， 以 及 特 別 指 導 班 。 隨 著 便 有 十 四 個 問 題 需 要 尋

求 答 案 。

2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探 討

2 . 1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對 這 件 事 作 初 步

探 討 ， 成 立 了 一 個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詳 細 研 究 。 委 員 會 其 後 在 一 九 八

四 年 三 月 和 七 月 再 深 入 探 討 這 個 問 題 。

2 . 2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 英 國 、 美 國 、 加 拿 大 和 澳 洲 已 經 有 大 量 有 關 管 理

公 開 大 學 、 實 施 遙 學 計 劃 和 開 辦 教 育 的 書 籍 。 工 作 小 組 已 經 對 這

些 書 籍 一 一 加 以 研 究 ， 並 先 後 會 晤 過 在 管 理 公 開 大 學 方 面 富 有 經

驗 的 人 士 。



3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建 議

3 . 1 經 過 審 慎 考 慮 後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不 贊 成 香 港 發 展 一

所 模 仿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的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 所 謂 公 開 大 學 ， 是 指 致 力

於 以 遙 讀 方 式 提 供 高 等 教 育 的 院 校 。 學 生 多 數 是 就 業 人 士 ， 年 齡

較 長 而 具 備 的 入 學 資 格 ， 可 能 顯 示 他 們 的 學 業 成 績 比 不 上 全 日 制

課 程 學 生 的 成 績 那 樣 完 美 。 從 各 種 資 料 可 見 ， 如 果 在 成 本 方 面 要

維 持 這 樣 的 一 間 大 學 ， 便 非 得 長 期 至 少 有 約 7 萬 至 1 0 萬 名 學 生

不 可 。 委 員 會 深 信 ， 本 港 極 之 缺 乏 這 間 大 學 各 種 教 職 所 需 的 學 術

和 科 技 人 才 ， 而 公 開 大 學 ， 是 必 須 要 有 熟 知 本 港 教 育 需 求 的 人

才 ， 才 可 辦 理 成 功 的 。 舉 例 來 說 ， 英 國 的 公 開 大 學 不 單 只 有 其 本

身 的 教 師 ， 也 甚 為 依 賴 其 他 理 工 學 院 和 大 學 的 教 師 擔 任 導 師 的 工

作 。 另 外 ， 本 港 的 公 開 大 學 會 需 要 以 中 英 文 授 課 。 製 備 兩 種 語 言

的 教 材 ， 成 本 不 菲 ， 而 另 一 方 面 ， 在 海 外 出 售 這 些 教 材 以 減 低 長

期 成 本 的 辦 法 ， 似 乎 亦 不 易 成 功 。 除 了 這 些 因 素 使 本 港 難 以 成 功

開 辦 一 所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式 的 院 校 外 ， 還 有 另 一 問 題 ， 這 就 是 大 多

數 的 學 生 都 缺 乏 適 合 的 溫 習 環 境 。 因 此 ， 當 局 便 可 能 要 設 立 溫 習

中 心 網 ， 而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要 設 立 電 話 指 導 服 務 ， 則 需 要 龐 大 的

投 資 。

3 . 2 雖 然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不 贊 成 設 立 一 所 英 國 公 開 大 學

模 式 的 院 校 ， 但 卻 贊 成 盡 早 將 發 展 「 公 開 教 育 」 一 事 排 在 優 先 實

行 之 列 。 委 員 會 所 謂 的 「 公 開 教 育 」 ， 並 非 指 一 間 專 門 取 錄 非 傳

統 學 生 的 院 校 所 提 供 的 單 一 教 育 或 訓 練 方 法 或 系 統 ， 而 是 包 括 用

函 授 課 程 作 遙 遠 學 習 ， 適 當 的 話 ， 更 以 電 台 ／ 電 視 節 目 ， 現 有 認

可 院 校 開 辦 的 部 份 時 間 制 課 程 、 校 外 學 位 和 文 憑 課 程 作 配 合 。 此

外 ， 更 包 括 短 期 課 程 ， 特 別 是 以 提 供 持 續 教 育 為 目 的 的 課 程 。

3 . 3 一 般 人 可 能 尚 未 知 道 ， 在 此 處 對 公 開 教 育 訂 下 的 定 義 範 圍 內 ， 有

一 系 列 這 類 課 程 已 經 在 開 辦 中 。 這 些 課 程 均 摘 述 於 附 錄 內 。



3 . 4 如 果 要 發 展 上 述 工 作 與 其 他 形 式 的 公 開 教 育 的 話 ， 就 需 要 進 行 若

干 協 調 工 作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建 議 ， 這 項 發 展 應 以 高

等 教 育 院 校 為 基 礎 ， 並 應 成 為 一 項 合 作 的 事 業 ， 由 一 個 規 模 細 小

的 協 調 組 織 防 止 工 作 上 發 生 重 大 的 重 覆 ， 以 及 在 需 要 時 增 加 各 方

合 作 。 此 種 協 調 工 作 應 由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擔 任 。

3 . 5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認 為 ， 公 開 教 育 不 應 該 被 視 為 「 特

別 」 的 教 育 ， 而 應 該 被 視 為 高 等 教 育 一 個 普 通 的 部 份 。 隨 著 高 度

科 技 帶 來 的 影 響 ， 社 會 對 專 業 人 員 和 技 師 程 度 的 持 續 教 育 的 需

求 ， 將 日 漸 殷 切 。 若 干 公 開 教 育 課 程 的 學 生 年 齡 ， 將 由 1 8 歲 以

至 退 休 年 齡 不 等 ； 所 提 供 的 課 程 ， 將 需 要 有 不 同 的 學 術 程 度 、 部

份 課 程 會 頒 授 資 格 、 而 修 讀 期 間 則 長 短 不 一 。 社 會 人 士 對 持 續 教

育 的 需 求 ， 將 會 包 括 簡 短 的 課 程 ， 而 這 些 課 程 的 對 象 ， 可 以 是 已

經 持 有 文 憑 、 高 級 文 憑 、 學 士 學 位 和 研 究 生 等 資 歷 的 組 別 人 士 。

此 外 ， 若 干 課 程 可 以 名 正 言 順 地 較 側 重 「 訓 練 」 ， 而 將 學 士 學 位

通 常 側 重 的 「 學 術 」 內 容 放 在 次 要 地 位 。 第 三 ， 公 開 教 育 可 能 需

要 採 用 累 積 學 分 方 式 ， 顯 示 若 干 模 數 的 程 度 ， 在 學 術 或 專 業 資 格

的 某 個 指 定 階 段 上 ， 可 以 當 學 分 計 算 。

4 . 入 學 資 格

4 . 1 每 一 年 ， 具 備 最 低 大 專 入 學 資 格 的 學 生 人 數 ， 都 大 大 超 過 本 港 的

大 專 學 位 數 目 ， 因 此 本 港 有 一 群 學 生 ， 所 具 備 的 最 低 資 格 ， 起 碼

可 以 使 他 們 就 讀 於 其 他 可 以 作 為 公 開 教 育 的 課 程 。 委 員 會 建 議 當

局 起 碼 目 前 應 該 有 一 項 政 策 ， 將 每 項 課 程 的 入 學 資 格 訂 在 所 需 的

程 度 上 。 這 樣 既 可 以 避 免 過 量 浪 費 ， 又 可 以 將 造 就 一 名 畢 業 生 ／

文 憑 生 的 成 本 保 持 在 合 理 的 水 平 上 。



4 . 2 如 果 有 足 夠 的 學 生 人 數 ， 則 可 以 提 供 基 礎 或 銜 接 課 程 以 彌 補 個 別

學 生 在 入 學 資 格 方 面 的 不 足 。 這 種 做 法 也 可 以 避 免 大 量 的 浪 費 。

4 . 3 雖 然 制 訂 一 項 有 關 入 學 資 格 的 政 策 是 重 要 的 ， 但 是 本 港 居 民 實 在

難 以 物 色 一 個 可 以 安 靜 地 專 心 溫 習 的 地 方 ， 委 員 會 認 為 ， 要 成 功

地 發 展 一 個 大 規 模 的 公 開 教 育 體 系 ， 溫 習 地 方 可 能 是 一 個 較 重 要

的 因 素 。 有 關 方 面 可 能 需 要 在 溫 習 中 心 方 面 作 出 一 些 安 排 。

5 . 修 讀 期 的 長 短

如 果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提 議 的 方 式 被 接 納 ， 則 建 議 中 的

香 港 大 學 校 外 學 位 和 中 文 大 學 的 部 份 時 間 制 學 位 課 程 將 會 成 為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 這 樣 的 話 ， 則 修 讀 期 早 已 制 定 。 不 過 ， 新 發 展 的

課 程 ， 特 別 是 以 模 數 學 分 制 度 為 基 礎 的 課 程 ， 則 可 以 訂 定 最 短 和

最 長 的 修 讀 期 。 無 論 如 何 ， 委 員 會 建 議 發 出 紀 錄 每 名 學 生 成 績 的

肄 業 證 書 ， 這 是 計 劃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份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 編

制 課 程 的 人 士 將 可 以 從 發 出 的 肄 業 證 書 分 析 得 到 及 格 ／ 不 及 格

／ 成 績 的 準 則 ， 從 而 把 修 讀 期 調 整 。

6 . 利 用 電 視 和 電 台

6 . 1 毫 無 疑 問 ， 公 開 教 育 在 若 干 方 面 可 以 善 用 電 視 和 電 台 。 由 於 廣 告

商 爭 取 電 視 的 黃 金 時 間 ， 特 別 是 晚 上 的 黃 金 時 間 ， 而 大 多 數 在 職

和 想 參 與 公 開 教 育 的 人 是 在 晚 上 才 有 空 ， 因 此 我 們 了 解 到 這 方 面

會 產 生 問 題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收 音 機 可 以 用 耳 筒 收 聽 ， 減 去 令 人

分 心 的 環 境 噪 音 ， 所 以 使 用 收 音 機 的 問 題 較 少 。 總 括 來 說 ， 委 員

會 相 信 撥 出 一 個 廣 播 台 專 作 教 育 之 用 ， 是 較 所 有 廣 播 台 都 要 撥 出

時 間 播 放 教 育 節 目 更 能 迎 合 需 要 。



6 . 2 如 果 設 立 一 個 專 用 電 視 台 ， 則 在 使 用 粵 語 和 英 文 這 兩 種 語 言 方 面

要 有 一 個 計 劃 週 詳 的 政 策 。 這 項 政 策 可 以 是 一 個 廣 泛 的 教 育 政

策 ， 規 定 簡 短 課 程 、 不 頒 授 學 位 的 課 程 和 基 礎 ／ 銜 接 課 程 的 功 課

都 應 該 用 中 文 ， 而 專 業 ／ 學 位 程 度 的 功 課 則 用 英 文 。 有 關 方 面 應

該 考 慮 在 大 多 數 情 形 下 都 採 用 字 幕 。

6 . 3 如 果 有 一 個 專 用 的 教 育 電 視 台 ， 則 節 目 可 以 在 日 間 和 晚 間 不 同 的

時 間 為 不 同 的 觀 眾 而 播 放 。 主 題 偏 狹 的 興 趣 小 組 和 廣 大 巿 民 都 可

以 和 註 冊 學 生 一 起 收 看 。

7 . 教 材 製 作

7 . 1 在 可 能 和 適 當 的 範 圍 內 ， 有 關 方 面 應 該 購 買 和 使 用 現 成 的 教 材 。

有 需 要 的 話 ， 這 些 教 材 應 該 翻 譯 成 粵 語 。 錄 影 教 材 尤 其 適 宜 採 用

翻 譯 的 字 幕 。 如 果 有 需 要 ， 購 買 回 來 的 教 材 應 該 用 綜 合 性 的 教 材

補 充 以 適 應 本 港 的 需 求 。 無 可 否 認 ， 有 些 教 材 是 需 要 重 新 製 作

的 。 在 這 方 面 來 說 ， 將 其 中 一 些 教 材 批 與 承 辦 商 製 作 ， 將 會 較 為

經 濟 。 如 果 要 將 製 作 成 本 拉 平 ， 就 需 要 大 量 製 作 。 這 樣 一 來 ， 製

作 教 材 的 進 度 就 必 須 預 先 有 非 常 週 詳 的 計 劃 ， 並 且 要 確 定 是 以 那

類 觀 眾 為 對 象 。

7 . 2 如 果 以 為 公 開 教 育（ 即 使 以 為 大 部 份 ）是 視 聽 教 育，這 是 錯 誤 的 ；

事 實 上 ， 大 部 份 教 材 將 以 中 英 兩 種 語 文 或 其 中 一 種 印 製 成 書 刊 。

7 . 3 所 需 人 材 將 包 括 科 目 專 家 、 教 育 技 術 專 家 以 及 技 術 製 作 和 翻 譯 的

專 長 人 士 。



8 . 下 一 個 步 驟

下 一 個 步 驟 是 政 府 必 須 原 則 上 決 定 是 否 有 意 依 照 委 員 會 提 議 的

方 針 去 進 行 工 作 。 一 俟 決 定 隨 著 某 個 特 定 方 針 去 實 施 公 開 教 育

後 ， 可 能 需 要 進 一 步 諮 詢 專 業 人 士 的 意 見 ， 然 後 才 可 以 開 始 估 計

約 略 的 成 本 。 大 學 及 理 工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將 樂 於 提 供 進 一 步 意 見

和 與 政 府 商 討 有 關 細 節 。

一 九 八 四 年 八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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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公 開 教 育 課 程

　 　 香 港 大 學 校 外 課 程 部 開 辦 的 文 憑 或 證 書 課 程 計 有 管 理 學 、 工 程 、

英 語 、 歷 史 教 學 法 、 新 聞 及 傳 理 學 、 圖 書 館 管 理 學 、 東 方 語 言 、 今 日

中 國 研 究 、 電 腦 學 及 房 屋 學 ， 另 有 不 設 文 憑 或 證 書 的 課 程 8 2 8 個 。 每

年 修 讀 學 生 約 2 萬 4 千 人 。 證 書 ／ 文 憑 課 程 及 非 證 書 ／ 文 憑 課 程 的 大

略 分 科 科 目 均 表 列 於 後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外 進 修 部 每 年 約 有 學 生 3 萬 3 千 人 ， 目 前 開 辦 的

證 書 課 程 計 有 幼 稚 園 教 學 法 、 日 語 、 管 理 學 、 中 學 教 師 電 腦 學 及 數 項

藝 術 科 目 ； 過 去 並 曾 開 辦 科 目 種 類 繁 多 的 證 書 課 程 共 五 十 個 ， 另 有 文

憑 課 程 一 個 ； 此 外 ， 更 與 香 港 電 台 中 文 台 合 辦 電 台 廣 播 課 程 ； 設 有 2 3

個 不 同 科 目 的 函 授 課 程 ， 提 供 自 學 課 程 ， 並 舉 辦 報 紙 課 程 （ 包 括 專 題

研 討 會 ） 及 2 7 6 個 一 般 的 校 外 進 修 課 程 。 證 書 課 程 、 函 授 課 程 及 一 般

校 外 進 修 課 程 的 大 略 分 類 可 見 於 附 表 。 除 自 置 位 於 尖 沙 咀 的 巿 區 中 心

外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外 進 修 部 於

均 有 租 用 校 舍 作 上 課 之 用 。

　 　 香 港 浸 會 學 院 校 外 進 修 部 於 香 港 島 及 沙 田 的 中 心 及 本 校 均 開 辦 有

夜 間 課 程 （ 香 港 島 6 1 ， 沙 田 1 5 ， 本 校 1 4 1 ） ， 其 中 包 括 會 計 學 、 商 業

管 理 學 、 物 料 採 購 及 供 應 學 及 秘 書 管 理 學 的 夜 間 兼 讀 證 書 及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 非 證 書 課 程 的 大 略 分 類 可 見 於 附 表 。

　 　 除 部 份 行 政 費 用 外 ， 各 校 外 進 修 部 均 以 學 費 作 為 經 費 。

　 　 香 港 理 工 學 院 開 辦 的 兼 讀 課 程 包 括 設 有 由 理 工 學 院 頒 發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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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晚 間 課 程 ， 上 課 地 點 為 本 校 校 舍 及 專 為 授 課 的 需 要 而 向 外 租 用 的 校

舍 。 上 述 兼 讀 課 程 可 參 閱 附 表 。 為 應 付 主 要 來 自 僱 主 方 面 的 需 求 ， 香

港 理 工 學 院 更 設 有 特 別 的 延 伸 課 程 。 現 正 開 辦 的 延 伸 課 程 可 見 於 附

表 。

　 　 教 育 署 亦 「 經 由 夜 學 部 、 官 立 中 文 夜 學 院 、 1 7 所 成 人 教 育 康 樂 中

心 及 3 4 個 受 助 機 構，為 成 人 提 供 多 項 普 通 學 校 課 程 及 其 他 教 育 活 動 。

此 外 ， 工 業 學 院 的 夜 學 部 及 其 他 私 人 機 構 ， 亦 有 舉 辦 成 人 教 育 課 程 。

普 通 學 校 課 程 的 程 度 由 識 字 班 至 中 學 及 專 上 教 育 不 等 。 」 （ 劃 線 自 行

加 上 。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政 府 新 聞 處 ， 「 香 港 便 覽 ： 教 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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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大 學

證 書 ／ 文 憑 課 程

管 理 學

　 文 憑 　 管 理 學 文 憑

人 事 管 理

　 證 書 　 人 事 管 理 證 書

工 程

　 證 書 1 . 數 字 電 腦 原 理 證 書 課 程

2 . 先 進 電 機 電 動 證 書 課 程

3 . 電 力 傳 送 證 書 課 程

英 語 研 究

　 證 書 1 . 實 用 英 語 證 書 課 程

2 . 商 業 英 語 證 書 課 程

3 . 英 語 講 說 證 書 課 程

歷 史

　 證 書 　 高 中 歷 史 教 學 證 書 課 程

新 聞 及 傳 理 學

　 證 書 1 . 廣 告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2 . 電 視 編 劇 證 書 課 程

3 . 新 聞 學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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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管 理 學

　 證 書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訓 練 證 書 課 程

　 文 憑 　 圖 書 館 管 理 學 文 憑 課 程

東 方 語 言

　 證 書 1 . 國 語 證 書 課 程

2 . 日 語 證 書 課 程

政 治 科 學

　 證 書 　 今 日 中 國 研 究 證 書

電 腦 學

　 證 書 1 . 數 字 電 腦 程 序 編 寫 證 書 課 程

2 . 數 字 電 腦 程 序 編 寫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房 屋 學

　 證 書 　 房 屋 學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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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大 學 校 外 課 程

非 證 書 ／ 文 憑 課 程 範 圍

藝 術 及 設 計

商 學

經 濟 、 銀 行 實 務 及 統 計

管 理 學

教 育

工 程

英 語 研 究

地 理 及 地 質 學

新 聞 及 傳 理 學

法 律

數 學

音 樂

東 方 語 言

（ 國 語 、 粵 語 、 漢 字 、 日 語 、 普 通 話 ）

中 國 研 究

（ 文 學 、 翻 譯 、 哲 學 、 藝 術 及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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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學 及 心 理 學

政 治 科 學

科 學

電 腦 學

生 物 醫 學

醫 療 化 驗 學

健 康 學

社 工 及 社 會 學

房 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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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證 書 課 程

藝 術

1 . 素 描 及 繪 畫 證 書 課 程

2 . 版 畫 證 書 課 程

3 . 藝 術 設 計 證 書 課 程

4 . 高 級 插 圖 證 書 課 程

5 . 中 國 水 墨 畫 證 書 課 程

6 . 商 業 攝 影 證 書 課 程

視 聽 語 言

基 本 日 語 證 書 課 程

電 腦 學

1 . 中 學 教 師 電 腦 研 究 證 書 課 程

2 . 中 級 程 度 電 腦 研 究 證 書 課 程

經 濟 、 管 理 、 會 計 、 法 律

1 . 行 政 發 展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2 . 娛 樂 活 動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3 . 人 事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4 . 訓 練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5 . 圖 書 館 助 理 員 訓 練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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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幼 稚 園 教 學 法 證 書 課 程

外 國 語 文

商 業 英 語 證 書 課 程

大 眾 傳 播

電 影 創 作 證 書 課 程

心 理 學

糾 正 心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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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外 進 修 部

函 授 課 程

中 國 語 文

常 用 中 文 寫 作

中 文 詩 詞 入 門

英 漢 翻 譯 入 門

企 業 管 理

經 濟 學 原 理

幼 兒 成 長 及 健 康

平 面 設 計 原 理

中 國 繪 畫

現 代 數 學 初 階

商 業 書 信

素 描

亞 洲 人 學 英 語 遇 到 的 問 題

上 乘 英 文 寫 作

英 文 閱 讀 理 解

高 級 英 文 寫 作

英 語 詞 匯

你 的 英 文 出 了 甚 麼 問 題 ？

商 業 書 信 簡 介

成 語 ──魔 術

英 國 法 律 一 般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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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外 進 修 部

一 般 校 外 進 修 課 程

藝 術

中 國 語 文

電 腦 學

日 間 課 程

經 濟 、 管 理 、 會 計 、 法 律

教 育

外 國 語 文

史 地

家 庭 康 樂 課 程

大 眾 傳 播

音 樂 、 舞 蹈 、 戲 劇

心 理 學

數 理

社 會 科 學 、 宗 教

社 會 工 作

報 紙 課 程

自 學 課 程 ──教 材 及 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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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浸 會 學 院

證 書 課 程

I . 全 日 制 日 間 課 程

1 . 商 業 研 究 證 書 （ 一 般 商 業 ）

2 . 商 業 研 究 證 書 （ 秘 書 職 務 ）

I I . 夜 間 兼 讀 證 書 課 程

1 . 會 計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2 . 商 業 管 理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3 . 秘 書 研 究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4 . 採 購 及 供 應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5 . 會 計 學 證 書 課 程

6 . 商 業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7 . 秘 書 研 究 證 書 課 程

8 . 採 購 及 供 應 證 書 課 程

9 . 微 型 電 腦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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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侵 會 學 院

校 外 進 修 部

非 證 書 課 程

會 計 課 程

商 業 課 程

電 腦 課 程

大 眾 傳 播 課 程

英 語 課 程

美 術 課 程

寶 石 學 課 程

法 律 課 程

語 文 課 程

音 樂 課 程

醫 藥 、 衛 生 課 程

設 計 課 程

心 理 學 、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秘 書 課 程

中 國 文 學 、 歷 史 課 程

興 趣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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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理 工 學 院 部 份 時 間 課 程

應 用 科 學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化 學 實 驗 室 技 術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科 學 實 驗 室 技 術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生 物 實 驗 室 技 術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實 驗 室 科 學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化 學 工 藝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化 學 工 藝 學 證 書 課 程

動 物 飼 養 與 管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數 學 系

夜 校 課 程

應 用 統 計 學 院 士 課 程

應 用 統 計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數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數 學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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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海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造 船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日 校 短 期 課 程

船 長 （ 一 級 ） 資 格 證 書 課 程

大 副 （ 二 級 ） 資 格 證 書 課 程

二 副 （ 三 級 ） 資 格 證 書 課 程

四 副 航 海 資 格 證 書 課 程

雷 達 保 養 訓 練 課 程

雷 達 模 擬 系 統 課 程

電 子 航 海 系 統 課 程

國 際 無 線 電 話 （ 限 用 ） 證 書 課 程

熟 練 甲 板 水 手 課 程

熟 練 救 生 艇 操 作 員 證 書 課 程

自 動 標 繪 雷 達 課 程

船 長 醫 療 證 書 課 程

海 上 急 救 證 書 課 程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社 會 工 作 學 文 憑 課 程

幼 兒 工 作 學 證 書 課 程

社 會 服 務 學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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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校 課 程

社 會 工 作 學 文 憑 課 程

會 計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及 英 國 公 認 會 計 師 公 會 聯 合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會 計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管 理 會 計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公 司 秘 書 及 行 政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會 計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管 理 會 計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公 司 秘 書 及 行 政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會 計 學 證 書 課 程

管 理 會 計 學 證 書 課 程

公 司 秘 書 及 行 政 學 證 書 課 程

會 計 學 證 書 課 程

會 計 及 財 務 文 憑 試 備 試 課 程

商 業 及 管 理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管 理 學 文 憑 課 程

公 共 行 政 學 文 憑 課 程

督 導 管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人 事 管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倉 庫 管 理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保 險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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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校 課 程

管 理 學 文 憑 課 程

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學 文 憑 課 程

商 業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商 業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 銀 行 學 ）

法 律 行 政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英 國 特 許 運 輸 學 會 專 業 資 格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英 國 特 許 運 輸 學 會 專 業 資 格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先 修 班

英 國 工 業 管 理 學 會 文 憑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商 業 學 證 書 課 程 （ 銀 行 學 ）

督 導 管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工 業 管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人 事 管 理 學 證 書 課 程

商 業 學 證 書 課 程

倉 庫 管 理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機 構 管 理 及 膳 食 供 應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酒 店 膳 食 供 應 及 機 構 管 理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酒 店 、 膳 食 及 機 構 作 業 學 證 書 課 程

太 古 設 計 學 院

夜 校 課 程

平 面 設 計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立 體 設 計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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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用 攝 影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陶 藝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首 飾 設 計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絲 印 創 作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插 圖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基 本 設 計 學 證 書 課 程

建 築 及 測 量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建 築 工 藝 及 管 理 學 院 士 課 程

英 國 皇 家 建 築 學 會 結 業 第 一 部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建 造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土 地 管 理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建 築 工 藝 及 管 理 學 院 士 課 程

英 國 皇 家 建 築 學 會 結 業 第 一 部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英 國 皇 家 建 築 學 會 會 員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建 築 法 例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建 築 組 織 及 管 理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建 築 學 證 書 課 程

屋 宇 設 備 工 程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屋 宇 設 備 學 院 士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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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校 課 程

屋 宇 設 備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冷 凍 工 程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屋 宇 設 備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土 木 及 結 構 工 程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土 木 及 結 構 工 程 學 院 土 課 程

土 木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混 凝 土 工 藝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結 構 工 程 師 學 會 第 三 部 考 試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鋼 筋 混 凝 土 結 構 及 鋼 筋 結 構 設 計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地 質 及 土 壤 學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污 水 處 理 學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交 通 規 劃 及 工 程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供 水 及 處 理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土 木 工 程 管 理 方 法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公 路 工 程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土 木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結 構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土 木 工 程 學 證 書 課 程

結 構 工 程 學 證 書 課 程

鋼 筋 混 凝 土 建 造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土 力 工 程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土 木 工 程 實 驗 室 技 術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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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及 工 程 測 量 中 心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土 地 測 量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土 地 測 量 學 證 書 課 程 （ 二 年 制 ）

土 地 測 量 學 證 書 課 程 （ 一 年 制 ）

夜 校 課 程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第 一 ／ 二 部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工 程 測 量 技 術 員 證 書 課 程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電 機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電 機 工 程 科 目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電 機 工 程 高 級 證 書 畢 業 生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電 機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配 電 安 裝 及 屋 宇 設 備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電 機 工 程 學 證 書 課 程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日 間 部 份 時 間 給 假 調 訓 課 程

電 子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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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校 課 程

電 子 工 程 學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電 子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電 子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 銜 接 課 程 ）

電 子 工 程 學 證 書 課 程

機 械 及 輪 機 工 程 學 系

日 間 給 假 部 份 時 間 調 訓 課 程

機 械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機 械 工 程 學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機 械 工 程 學 院 士 課 程

機 械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畢 業 生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輪 機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機 械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機 械 工 程 學 證 書 課 程

日 校 短 期 課 程

航 海 輪 機 工 程 師 進 修 課 程

生 產 及 工 業 工 程 學 系

日 間 給 假 部 份 時 間 調 訓 課 程

生 產 及 工 業 工 程 學 院 士 課 程

工 作 研 究 課 程 （ 管 理 服 務 學 會 證 書 課 程 ）

生 產 及 工 業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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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校 課 程

工 作 研 究 課 程 （ 管 理 服 務 學 會 文 憑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

工 作 研 究 課 程 （ 管 理 服 務 學 會 證 書 課 程 ）

生 產 及 工 業 工 程 學 （ 塑 膠 ）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生 產 及 工 業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品 質 及 可 靠 性 工 程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生 產 及 工 業 工 程 高 級 證 書 畢 業 生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工 程 師 學 會 聯 會 第 二 部 考 試 「 工 程 師 與 社 會 」 科 備 試 課 程

工 業 中 心

日 間 給 假 部 份 時 間 調 訓 課 程

工 業 安 全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工 業 安 全 學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工 業 保 安 修 業 證 書 課 程

醫 療 服 務 學 院

日 間 給 假 部 份 時 間 調 訓 課 程

高 級 牙 科 助 理 文 憑 課 程

視 光 學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超 音 波 診 斷 學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牙 科 工 藝 高 級 證 書 畢 業 生 專 修 證 書 課 程

牙 科 工 藝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牙 科 工 藝 學 證 書 課 程

放 射 診 斷 學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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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 織 及 製 衣 學 院

日 間 給 假 部 份 時 間 調 訓 課 程

服 裝 製 造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夜 校 課 程

紡 織 化 學 學 院 士 課 程

紡 織 工 藝 學 院 士 課 程

英 國 製 衣 及 鞋 類 學 會 院 士 試 第 一 部 份 備 試 課 程

紡 織 工 藝 學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紡 織 工 藝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服 裝 製 造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紡 織 化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服 裝 製 造 學 證 書 課 程

環 境 學 中 心

日 間 給 假 部 份 時 間 調 訓 課 程

噪 音 及 震 盪 控 制 學 院 士 課 程

水 污 染 管 制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廢 物 處 理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學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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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理 工 學 院 ──延 伸 課 程

應 用 科 學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該 學 系 將 視 乎 工 業 需 要 ， 開 辦 專 科 延 伸 課 程 。 有 關 課 程 詳 情 ， 可 向 該

學 系 索 取 。 當 該 等 課 程 開 辦 時 ， 將 在 報 上 刊 登 通 告 。

航 海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修 讀 資 格

課 程
修 讀 期

（ 小 時 ）
修 讀 資 格

無 線 電 話（ 限 用 ）證 書 課 程（ 香

港 水 域 ）

1 6 申 請 人 講 寫 英 文 或 中 文 （ 粵

語 ） 須 達 合 理 水 平 ， 並 由 僱 主

贊 助 。

皇 家 遊 艇 會（ 近 岸 ）熟 練 水 手

及 日 間 船 主 ／ 瞭 望 員 課 程

5 2 基 本 航 行 經 驗

實 習 2 （ 日 ）

英 國 遊 艇 會 ／ 英 國 貿 易 部（ 離

岸 ）遊 艇 船 主 及 內 河 船 船 長 課

程

7 8 最 少 有 三 年 駕 駛 逾 2 2 呎 長 遊

艇 之 經 驗

實 習 6 （ 日 ）

皇 家 遊 艇 會 ／ 英 國 貿 易 部（ 遠

洋 ） 遊 艇 船 主 課 程

4 0 申 請 人 須 曾 修 讀 較 初 級 課 程

或 其 駕 駛 技 術 及 航 海 方 面 的

知 識 與 經 驗 均 達 高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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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修 讀 資 格

課 程 修 讀 期 修 讀 資 格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及 英 國 公

認 會 計 師 公 會 聯 合 考 試 複

習 課 程

9 個 星 期 六 （ 下

午 及 ／ 或 晚

間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或 英

國 公 認 會 計 師 公 會 的

註 冊 學 生

商 業 及 管 理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一 般 及 特 別 管 理 科 目 均 設 有 延 伸 課 程 ， 供 主 管 級 、 中 級 及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修 讀 。

課 程 在 公 司 或 理 工 學 院 內 教 授 。 過 去 數 年 ， 若 干 供 主 管 修 讀 的 課 程 以

粵 語 及 英 語 教 授 。

感 興 趣 的 機 構 可 與 系 主 任 聯 絡 ， 索 取 進 一 步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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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文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延 伸 課 程 在 間 歇 及 資 源 許 可 時 為 本 港 機 構 舉 辦 ， 通 常 為 商 業 英 語 。

建 築 及 測 量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修 讀 資 格

課 程
修 讀 期

（ 星 期 ）
修 讀 資 格

施 工 管 理 課 程 參 看 個 別

組 別

最 少 有 兩 年 擔 任 要 職 的 工

業 經 驗 及 目 前 從 事 建 築

業 ； 年 齡 在 二 十 五 歲 以 上

樓 宇 則 例 及 附 屬 法 例 6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從 事 樓 宇 設 計 的 建 築 人 員

建 築 法 例 及 管 制 6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在 香 港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的 建

築 公 司 的 管 理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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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監 督 報 告 寫 作 法 5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修 畢 建 築 工 藝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在 建 築

業 擔 任 工 程 監 督 或 地 盤 管

工 之 職 責

估 計 及 投 標 6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修 畢 建 築 工 藝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從 事 建

築 業 中 與 估 計 及 投 標 有 關

的 工 作

建 築 施 工 之 安 全 法 則 4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地 盤 經 理 、 管 工 、 安 全 主 任

及 從 事 建 築 業 的 人 員

施 工 期 工 料 估 計 及 終 期

結 算

6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修 畢 建 築 工 藝 高 級 證 書 課

程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歷；在 建 築

業 中 擔 任 工 料 測 量 師 或 同

類 職 位

建 造 業 電 腦 應 用 簡 介 8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在 建 築 業 中 擔 任 經 理 級 職

位

BAS I C 程 序 編 算 及 其 在 建

造 業 上 之 應 用

8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在 建 築 業 中 擔 任 管 理 級 職

位

建 築 工 程 管 理 ： 地 盆 組 織

及 管 理 與 合 約 管 理

4 （ 每 星 期

2 小 時 ）

建 築 公 司 中 擔 任 合 約 管 理

之 管 理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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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工 程 監 督 員 學 會 第

二 部 考 試 備 試 課 程

參 看 課 程

大 綱

在 該 學 會 中 級 試 或 該 學 會

接 納 可 作 豁 免 之 考 試 中 合

格 的 學 生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及

英 國 材 料 測 量 師 學 會 結

業 考 試 材 料 估 計 學 導 修

短 期 課 程

1 6 - 1 9 （ 每

星 期 一 天 ）

修 畢 材 料 估 計 學 深 造 高 級

文 憑 課 程，或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 英 國 材 料 測 量 師

學 會 結 業 考 試 材 料 估 計 學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及

英 國 材 料 測 量 師 學 會 第

二 部 考 試 材 料 估 計 學 導

修 短 期 課 程

1 6 - 1 9 （ 每

星 期 一 天 ）

修 畢 材 料 估 計 學 高 級 文

憑，或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 英 國 材 料 測 量 師 學 會 第

二 部 考 試 測 量 學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第

二 部 考 試 建 築 測 量 學 導

修 短 期 課 程

1 6 - 1 9 （ 每

星 期 一 天 ）

修 畢 建 築 測 量 學 高 級 文 憑

或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第

二 部 考 試 建 築 測 量 學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結

業 考 試 建 築 測 量 學 導 修

短 期 課 程

1 6 - 1 9 （ 每

星 期 一 天 ）

在 英 國 皇 家 測 量 師 學 會

( RI CS ) 第 二 部 考 試 合 格 及

修 畢 該 學 會 結 業 考 試 建 築

測 量 學 的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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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木 及 結 構 工 程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供 執 業 工 程 師 修 讀 、 於 1 9 8 3 / 8 4 學 年 開 辦 的 延 伸 課 程 經 已 制 訂 。 有 關

課 程 詳 情 ， 一 俟 備 妥 ， 將 盡 快 公 佈 。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該 學 系 將 按 工 業 界 的 需 求 ， 開 設 1 2 個 專 門 延 伸 課 程 ， 詳 情 可 向 該 學 系

查 詢 。

一 九 八 二 至 八 三 學 年 夏 季 開 設 的 課 程 如 下 ：

1 2 6 家 庭 電 器 發 動 機

1 2 8 運 用 微 形 電 腦 控 制 電 機

1 2 9 電 線 裝 置 之 設 計 與 實 行

1 3 0 自 動 化 導 論

1 3 2 如 何 保 護 基 本 電 力 系 統

1 3 4 配 電 系 統 之 結 構 活 動

1 3 6 發 電 及 電 力 互 聯 系 統 之 設 計

1 3 7 真 空 開 關 及 部 份 特 別 開 關 裝 置

1 3 8 電 動 升 降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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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械 及 輪 機 工 程 學 系

延 伸 課 程

該 學 系 年 內 共 開 設 延 伸 課 程 多 個 。 年 來 開 設 的 延 伸 課 程 可 見 於 下 表 ，

其 中 有 些 課 程 可 能 再 度 開 辦 ， 但 須 視 乎 需 求 及 教 職 員 人 手 多 寡 而 定 。

大 部 份 課 程 主 要 均 在 晚 間 上 課 ， 以 切 合 在 職 機 械 及 輪 機 工 程 人 員 在 某

些 專 門 科 目 方 面 的 需 要 。 課 程 部 分 教 材 可 能 有 助 於 應 考 英 國 工 程 師 學

會 聯 會 第 二 部 份 考 試 。 英 國 貿 易 部 輪 機 工 程 特 級 證 書 考 試 的 備 試 課 程

將 於 一 九 八 三 至 八 四 年 度 開 設 。 詳 細 資 料 可 向 該 學 系 行 政 助 理 員 查

詢 。

修 讀 資 格

課程
修讀期

（每課二小時）
修讀資格

儀表及量度導論（一） 6- 10 星期

儀表及量度導論（二） 6- 10 星期 已修畢適當的理

應用工程控制導論 6- 10 星期 工高級證書課

程序控制（一）（溫度量度與控制） 6- 10 星期 程，或同等學

程序控制（二）（水位、壓力及流量、量度與控制） 6- 10 星期 歷；或充份具備

程序控制（三）（位置、速度及動力、量度與控制） 6- 10 星期 有關方面的工作

流體動力（一）──液力系統之導論 6- 10 星期 知識。

流體動力（二）──液力系統之設計與裝置 6- 10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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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及輪機工程學系（續）

基本應用氣動學／低成本自動化 6- 10 星期

高級應用氣動學／低成本自動化 6- 10 星期

工業廢料與污染控制技術（一）及（二） 各 8 星期

水泵與水泵應用問題 6 星期

鍋爐供水處理及試驗 6 星期

空氣調節與冷凍原理（一）──溫濕循環和負荷計算 4- 6 星期

空氣調節與冷凍原理（二）──冷凍循環和構件 4- 6 星期 已修畢適當的理

空氣調節與冷凍原理（三）──空氣調節設備、為流分

佈和風道設計

4- 6 星期 工 高 級 證 書 課

程，或同等學歷；

空氣調節與冷凍應用（一）──空氣調節系統 4- 6 星期 或充份具備有關

空氣調節與冷凍應用（二）──熱泵、熱能轉移和回收 4- 6 星期 方面的工作知

鍋爐操作課程 6- 10 星期 識。

輪機工程的液力控制應用 12 星期

磨損及潤滑工程學 8 星期

機械工程之電腦應用實例 10 星期

微形電腦在機械工程的應用 6 星期

遊艇工程概要（英語班） 6 星期 年齡在十八歲或

以上。若修讀英語

遊艇工程概要（粵語班） 8 星期 班，則英語程度須

達一定的水平。

英國貿易部輪機工程特級證書考試備試課程（甲部） 20 星期 持有一級資格證

書（輪機工程人

員）



附 件 （ 四 ）

教 育 署 教 育 研 究 處 現 正 推 行 及 預 算 推 行 計 劃 一 覽 表

計 劃 目 的

A 現 正 推 行

( 1 ) 發 展 小 四 至 小 六 的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第 三 輯 ）， 包 括 中

文 、 英 文 與 數 學 科 。

制 定 一 輯 新 的 學 科 測 驗 ， 以 代 替

第 二 輯 測 驗 （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訂

定 ） ， 供 各 小 學 根 據 香 港 學 生 的

一 般 成 績 而 評 核 本 身 學 生 在 該 等

科 目 的 成 績 ； 研 究 學 生 在 該 等 科

目 的 優 點 與 缺 點 ， 以 便 提 供 適 當

指 導 ； 找 出 成 績 較 差 的 學 生 ， 以

便 進 行 輔 導 教 學 ， 以 及 監 察 歷 年

來 學 生 成 績 的 升 降 。

( 2 ) 發 展 分 級 的 中 文 及 英 文 測

驗 ， 由 第 一 至 四 級（ 包 括 英

文 試 卷 的 聽 能 測 驗 ）

為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提 供 評 估 語 文

程 度 的 方 法 ， 供 各 語 文 研 究 計 劃

及 一 些 未 來 的 監 察 計 劃 作 參 考 之

用 。

( 3 ) 為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發 展 一 項

學 能 測 驗

提 供 挑 選 小 六 學 生 進 入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的 方 法 。

( 4 ) 發 展 評 核 方 法 教 師 指 引 改 編 國 際 教 育 評 核 學 會 教 師 指

引 ， 以 供 師 資 訓 練 及 學 校 的 實 習

教 師 使 用 ； 改 編 的 目 的 在 於 使 校

內 成 績 評 核 更 為 準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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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語 文 研 究 研 究 教 師 在 教 授 各 科 目 （ 英 文 及

中 文 科 除 外 ） 時 所 採 用 的 語 言 對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學 業 成 績 的 影 響

( 6 ) 研 究 成 人 教 育 課 程 學 生 中

途 退 學 的 情 況

研 究 各 成 人 教 育 課 程 學 生 中 途 退

學 的 比 率 與 原 因 。

( 7 ) 評 估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計 劃 找 出 在 推 行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計 劃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以 及 尋 求 克 服 這 些

困 難 的 可 行 辦 法 。

( 8 ) 設 立 題 目 庫 在 各 項 計 劃 的 測 驗 發 展 過 程 中 設

立 一 個 充 實 的 題 目 庫 以 供 參 考 或

他 日 實 際 之 用 。

( 9 ) 發 展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 初 中 ）

中 文 及 英 文 科 ， 第 一 輯

制 定 中 一 至 中 三 的 中 文 及 英 文 學

科 測 驗 ， 作 為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 小

四 至 小 六 ） 的 向 上 伸 展 ， 供 學 校

教 師 使 用 及 供 教 育 研 究 處 用 以 監

察 學 生 的 語 文 水 準 。

( 1 0 ) 監 察 小 一 派 位 制 度 對 個

別 小 學 取 錄 學 生 模 式 的 影

響

監 察 小 一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與 學 習

能 力 的 任 何 轉 變 。

( 1 1 ) 監 察 小 四 至 小 六 學 生 的

中 文 、 英 文 及 數 學 的 水 準

監 察 小 四 至 小 六 學 生 的 中 文 、 英

文 及 數 學 科 水 準 的 轉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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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監 察 中 三 學 生 的 中 文 、

英 文 及 數 學 的 水 準

監 察 中 三 學 生 的 三 個 主 要 科 目 水

準 的 轉 變 。

( 1 3 ) 課 室 裏 的 教 學 語 言 （ 與

香 港 大 學 合 作 ）

研 究 教 學 語 言 對 學 生 在 不 同 語 文

模 式 命 題 之 測 驗 成 績 有 何 影 響 。

( 1 4 ) 英 文 詞 彙 的 研 究 （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合 作 ）

編 制 詞 彙 錄 ， 指 出 經 常 出 現 於 初

中 課 本 的 英 文 字 的 難 度 。

( 1 5 ) 中 文 詞 彙 （ 與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合 作 ）

編 制 經 常 出 現 於 初 中 課 本 及 初 中

學 生 普 遍 閱 讀 的 雜 誌 與 報 紙 的 中

文 詞 彙 錄 ， 以 及 確 定 這 些 詞 彙 的

難 度 。

( 1 6 ) 短 期 實 驗 教 學 研 究 （ 與

香 港 大 學 合 作 ）

研 究 提 高 教 材 及 口 授 方 面 的 語 言

質 素 對 中 二 學 生 掌 握 學 習 歷 史 與

綜 合 科 學 科 的 影 響 。

( 1 7 ) 雷 芬 氏 漸 進 圖 形 測 驗 的

標 準 化 （ 與 特 殊 教 育 組 合

作 ）

制 訂 此 項 測 驗 的 香 港 標 準 ， 供 特

殊 教 育 組 用 以 找 出 在 學 習 上 有 困

難 的 學 生 ； 利 用 一 些 其 他 能 力 或

學 科 測 驗 ， 以 確 定 此 測 驗 之 效

度 。

( 1 8 ) 調 查 與 聾 人 溝 通 的 問 題

（ 與 特 殊 教 育 組 合 作 ）

研 究 與 聾 人 溝 通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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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 新 啟 導 班 的 評 估 （ 與 特

殊 教 育 組 合 作 ）

評 估 新 啟 導 班 對 於 將 學 習 上 有 困

難 的 學 生 與 校 內 其 他 學 生 結 合 起

來 的 效 果 ， 將 新 啟 導 班 的 學 生 與

現 有 的 特 殊 班 的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作 一 比 較 ； 以 及 找 出 影 響 新 啟 導

班 學 生 學 習 進 度 的 因 素 。

( 2 0 ) 韋 氏 智 力 測 驗 的 效 度 研

究 （ 與 特 殊 教 育 組 合 作 ）

制 定 此 項 測 驗 的 香 港 標 準 ， 供 特

殊 教 育 組 使 用 ； 並 研 究 此 項 測 驗

的 效 度 。

( 2 1 ) 雷 妮 氏 言 語 發 展 量 表 的

標 準 化（ 與 特 殊 教 育 組 及 醫

務 衛 生 署 合 作 ）

制 定 雷 妮 氏 言 語 發 展 量 表 之 香 港

標 準 ， 以 供 醫 務 衛 生 署 之 用 。

( 2 2 )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的 試 驗 計

劃（ 與 香 港 大 學 及 語 文 教 育

學 院 合 作 ）

研 究 嘗 試 推 行 由 愛 丁 堡 大 學 語 言

學 學 院 制 訂 的 英 文 閱 讀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

B 預 算 在 一 九 八 五 至 八 六 年 推 行 的 計 劃

( 2 3 ) 擴 展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 初

中 ） ， 第 一 輯 ： 數 學

制 定 中 一 至 中 三 的 數 學 學 科 測

驗 ， 作 為 小 四 至 小 六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的 向 上 伸 展 ， 並 連 同 兩 項 語 文

測 驗 發 展 為 初 中 基 本 學 科 測 驗

的 一 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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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 擴 展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 小

一 至 小 三 ）： 中 文 、 英 文 及

數 學

制 定 小 一 至 小 三 的 中 文 、 英 文 及

數 學 測 驗 ， 作 為 小 四 至 小 六 香 港

學 科 測 驗 的 向 下 伸 展 ， 至 此 ， 小

學 基 本 學 科 的 整 組 測 驗 便 告 完

成 。

( 2 5 ) 制 定 智 力 發 展 測 驗 （ 二

至 八 歲 ）

為 本 港 兒 童 擬 定 智 力 測 驗 ， 以 補

充 或 代 替 現 行 的 海 外 測 驗 。

( 2 6 ) 監 察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的

中 英 文 水 準

監 察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的 中 英 文

水 準 的 轉 變 。

( 2 7 ) 監 察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的

數 學 水 準

監 察 中 一 至 中 三 學 生 的 數 學 水

準 的 轉 變 。

( 2 8 ) 監 察 中 三 學 生 在 非 基 本

學 科 的 水 準

監 察 學 生 的 七 個 非 基 本 學 科 水

準 的 轉 變 ； 並 找 出 水 準 轉 變 與 教

育 制 度 改 變 及 推 行 教 育 新 設 施

／ 服 務 的 關 係 。

( 2 9 ) 監 察 中 三 學 生 在 實 用 科

目 的 水 準

監 察 學 生 在 美 術 與 設 計 、 設 計 與

工 藝 、 家 政 等 科 目 水 準 的 轉 變 ；

個 別 分 析 此 三 個 科 目 的 測 驗 成

績 ， 並 試 找 出 這 些 測 驗 成 績 與 學

生 在 三 個 基 本 學 科 的 表 現 的 關

係 。

( 3 0 ) 發 展 能 力 傾 向 測 驗 ， 以

作 學 生 輔 導 就 業 用（ 與 就 業

輔 導 組 合 作 ）

編 制 能 力 傾 向 測 驗 ， 以 供 學 校 教

師 在 就 業 輔 導 及 學 生 分 班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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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進 一 步 評 估 活 動 教 學 法

（ 與 輔 導 視 學 處 合 作 ）

進 一 步 研 究 活 動 教 學 法 的 影 響 ─

─對 學 生 在 所 學 習 科 目 的 表 現 水

準 及 學 生 個 人 發 展 的 影 響 。

( 3 2 ) 教 授 普 通 話 在 中 文 寫 作

方 面 的 影 響（ 與 輔 導 視 學 處

合 作 ）

研 究 教 授 普 通 話 對 中 文 寫 作 水

準 的 影 響 ； 比 較 各 類 教 授 普 通 話

模 式 的 效 果 ， 即 作 為 學 校 課 程 中

一 個 科 目 或 作 為 一 項 課 外 活 動

來 教 授

( 3 3 )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入 學 所 用

傾 向 測 驗 效 度 的 確 定（ 與 職

業 先 修 學 校 合 作 ）

在 制 訂 這 些 測 驗 後 ， 通 過 學 生 在

傾 向 測 驗 的 表 現 與 他 們 在 職 業

先 修 課 程 的 表 現 的 關 係 ， 確 定 傾

向 測 驗 的 效 度 。

( 3 4 ) 閱 讀 上 困 難 的 鑑 定 （ 與

特 殊 教 育 組 合 作 ）

編 制 字 彙 量 表 或 字 句 量 表 。 以 供

特 殊 教 育 組 在 甄 別 工 作 時 鑑 定

各 類 閱 讀 困 難 之 用 。

                       



附 件 （ 五 ）

教 育 研 究 處 準 備 在 時 間 及 資 源 許 可 時 進 行 的 計 劃 一 覽 表

計 劃 目 的

( 1 ) 中 學 課 程 的 模 式 及 分 科 研 究 文 法 及 工 業 中 學 的 課 程 模

式 ， 包 括 將 學 生 編 入 文 科 、 理 科

及 商 科 班 等 情 況， 探 求 上 述 情 況

與 學 生 選 科 的 機 會 、所 得 選 擇 的

限 制 及 對 教 師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等 關 係；探 究 在 提 供 學 生 可 能 要

求 的 課 程 ／ 科 目 時 遇 到 的 困

難 。

* ( 2 ) 檢 討 中 學 課 程 內 兩 個 平 行

科 目 ──社 會 科、經 濟 及 公 共

事 務 科 ──的 教 學 情 況

研 究 學 生 在 修 讀 完 三 年（ 中 一 至

中 三 ）社 會 科 或 經 濟 及 公 共 事 務

科 後 的 成 果 ，並 就 學 生 在 中 三 以

後 所 需 要 的 知 識 及 其 個 人 發 展

方 面 ，將 兩 組 學 生 所 得 的 成 果 作

一 比 較 。

* ( 3 ) 研 究 教 科 書 之 設 計 對 中 小

學 生 學 習 過 程 的 影 響

研 究 教 科 書 編 訂 的 各 方 面 對 中

小 學 學 生 學 習 過 程 的 影 響 。例 如

圖 解 的 數 目 及 方 式 、內 容 的 編 排

及 表 達 方 法 等 。



附 件 （ 五 ） （ 續 ）

( 4 ) 幼 稚 園 的 教 學 情 況 調 查 就 幼 稚 園 學 生 的 學 習 環 境 進 行

大 規 模 調 查 ，包 括 調 查 學 校 的 環

境 、 課 室 內 檯 ／ 椅 的 擺 設 、 設 施

的 可 用 及 使 用 情 況 ；探 求 這 些 經

常 會 改 變 的 情 況 與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社 交 及 個 人 發 展 的 個 別 與

集 體 的 關 係 。

* ( 5 ) 檢 討 國 際 初 級 大 學 課 程 檢 討 學 生 對 國 際 初 級 大 學 課 程

的 接 受 程 度 ；檢 討 學 生 進 入 大 學

的 機 會；比 較 學 生 修 讀 這 個 課 程

與 修 讀 高 級 程 度 課 程 後 的 情

況 。

( 6 ) 進 一 步 檢 討 輔 導 教 學 計 劃 檢 討 輔 導 教 學 計 劃 在 幫 助 初 中

程 度 中 英 文 水 準 較 差 學 生 的 功

能， 探 求 不 同 學 校 學 生 的 進 展 情

況 與 學 校 設 立 輔 導 教 學 班 的 方

式 的 關 係 。

( 7 ) 研 究 學 生 超 齡 與 不 足 齡 對

學 習 的 影 響

探 究 及 調 查 超 及 不 足 齡 對 學 生

成 績 、學 習 的 信 心 ／ 自 我 形 象 的

影 響 ， 探 求 超 齡 及 不 足 齡 的 原

因； 留 級 及 跳 級 造 成 的 影 響 亦 列

入 調 查 範 圍 內 。



附 件 （ 五 ） （ 續 ）

* ( 8 ) 研 究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與 高 等

及 高 級 程 度 考 試 的 相 互 關

係

藉 研 究 此 等 考 試 的 相 互 關 係，並

參 考 高 等 及 高 級 程 度 考 試 的 情

況， 確 定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個 別 科 目

考 試 及 整 個 會 考 之 前 瞻 效 度 。

( 9 ) 幼 稚 園 與 小 學 之 間 課 程 及

教 學 實 踐 的 連 貫 性

識 別 幼 稚 園 及 小 學 不 同 的 教 學

實 踐 情 況 及 課 程； 鑑 定 學 生 由 幼

稚 園 升 讀 小 學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探 究 順 利 解 決 這 些 困 難 的 方

法 。

( 1 0 ) 小 學 及 初 中 之 間 課 程 及 教

學 實 踐 的 連 貫 性

識 別 小 學 及 初 中 不 同 的 教 學 實

踐 情 況 及 課 程；鑑 定 學 生 升 讀 中

學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如 有 的

話 ）； 探 究 順 利 解 決 這 些 困 難 的

方 法 。

( 1 1 ) 初 中 及 高 中 之 間 課 程 及 教

學 實 踐 的 連 貫 性

識 別 初 中 及 高 中 不 同 的 教 學 實

踐 情 況 及 課 程；鑑 定 學 生 升 讀 中

四 時 所 遇 到 的（ 學 業 及 情 緒 ）問

題； 探 究 順 利 解 決 這 些 困 難 的 方

法 。

* ( 1 2 ) 在 不 同 級 別 學 習 簡 體 字 的

難 易 問 題

研 究 小 四 至 中 五 各 級 學 習 簡 體

字 的 困 難， 亦 會 根 據 個 別 字 體 或

整 組 相 同 部 首 字 體 研 究 學 習 的

難 易 問 題 。



附 件 （ 五 ） （ 續 ）

( 1 3 ) 比 較 班 主 任 與 學 生 的 長 期

及 短 期 相 處 之 關 係

研 究 學 生 與 班 主 任 的 較 長 期 相

處 的 關 係 對 學 科 成 績、個 人 及 社

交 發 展 的 影 響。根 據 相 處 時 間 的

長 短 探 求 教 師 個 人 因 素 與 學 生

成 績 及 學 習 態 度 的 關 係 。

( 1 4 ) 檢 討 推 行 新 設 科 目 或 修 訂

現 行 課 程 綱 要 時 的 程 序

嚴 格 審 查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現 時

所 採 用 的 新 設 或 修 訂 課 程 綱 要

的 發 展 程 序 ，探 究 改 善 及 推 進 程

序 的 方 法； 並 考 慮 在 該 程 序 內 加

入 較 強 的 研 究 成 份 的 可 行 性 。

                       

註 ： 教 育 研 究 處 已 就 附 有 * 號 的 計 劃 與 理 工 學 院 及 兩 所 大 學 接 觸 ， 研

究 各 院 校 能 否 負 責 執 行 該 等 計 劃 。



附 件 （ 六 ）

現 時 由 香 港 大 學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及

香 港 理 工 學 院 進 行 的 大 型 計 劃 一 覽 表

1 . 「 國 際 教 育 成 效 評 估 協 會 」 數 學 調 查

目 標 ： ( a ) 根 據 國 際 標 準 ， 評 估 香 港 的 中 一 、 中 六 及 中 七 學 生 在 數

學 科 的 表 現 ；

( b ) 將 各 級 程 度 的 數 學 課 程 的 擬 訂 、 推 行 及 實 際 採 用 之 關

係 ， 與 其 他 2 3 個 參 與 國 家 的 課 程 作 比 較 ；

( c ) 確 定 香 港 學 生 在 數 學 科 之 卓 越 成 就 ， 是 否 在 能 力 較 低 的

學 生 接 受 不 適 當 的 課 程 的 安 排 下 所 獲 致 的 結 果 ；

( d ) 以 各 種 因 素 解 釋 參 加 測 試 的 學 生 在 數 學 科 的 成 績 差 異 ，

該 等 因 素 粗 略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a . 家 庭 背 景

b . 學 校 特 色

c . 教 師 質 素 及 教 學 方 法

d .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之 處



附 件 （ 六 ） （ 續 ）

2 . 「 國 際 教 育 成 效 評 估 協 會 」 科 學 研 究

目 標 ： 雖 然 研 究 的 課 程 及 對 象 範 圍 更 廣 ， 但 大 致 與 上 述 的 數 學

研 究 相 似 。 化 學 、 生 物 及 物 理 成 績 的 研 究 ， 以 中 六 及 中 七

為 對 象 ， 初 級 ／ 綜 合 科 學 的 研 究 以 中 二 學 生 為 對 象 ， 而 對

開 始 學 習 科 學 者 的 研 究 ， 則 以 小 四 學 生 為 對 象 。

3 . 「 國 際 教 育 成 效 評 估 協 會 」 幼 童 教 育 調 查

目 標 ： 根 據 國 際 標 準 ， 評 估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目 標 、 課 程 及 成 就 。

4 . 「 國 際 教 育 成 效 評 估 協 會 」 教 學 語 言 研 究

目 標 ： 評 估 以 第 二 語 言 作 為 教 學 語 言 的 影 響 。

5 . 提 高 教 學 語 言 水 準 （ 已 在 附 件 ( 4 ) 第 ( 1 6 ) 項 提 及 ）

目 標 ： 研 究 提 高 教 材 及 口 授 方 面 的 語 言 質 素 對 中 二 學 生 掌 握 學

習 歷 史 及 綜 合 科 學 的 影 響 。



附 件 （ 六 ） （ 續 ）

6 . 在 人 口 稠 密 的 巿 區 的 體 育 活 動 及 生 活 質 素

目 標 ： 提 供 資 料 ， 以 便 設 計 及 推 行 適 合 學 齡 兒 童 的 體 育 及 康 樂

課 程 ， 以 及 制 訂 減 輕 學 生 精 神 壓 力 的 政 策 。

7 . 分 析 令 教 師 感 到 滿 足 或 不 滿 足 的 因 素

目 標 ： 為 分 析 令 教 師 感 到 滿 足 或 不 滿 足 的 因 素 ， 把 理 工 學 院 講

師 及 中 學 教 師 的 各 種 因 素 分 佈 情 況 加 以 比 較 ， 研 究 充 實 工

作 的 概 念 ， 並 就 香 港 未 來 的 學 校 管 理 研 究 ， 作 出 建 議 。

8 . 電 腦 輔 助 語 言 學 習

目 標 ： 調 查 現 時 所 採 用 的 電 腦 輔 助 語 言 學 習 ， 並 編 訂 一 套 評 估

準 則 ， 以 審 定 各 種 電 腦 輔 助 語 言 學 習 技 術 的 優 點 及 缺 點 。

此 外 ， 亦 審 定 在 那 些 情 況 下 電 腦 輔 助 語 言 學 習 可 納 入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內 ， 並 在 學 習 過 程 方 面 作 出 獨 特 貢 獻 ； 又 設 計 及

施 行 一 套 電 腦 輔 助 語 言 學 習 計 劃 ， 以 達 到 上 述 目 的 。 最

後 ， 將 教 職 員 及 學 生 在 該 計 劃 的 測 試 及 試 驗 性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結 論 綜 合 起 來 ， 希 望 在 可 能 範 圍 內 訂 立 若 干 電 腦 輔 助 語

言 學 習 軟 件 的 設 計 準 則 。



附 件 （ 六 ） （ 續 ）

9 .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電 腦 教 育

目 標 ： 將 電 腦 傳 入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有 效 方 法 已 成 為 國 際 性 辯 論 及

會 議 的 主 題 。 一 般 人 認 為 在 研 究 資 訊 學 及 電 腦 科 技 的 有 效

傳 送 時 ， 應 考 慮 的 要 素 包 括 電 腦 教 育 的 作 用 、 可 供 使 用 的

合 格 人 手 、 曾 受 訓 練 的 專 家 及 電 腦 用 家 的 多 少 ， 負 責 教 育

及 訓 練 的 合 格 教 職 員 及 一 般 大 眾 對 電 腦 的 認 識 等 。 這 項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研 究 如 何 去 解 決 這 些 因 素 （ 包 括 社 會 、 經

濟 及 政 治 ）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

1 0 . 為 理 工 學 院 英 文 測 驗 而 設 的 英 文 測 試

目 標 ： 理 工 英 文 測 驗 ， 是 為 分 析 學 生 在 以 英 語 授 課 的 科 目 中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而 設 。 測 驗 所 得 資 料 簡 略 描 繪 每 一 名 學 生 的

「 學 習 技 巧 」 ， 可 用 來 ( 1 ) 預 測 學 業 成 就 ， ( 2 ) 指 出 個 別 學

生 在 語 言 學 習 方 面 的 需 要 ， 及 ( 3 ) 展 示 英 語 課 程 須 注 重 的

領 域 。


